

院會紀錄

立法院第10屆第5會期第14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11年5月27日（星期五）10時3分

地　　點　本院議場

主　　席　游院長錫堃
秘書長　林志嘉

林秘書長志嘉：報告院會，出席委員66人，已足法定人數。

主席：現在開會。因程序委員會以本次會議議事日程草案送院會處理，現有黨團依本院議事成例分別對本次會議議事日程草案提出異議，現在依序進行處理，並截止收案。

先進行報告事項部分，請議事人員宣讀黨團之提議內容。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立法院第10屆第5會期第14次會議議事日程報告事項擬請增列下表14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議案名稱

	1
	行政院函請審議「礦業法修正草案」

	2
	行政院函請審議「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3
	行政院函請審議「訴願法修正草案」

	4
	行政院函請審議「中華民國（臺灣）政府停止中華民國（臺灣）與尼加拉瓜共和國自由貿易協定施行文書」案

	5
	本院委員范雲等17人擬具「優生保健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6
	本院委員陳秀寳等20人擬具「國民教育法修正草案」

	7
	本院委員劉建國等16人擬具「環境部組織法草案」

	8
	本院委員劉建國等16人擬具「環境部氣候變遷署組織法草案」

	9
	本院委員劉建國等16人擬具「農業部組織法草案」

	10
	本院委員劉建國等16人擬具「農業部水土保持及農村發展署組織法草案」

	11
	本院委員劉建國等16人擬具「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組織法草案」

	12
	本院委員劉建國等16人擬具「農業部農糧署組織法草案」

	13
	本院委員劉建國等16人擬具「農業部漁業署組織法草案」

	14
	本院委員何欣純等17人擬具「銀行法第四十七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國民黨黨團提案：
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本（第14）次會議建議增列報告事項共16案（如下附表），順序授權議事處依序排列，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萬美玲



	序號
	法案名稱

	1
	委員陳玉珍等16人擬具「菸酒稅法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

	2
	委員陳玉珍、萬美玲等17人擬具「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七條、第九條及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

	3
	委員陳玉珍等16人擬具「地方制度法增訂第七條之四條文草案」

	4
	委員陳玉珍等16人擬具「就業服務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二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

	5
	委員林奕華等16人擬具「內政部國家公園署組織法草案」

	6
	委員洪孟楷、楊瓊瓔等16人擬具「交通部航港局組織法草案」

	7
	委員洪孟楷等16人擬具「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組織法草案」

	8
	委員洪孟楷等16人擬具「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組織法草案」

	9
	委員洪孟楷等16人擬具「交通部鐵道局組織法第二條及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10
	委員洪孟楷等16人擬具「交通部組織法修正草案」

	11
	委員洪孟楷等16人擬具「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組織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12
	委員謝衣鳯等21人擬具「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例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13
	委員謝衣鳯等16人擬具「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

	14
	委員謝衣鳯等17人擬具「老人福利法增訂第三十四條之一條文草案」

	15
	委員萬美玲等16人擬具「國民體育法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

	16
	委員萬美玲等16人擬具「特殊教育法第二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針對第10屆第5會期第14次會議議事日程提議增列報告事項共6案（如下列表）。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序號
	案名

	1
	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2
	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所得稅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3
	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農業部組織法草案」，請審議案。

	4
	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內政部組織法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5
	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零一條之二及第二百零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6
	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再生醫療製劑管理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邱臣遠

主席：請問院會，對民進黨黨團、國民黨黨團、台灣民眾黨黨團所提增列報告事項提議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提議均照案通過。本次會議議事日程報告事項照各黨團增列及原編擬議程草案通過。

繼續處理討論事項部分，現在處理民進黨黨團討論事項提議一案，請議事人員宣讀提議內容。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10屆第5會期第14次會議討論事項僅限列入下表26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10-5-14討論事項

	討
	議案名稱

	1
	行政院函請本院同意延長「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及其特別預算施行期間至112年6月30日，請查照案。

	2
	本院交通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委員范雲等18人、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委員林宜瑾等18人分別擬具「鐵路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劉櫂豪等16人擬具「鐵路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洪孟楷等17人擬具「鐵路法第四條及第三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22人擬具「鐵路法第四條、第四十一條及第五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民眾黨黨團擬具「鐵路法第四條、第五十七條及第七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溫玉霞等16人擬具「鐵路法第七條及第五十六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民眾黨黨團擬具「鐵路法增訂第二十一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陳歐珀等16人擬具「鐵路法增訂部分條文草案」、委員洪孟楷等17人擬具「鐵路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及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洪孟楷等17人擬具「鐵路法第四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謝衣鳯等16人、民眾黨黨團、委員洪孟楷等17人分別擬具「鐵路法第四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歐珀等17人、民眾黨黨團分別擬具「鐵路法增訂第四十七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孔文吉等22人擬具「鐵路法第五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昆澤等30人擬具「鐵路法增訂第五十六條之六條文草案」及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擬具「鐵路法第六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3
	(1)本院交通、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草案」案

(2)本院委員林奕華等18人擬具「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4
	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蔡易餘等17人擬具「著作權法第四十六條及第四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吳思瑤等19人擬具「著作權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5
	(1)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彙總完成中華民國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案（不含內政委員會、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經濟委員會、財政委員會營業部分、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交通委員會、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2)本院財政委員會函送交通委員會營業部分、教育及文化、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非營業部分111年度附屬單位預算審查報告，請併「中華民國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討論案

(3)本院財政委員會函送財政委員會營業部分及交通委員會非營業部分111年度附屬單位預算審查報告，請併「中華民國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討論案

(4)本院財政委員會函送經濟委員會營業部分、內政、外交及國防、經濟委員會非營業部分111年度附屬單位預算審查報告，請併「中華民國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討論案

	6
	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蔡易餘等16人擬具「會計法第九十九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7
	(1)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考試院函請審議「公務員服務法修正草案」、民眾黨黨團擬具「公務員服務法第四條、第十四條之二及第十四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林俊憲等20人擬具「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許淑華等16人擬具「公務員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公務員服務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何志偉等32人擬具「公務員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曾銘宗等19人擬具「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葉毓蘭等24人擬具「公務員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玉珍等22人擬具「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范雲等17人擬具「公務員服務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林奕華等16人擬具「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江永昌等19人擬具「公務員服務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民眾黨黨團擬具「公務員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范雲等16人擬具「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四條之二及第十四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公務員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鄭運鵬等17人擬具「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貴敏等25人擬具「公務員服務法增訂第二十二條之二條文草案」、委員范雲等24人擬具「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葉毓蘭等17人擬具「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一條及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2)本院民眾黨黨團擬具「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一條及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3)本院時代力量黨黨團擬具「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一條、第十一條之一及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4)本院委員范雲等18人擬具「公務員服務法增訂第二十四條之一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5)本院委員趙正宇等18人擬具「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四條、第十四條之二及第十四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8
	(1)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考試院函請審議「公務人員保障法第二十三條及第一百零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民眾黨黨團擬具「公務人員保障法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江永昌等21人擬具「公務人員保障法第二十三條及第一百零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葉毓蘭等16人擬具「公務人員保障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之一及第一百零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2)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公務人員保障法第二十三條及第一百零四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9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六條及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劉世芳等16人擬具「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六條、第八條及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邱臣遠等16人擬具「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六條、第八條及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民眾黨黨團擬具「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蘇治芬等26人擬具「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六條及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羅致政等17人擬具「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六條及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賴瑞隆等16人擬具「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湯蕙禎等17人擬具「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六條及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昆澤等17人擬具「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秀寳等18人擬具「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六條及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莊瑞雄等17人擬具「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明文等18人及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7人分別擬具「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六條及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10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陳亭妃等16人及委員周春米等18人分別擬具「行政罰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11
	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草案」、委員吳玉琴等18人擬具「醫療事故預防及醫療爭議處理法草案」、委員邱泰源等24人擬具「醫療事件與爭議預防及處理法草案」、委員蘇巧慧等22人擬具「全民健康保險醫療事故處理及補償條例草案」案

	12
	(1)本院教育及文化、財政兩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張廖萬堅等21人擬具「運動彩券發行條例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林宜瑾等24人擬具「運動彩券發行條例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張廖萬堅等23人擬具「運動彩券發行條例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林宜瑾等22人擬具「運動彩券發行條例第七條及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2)行政院函請審議「運動彩券發行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3)本院委員萬美玲等16人擬具「運動彩券發行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4)本院委員吳思瑤等19人擬具「運動彩券發行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請審議案

	13
	(1)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台灣民眾黨黨團、委員林靜儀等17人、委員邱泰源等24人分別擬具「醫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林為洲等16人擬具「醫師法第二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2)本院委員莊競程等22人擬具「醫師法第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3)本院委員李貴敏等16人擬具「醫師法第二十八條及第四十一條之六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4)本院委員林靜儀等18人擬具「醫師法第八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14
	(1)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時代力量黨團、委員沈發惠等18人、委員楊瓊瓔等19人分別擬具「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民眾黨黨團擬具「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二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林為洲等17人擬具「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葉毓蘭等16人擬具「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四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2)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15
	(1)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鍾佳濱等23人擬具「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五條及第四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陳明文等20人擬具「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2)本院委員莊瑞雄等18人擬具「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五條之一、第三十八條及第四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3)本院委員何欣純等16人擬具「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4)本院委員高嘉瑜等17人擬具「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四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16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司法院函請審議「行政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民眾黨黨團擬具「行政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及第二百七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周春米等27人、委員林思銘等19人分別擬具「行政訴訟法第二百七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溫玉霞等16人擬具「行政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一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黃世杰等16人擬具「行政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江永昌等22人擬具「行政訴訟法增訂部分條文草案」案

	17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司法院函請審議「行政訴訟法施行法修正草案」案

	18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司法院函請審議、委員黃世杰等16人擬具「行政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湯蕙禎等18人擬具「行政法院組織法第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19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司法院、行政院、考試院函請審議「法官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20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司法院函請審議「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湯蕙禎等18人擬具「法院組織法第十七條之一及第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21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及委員葉毓蘭等16人分別擬具「法院組織法第九十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案

	22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湯蕙禎等18人擬具「少年及家事法院組織法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23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湯蕙禎等18人擬具「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組織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24
	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9人擬具「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羅致政等17人擬具「土地法第七十三條及第七十三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25
	(1)本院教育及文化、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兩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修正草案」、委員萬美玲等19人擬具「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幼兒教育及照顧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賴品妤等17人擬具「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湯蕙禎等18人擬具「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洪孟楷等17人擬具「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四十六條及第四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台灣民眾黨黨團、委員林奕華等18人、委員萬美玲等18人分別擬具「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鄭正鈐等21人擬具「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三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謝衣鳯等16人、委員蔣萬安等21人、時代力量黨團、委員魯明哲等22人分別擬具「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吳怡玎等19人擬具「幼兒教育及照顧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溫玉霞等20人擬具「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林奕華等16人擬具「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羅致政等17人擬具「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吳怡玎等17人擬具「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何欣純等17人擬具「幼兒教育及照顧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羅致政等18人擬具「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林宜瑾等17人擬具「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林宜瑾等16人擬具「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林宜瑾等17人擬具「幼兒教育及照顧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賴品妤等19人擬具「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四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范雲等16人擬具「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張廖萬堅等19人、台灣民眾黨黨團分別擬具「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四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范雲等16人擬具「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修正草案」、委員林奕華等16人擬具「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洪孟楷等16人擬具「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十六條及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賴品妤等21人擬具「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修正草案」及委員吳思瑤等16人擬具「幼兒教育及照顧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2)本院委員林奕華等24人擬具「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3)本院委員溫玉霞等17人擬具「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4)本院委員溫玉霞等18人擬具「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二十五條及第四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5)本院委員楊瓊瓔等20人擬具「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6)本院委員陳玉珍等18人擬具「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7)本院委員陳秀寳等17人擬具「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8)本院委員黃國書等17人擬具「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9)本院委員萬美玲等16人擬具「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10)本院委員葉毓蘭等16人擬具「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11)本院委員呂玉玲等16人擬具「幼兒教育及照顧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12)本院委員陳秀寳等16人擬具「幼兒教育及照顧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13)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幼兒教育及照顧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26
	(1)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教保服務人員條例修正草案」、委員鄭運鵬等21人、委員賴品妤等17人分別擬具「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張廖萬堅等26人擬具「教保服務人員條例增訂第二十八條之一及第三十三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吳思瑤等25人、委員謝衣鳯等18人分別擬具「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張廖萬堅等21人擬具「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十二條、第三十條之一及第三十三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黃國書等23人擬具「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范雲等19人擬具「教保服務人員條例增訂第二十八條之一及第三十三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何欣純等17人擬具「教保服務人員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何志偉等16人、委員邱臣遠等19人分別擬具「教保服務人員條例增訂第三十八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吳玉琴等17人擬具「教保服務人員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范雲等16人擬具「教保服務人員條例修正草案」、委員林宜瑾等16人擬具「教保服務人員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萬美玲等16人擬具「教保服務人員條例修正草案」案

(2)本院委員溫玉霞等17人擬具「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3)本院委員林奕華等18人擬具「教保服務人員條例增訂第三十九條之一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4)本院委員陳秀寳等17人擬具「教保服務人員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5)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教保服務人員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主席：請問院會，對民進黨黨團之提議有無異議？（有）有異議，進行表決。現在按鈴7分鐘，並分發表決卡。

（按鈴）

主席：針對民進黨黨團提議，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57人，贊成者51人，反對者2人，棄權者4人，贊成者多數，民進黨黨團提議照案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0屆第5會期第14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11年5月27日 上午10時14分08秒

表決議題：議事日程草案討論事項

　　　　　民進黨黨團提議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57　　贊成人數：51　　反對人數：2　　棄權人數：4

贊成：

林楚茵　　王美惠　　陳歐珀　　柯建銘　　鄭運鵬　　蔡適應　　李昆澤　　黃世杰　　何欣純　　林宜瑾　　管碧玲　　趙天麟　　鍾佳濱　　劉櫂豪　　洪申翰　　莊競程　　余　天　　劉建國　　湯蕙禎　　羅致政　　陳秀寳　　吳玉琴　　許智傑　　賴品妤　　黃秀芳　　江永昌　　蘇震清　　周春米　　王定宇　　林淑芬　　吳琪銘　　郭國文　　賴惠員　　陳亭妃　　何志偉　　劉世芳　　張廖萬堅　陳素月　　林俊憲　　莊瑞雄　　邱泰源　　張宏陸　　吳思瑤　　邱議瑩　　范　雲　　沈發惠　　吳秉叡　　蘇巧慧　　賴瑞隆　　蘇治芬　　蔡易餘

反對：

陳椒華　　邱顯智

棄權：

曾銘宗　　吳怡玎　　邱臣遠　　洪孟楷

主席：報告院會，因為院會方才通過民進黨黨團提議之討論事項，總數及順序已定，因此其他黨團之提議就不再處理，列入公報紀錄。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針對第10屆第5會期第14次院會議事日程，建請增列討論事項，增列為第一案，內容如下：



	案號
	內容

	一
	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羅致政等18人、台灣民眾黨黨團分別擬具「大學法第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王美惠等18人擬具「大學法第十五條及第三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王定宇等30人擬具「大學法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賴品妤等21人擬具「大學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賴品妤等21人擬具「大學法第三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賴品妤等21人擬具「大學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賴品妤等21人擬具「大學法第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范雲等17人擬具「大學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范雲等17人擬具「大學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范雲等16人擬具「大學法第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范雲等17人擬具「大學法第三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林宜瑾等19人擬具「大學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張廖萬堅等17人擬具「大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鄭正鈐等19人擬具「大學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秀寳等17人、委員吳思瑤等18人分別擬具「大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林奕華等17人擬具「大學法第九條及第九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林奕華等17人擬具「大學法第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林奕華等16人擬具「大學法第三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大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陳椒華

主席：本次會議議事日程討論事項照民進黨黨團提議通過，本次會議議事日程確定。

林委員岱樺聲明對剛才表決與民進黨黨團意見一致，列入公報紀錄。

陳委員明文聲明對剛才表決與民進黨黨團意見一致，列入公報紀錄。

現在進行報告事項。

報　告　事　項

一、宣讀本院第10屆第5會期第13次會議議事錄。（全文見本期議事錄）

主席：報告院會，針對第5會期第13次會議議事錄，並無委員或黨團提出錯誤或遺漏之處，作以下宣告：第5會期第13次會議議事錄確定。

張委員育美聲明對剛才表決與國民黨黨團意見一致，列入公報紀錄。

報告院會，現在處理民進黨黨團增列部分。

民進黨黨團增列部分：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礦業法修正草案」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二、行政院函請審議「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三、行政院函請審議「訴願法修正草案」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四、行政院函請審議「中華民國（臺灣）政府停止中華民國（臺灣）與尼加拉瓜共和國自由貿易協定施行文書」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經濟兩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五、本院委員范雲等17人擬具「優生保健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六、本院委員陳秀寳等20人擬具「國民教育法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七、本院委員劉建國16人擬具「環境部組織法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兩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八、本院委員劉建國等16人擬具「環境部氣候變遷署組織法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兩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九、本院委員劉建國等16人擬具「農業部組織法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經濟兩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十、本院委員劉建國等16人擬具「農業部水土保持及農村發展署組織法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經濟兩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十一、本院委員劉建國等16人擬具「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組織法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經濟兩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十二、本院委員劉建國等16人擬具「農業部農糧署組織法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經濟兩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十三、本院委員劉建國等16人擬具「農業部漁業署組織法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經濟兩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十四、本院委員何欣純等17人擬具「銀行法第四十七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報告院會，現在處理國民黨黨團增列部分。

國民黨黨團提議增列部分：

一、本院委員陳玉珍等16人擬具「菸酒稅法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二、本院委員陳玉珍等17人擬具「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七條、第九條及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三、本院委員陳玉珍等16人擬具「地方制度法增訂第七條之四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四、本院委員陳玉珍等16人擬具「就業服務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二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五、本院委員林奕華等16人擬具「內政部國家公園署組織法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內政兩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六、本院委員洪孟楷等16人擬具「交通部航港局組織法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交通兩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七、本院委員洪孟楷等16人擬具「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組織法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交通兩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八、本院委員洪孟楷等16人擬具「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組織法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交通兩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九、本院委員洪孟楷等16人擬具「交通部鐵道局組織法第二條及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交通兩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十、本院委員洪孟楷等16人擬具「交通部組織法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交通兩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十一、本院委員洪孟楷等16人擬具「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組織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交通兩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十二、本院委員謝衣鳯等21人擬具「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例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十三、本院委員謝衣鳯等16人擬具「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十四、本院委員謝衣鳯等17人擬具「老人福利法增訂第三十四條之一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十五、本院委員萬美玲等16人擬具「國民體育法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十六、本院委員萬美玲等16人擬具「特殊教育法第二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報告院會，現在處理台灣民眾黨黨團增列部分。

台灣民眾黨黨團增列部分：

一、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二、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所得稅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三、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農業部組織法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經濟兩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四、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內政部組織法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內政兩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五、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零一條之二及第二百零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六、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再生醫療製劑管理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陳委員瑩聲明對剛才表決與民進黨團意見一致，列入公報紀錄。

報告院會，本次會議報告事項記載於議事錄順序，授權議事處調整。現在繼續處理原列報告事項。

二、本院委員莊競程等21人擬具「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經濟、財政、內政、交通、教育及文化六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三、本院委員許智傑等17人擬具「地方制度法第三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四、本院委員許智傑等17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四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五、本院委員許智傑等19人擬具「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九十三條及第九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主席：報告事項第五案，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逕付二讀，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

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付二讀，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

六、本院委員許智傑等18人擬廢止「少年輔育院條例」，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七、本院委員許智傑等19人擬具「國家賠償法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八、本院委員許智傑等19人擬廢止「外交部外交領事人員講習所組織條例」，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審查。

主席：報告事項第八案，因為本條例業經上次院會通過予以廢止，所以本案不予處理。

九、本院委員郭國文等18人擬具「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十、本院委員郭國文等20人擬具「使用牌照稅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十一、本院委員蔡易餘等17人擬具「使用牌照稅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十二、本院委員林思銘等16人擬具「工會法第四條及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十三、本院委員林思銘等17人擬具「所得稅法第四條之四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十四、本院委員莊瑞雄等18人擬具「國民體育法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十五、本院委員莊瑞雄等16人擬具「運動彩券發行條例第二條、第三條及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財政兩委員會審查。

主席：報告事項第十五案，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逕付二讀，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付二讀，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

十六、本院委員賴惠員等25人擬具「災害防救法增訂第五十一條之一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十七、本院委員賴惠員等26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增訂第四十條之一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十八、本院委員陳玉珍等17人擬具「離島基本法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十九、本院委員陳以信等16人擬具「難民法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二十、本院委員陳以信等19人擬具「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二十一、本院委員陳以信等17人擬具「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財政兩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二十二、本院委員洪申翰等20人擬具「礦業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二十三、本院委員洪申翰等19人擬具「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二十四、本院委員林靜儀等20人擬具「再生醫療發展法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二十五、本院委員林靜儀等20人擬具「再生醫療施行管理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二十六、本院委員林靜儀等20人擬具「物理治療師法第九條及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二十七、本院委員余天等23人擬具「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二十八、本院委員余天等23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三條及第九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二十九、本院委員余天等21人擬具「就業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三十、本院委員余天等23人擬具「勞資爭議處理法第五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三十一、本院委員何志偉等16人擬具「刑事訴訟法施行法增訂第七條之二十二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三十二、本院委員廖國棟等16人擬具「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三十三、本院委員廖國棟等16人擬具「姓名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三十四、本院委員廖國棟等16人擬具「國家公園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三十五、本院委員廖國棟等16人擬具「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調查處理委員會組織法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內政兩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三十六、本院委員廖國棟等16人擬具「最低工資法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三十七、本院委員林文瑞等16人擬具「自來水法第十二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三十八、本院委員林文瑞等16人擬具「國民教育法第八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三十九、本院委員林文瑞等16人擬具「鐵路法第四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四十、本院委員林文瑞等16人擬具「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四十一、本院委員賴品妤等16人擬具「國民體育法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四十二、本院委員張宏陸等21人擬具「公寓大廈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四十三、本院委員張宏陸等21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四十四、本院委員張宏陸等21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四十五、本院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7人擬具「商業團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四十六、本院委員賴士葆等17人擬具「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四十七、本院委員賴士葆等17人擬具「地方稅法通則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內政兩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四十八、本院委員謝衣鳯等18人擬具「企業併購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四十九、本院委員謝衣鳯等19人擬具「太空發展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五十、本院委員賴瑞隆等16人擬具「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經濟、財政、內政、交通、教育及文化六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五十一、本院委員劉世芳等24人擬具「政治檔案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五十二、本院委員范雲等19人擬具「政治檔案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五十三、本院委員鍾佳濱擬撤回前提之「菸酒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同意撤回。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五十四、行政院函請審議「國民教育法修正草案」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五十五、客家委員會函送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110年度決算書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五十六、行政院函送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110年度決算書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五十七、行政院函送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110年度工作執行成果及收支決算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五十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送「臺灣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與越南農業暨農村發展部作物生產司植物品種檢定及保護國際合作瞭解備忘錄」英文約文及中文譯本影本，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五十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送公告「陶斯松為禁用農藥」，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六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送「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個別關稅領域與紐西蘭經濟合作協定下之有機產品驗證相互承認執行協議」換函及中譯本，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六十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送公告「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至同年七月十六日之期間，除本港籍娛樂漁業漁船外，各類船舶不得進入梧棲漁港娛樂漁業漁船暫時停泊區域之水域」，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六十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修正公告「美國康乃狄克州及愛荷華州自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非疫區刪除」，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六十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修正公告「法國曼恩─羅亞爾省自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非疫區刪除」，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六十四、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修正公告「美國北卡羅萊納州及北達科他州自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非疫區刪除」，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六十五、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修正公告「加拿大亞伯達省自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非疫區刪除」，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六十六、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修正公告「美國蒙大拿州及科羅拉多州自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非疫區刪除」，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六十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修正公告「法國薩爾特省及加拿大魁北克省自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非疫區刪除」，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六十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修正公告「加拿大卑詩省自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非疫區刪除」，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六十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修正公告「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及加拿大薩克其萬省自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非疫區刪除」，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七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修正公告「美國愛達荷州自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非疫區刪除」，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七十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修正公告「美國猶他州自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非疫區刪除」，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七十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修正公告「加拿大曼尼托巴省自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非疫區刪除」，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七十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修正「農會人事管理辦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六條及第二十七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主席：時代力量黨團提議本案改交經濟委員會審查，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改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七十四、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修正「農田水利事業人員人事管理辦法」第八十一條條文及第四條附表三，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七十五、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修正「鮪延繩釣漁船赴印度洋作業管理辦法」部分條文及第三十六條附件十二，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七十六、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修正「農業金融業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管理辦法」第六條及第八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主席：國民黨黨團提議本案改交經濟委員會審查，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改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七十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送「高粱收入保險試辦及保險費補助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主席：國民黨黨團提議本案改交經濟委員會審查，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改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七十八、經濟部函送「110年度中小企業法規調適檢討報告書」，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七十九、經濟部函，為修正「應施檢驗嬰兒用沐浴椅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等9項規定，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八十、經濟部函，為修正「應施檢驗感熱紙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八十一、經濟部函，為修正「法定度量衡器所涵蓋種類及範圍」，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八十二、經濟部函，為修正「經濟部所屬產業園區管理機構下水道使用管理及收費規定」第一點附表一及第十四點附表二，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八十三、經濟部函，為修正「度量衡業應備置之度量衡標準器及追溯檢校機構」第二十九點規定，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八十四、經濟部函，為修正「限制輸出貨品表」，CCC8486.10.00.20-1「供半導體晶圓製程用之磨光、拋光及研磨機器」等17項貨品修正輸出規定代號「488」內容，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八十五、經濟部函，為修正「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檢核基準及洪峰流量計算方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八十六、經濟部函，為修正「限制輸出貨品表」，我國產製之158項鋼鐵貨品輸往歐盟採行管理措施，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八十七、經濟部函，為修正「創業投資事業輔導辦法」第八條及第十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八十八、經濟部函，為修正「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第二十六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八十九、經濟部函，為修正「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第五條及第十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主席：時代力量黨團、國民黨黨團提議本案改交經濟委員會審查，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改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九十、行政院函，為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之租稅減免優惠，其實施年限定自111年5月12日起至116年5月11日止，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九十一、行政院函，為修正「警察人員因公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九十二、行政院函，為修正「行政院處務規程」第七條、第十七條之二條文及「行政院編制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九十三、行政院函送「卷宗及證物開示及收費規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九十四、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送「境內法人於國際金融業務分行開立授信目的帳戶規定」，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主席：台灣民眾黨黨團提議本案改交財政委員會審查，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改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九十五、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為修正「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主席：台灣民眾黨黨團、國民黨黨團提議本案改交財政委員會審查，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改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九十六、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為修正「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第六條、第七條及第十八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主席：台灣民眾黨黨團、國民黨黨團提議本案改交財政委員會審查，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改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九十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為修正「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安定基金計提標準」第二條附件及第三條附件，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主席：台灣民眾黨黨團、國民黨黨團提議本案改交財政委員會審查，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改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九十八、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為修正「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內部控制稽核制度及招攬處理制度實施辦法」第二十三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主席：台灣民眾黨黨團、國民黨黨團提議本案改交財政委員會審查，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改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九十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為修正「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處理違反金融法令重大裁罰措施之對外公布說明辦法」第二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主席：台灣民眾黨黨團提議本案改交財政委員會審查，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改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為修正「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共同行銷管理辦法」第八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主席：國民黨黨團提議本案改交財政委員會審查，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改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一○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為修正「金融業募集發行有價證券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部分條文及第二十八條附表五十八、附表五十九，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主席：台灣民眾黨黨團提議本案改交財政委員會審查，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改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一○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為修正「發行人發行認購（售）權證處理準則」第七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一○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為修正「金融機構國內分支機構管理辦法」第三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一○四、財政部函，為修正「空運快遞貨物通關辦法」第十二條之一、第二十六條及第二十九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主席：台灣民眾黨黨團、國民黨黨團提議本案改交財政委員會審查，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改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一○五、財政部函送「稅捐稽徵機關辦理核定稅額通知書公告送達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一○六、財政部函送「財政部所屬國營事業機構運動選手商業代言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主席：台灣民眾黨黨團提議本案改交財政委員會審查，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改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一○七、財政部函，為機動調降卜特蘭一型水泥、汽油及柴油貨物稅應徵稅額，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一○八、財政部函，為機動調降牛肉、烘焙用奶粉、奶油、無水奶油及小麥等22項貨品關稅稅率，實施期間自111年5月1日起至同年6月30日止，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一○九、考試院函，為修正「考試院會議規則」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一一○、考試院函，為修正「考試院及所屬機關訴願文書使用收費標準」，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一一一、司法院函送「國民法官選任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一一二、司法院函，為廢止「憲法法庭審理規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施行細則」及「辦理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案件卷內文書之重製及付與複本費用徵收標準」，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一一三、司法院函送「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訴訟及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一一四、司法院函送「國民參與審判制度成效評估委員會組織規程」、「國民參與審判制度成效評估委員會執行秘書及助理聘用業務管理及考核辦法」及「國民參與審判制度成效評估委員會研究員聘用業務及考核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一一五、司法院函送本院制定勞動事件法通過附帶決議第2項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主席：台灣民眾黨黨團提議本案改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改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一一六、司法院函送本院制定資恐防制法通過附帶決議之辦理情形，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一一七、司法院、行政院函送「國民法官個人資料保護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一一八、法務部函，為修正「全國律師聯合會法官遴選委員會與法官評鑑委員會及檢察官評鑑委員會律師代表選舉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一一九、法務部函，為修正「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第二監獄編制表」及「法務部矯正署八德外役監獄編制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一二○、法務部、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醫藥研究訓練或製成標準品用毒品及器具管理辦法」第八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兩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一二一、交通部函，為修正「船員薪資岸薪及加班費最低標準」第三條附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一二二、交通部函，為修正「停車場經營業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及處理辦法」第六條及第十四條之一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一二三、交通部函，為修正「交通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第九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主席：國民黨黨團提議本案改交交通委員會審查，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改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一二四、交通部函，為修正「船舶運送業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及處理辦法」第六條、第十二條及第十六條之一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一二五、交通部函送「西拉雅國家風景特定區內場域禁止事項」，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一二六、交通部、內政部函，為修正「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十六條、第十九條之二、第四十三條之一條文及第二條附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內政兩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一二七、交通部、內政部函，為修正「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安裝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並自111年3月31日施行，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內政兩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一二八、交通部、教育部函，為修正「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管理辦法」第十七條及第四十一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

主席：國民黨黨團提議本案改交交通、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審查，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改交交通、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審查。

一二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送公告「特定電信服務市場界定」，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主席：國民黨黨團提議本案改交交通委員會審查，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改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一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為「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有線播送系統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名稱修正為「有線廣播電視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並修正規定，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主席：國民黨黨團提議本案改交交通委員會審查，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改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一三一、內政部函，為修正「內政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事業紓困辦法」第五條及第七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一三二、內政部函送本院第10屆第3會期第12次會議修正住宅法部分條文通過附帶決議(二)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一三三、勞動部函，為修正「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編制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兩委員會。

主席：國民黨黨團提議本案改交司法及法制、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兩委員會審查，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改交司法及法制、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兩委員會審查。

一三四、勞動部函，為修正「勞工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主席：國民黨黨團提議本案改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改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一三五、勞動部函，為修正「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第三條附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主席：國民黨黨團提議本案改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改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一三六、勞動部函送「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協助職業災害勞工重返職場補助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主席：國民黨黨團提議本案改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改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一三七、勞動部函送「職業災害勞工職能復健專業機構認可管理及補助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主席：國民黨黨團提議本案改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改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一三八、勞動部函送「職業傷病診治醫療機構認可管理補助及職業傷病通報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主席：國民黨黨團提議本案改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改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一三九、勞動部函送「職業災害預防及職業災害勞工重建補助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主席：國民黨黨團提議本案改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改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一四○、勞動部函送「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病鑑定作業實施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主席：國民黨黨團提議本案改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改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一四一、勞動部函，為修正「就業保險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主席：國民黨黨團提議本案改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改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一四二、勞動部函，為修正「被裁減資遣被保險人繼續參加勞工保險及保險給付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主席：國民黨黨團提議本案改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改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一四三、勞動部函，為修正「勞動部勞動基金監理會設置辦法」第二條及第十六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主席：國民黨黨團提議本案改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改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一四四、勞動部函送本院制定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通過附帶決議第16項之說明，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一四五、勞動部函送本院制定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通過附帶決議第17項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一四六、勞動部函送針對性別工作平等法之陪產假、家庭照顧假之鼓勵男性參與育嬰等措施之財務評估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主席：時代力量黨團提議本案改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改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一四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修正「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主席：台灣民眾黨黨團、國民黨黨團提議本案改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改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一四八、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修正「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第九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一四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廢止「指定空氣品質惡化預警期間之空氣污染行為」，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一五○、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及醫療財團法人年度工作計畫及報告編製辦法」第四條、第七條條文及第三條附表一、第五條附表四，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主席：國民黨黨團提議本案改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改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一五一、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門診藥品、門診檢驗檢查、急診應自行負擔之費用」，並自111年5月15日生效，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主席：國民黨黨團提議本案改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改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一五二、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適用罕見疾病防治及藥物法之藥物品項」，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主席：國民黨黨團提議本案改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改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一五三、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全民健康保險保險人資訊整合應用服務收費標準」第二條及第三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主席：國民黨黨團提議本案改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改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一五四、衛生福利部函，為「藥物安全監視管理辦法」名稱修正為「藥品安全監視管理辦法」，並修正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主席：國民黨黨團提議本案改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改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一五五、衛生福利部、勞動部函，為修正「全民健康保險保險人受託辦理職業災害保險醫療給付費用償付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主席：國民黨黨團提議本案改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改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一五六、科技部函，為修正「科學園區管理費收取辦法」第二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一五七、文化部函，為修正「考古遺址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一五八、文化部函送「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受理查詢國定或重要有形文化資產及水下文化資產範圍案件收費標準」，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一五九、文化部函，為「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場地設備使用規費收費標準」名稱修正為「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場地及設備使用規費收費標準」，並修正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一六○、文化部函送「國家兒童未來館籌備處暫行組織規程」、「國家兒童未來館籌備處辦事細則」及「國家兒童未來館籌備處編制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一六一、教育部函，為修正「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一六二、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函，為廢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北勞務中心組織規程」、「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北勞務中心辦事細則」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北勞務中心編制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一六三、外交部函，為換文修正「中華民國政府與馬紹爾群島共和國政府間農業技術合作協定」，檢送馬紹爾群島共和國換文節略影本及我方致略影本，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一六四、外交部函送「臺灣日本關係協會與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間關於強化青少年交流備忘錄」中、日文版影本，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報告院會，第一六五案至第四五二案請依序宣讀，其中第一六七案、第一六八案、第一七二案、第一七五案至第一七八案、第二○二案、第二○三案、第二○六案、第二一二案、第三一六案、第四○七案至第四四五案國民黨黨團提議改交審查；第一六五案至第一六八案、第一八一案、第一八九案至第一九二案、第二一八案、第二五三案、第三一六案、第三一九案、第三二一案、第三二七案、第三二九案、第三四三案、第四○一案、第四二九案、第四四七案台灣民眾黨黨團提議改交審查；第一八五案、第一八七案、第二○二案、第二四一案、第二六○案、第二六二案、第二七四案、第三二四案、第三二七案、第三二九案、第三三○案、第三三二案至第三三四案、第三四六案、第三四八案至第三五○案、第三七三案時代力量黨團提議改交審查。

宣讀後，以上提案均改交相關委員會審查，其餘議案均照議事處意見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宣讀後通過。

請宣讀。

一六五、原住民族委員會函送110年度第4季辦理政策宣導相關之廣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一六六、原住民族委員會函送110年度第4季補助地方政府情形表及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彙總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一六七、內政部函送111年第1季社會住宅推動進度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一六八、大陸委員會函送「香港特殊地位檢討」暨「香港人道援助關懷行動專案執行情形」111年4月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一六九、財政部函送110年第4季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之執行情形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一七○、僑務委員會函送110年度截至第4季「公務預算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彙總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一七一、法務部函送110年第4季中央政府預算補助社會團體、人民團體、財團法人及個人之補助經費概況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一七二、衛生福利部函送110年度對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計畫型補助情形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一七三、衛生福利部函送111年度截至第1季止「公務預算補（捐）助情形季報表」、「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3期特別預算補（捐）助情形季報表」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補（捐）助情形季報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一七四、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送111年第1季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之執行情形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一七五、科技部函送「科學園區管理局作業基金各項財務改善措施之執行成效」111年第1季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一七六、文化部函送111年第1季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之執行情形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一七七、文化部函送111年度截至第1季止對縣市政府、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彙總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一七八、文化部函送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科技發展類）「110年度執行進度及績效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一七九、國防部函送中央政府海空戰力提升計畫採購特別預算決議(三)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

一八○、國防部函送中央政府海空戰力提升計畫採購特別預算決議(五)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

一八一、國防部函送中央政府海空戰力提升計畫採購特別預算決議(二十九)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

一八二、國防部函送中央政府海空戰力提升計畫採購特別預算決議(三十一)績效不彰等情事精進作為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

一八三、國防部函送中央政府海空戰力提升計畫採購特別預算決議(三十二)加強預算執行之內部考核（稽核）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

一八四、國防部函送中央政府海空戰力提升計畫採購特別預算決議(六十四)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

一八五、國防部函送中央政府海空戰力提升計畫採購特別預算決議(六十六)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

一八六、國防部函送中央政府海空戰力提升計畫採購特別預算決議(六十七)「強化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採購監督」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

一八七、國防部函送中央政府海空戰力提升計畫採購特別預算決議(六十八)「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規劃人才延攬及留用策略」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

一八八、國防部函送中央政府海空戰力提升計畫採購特別預算決議(七十六)「委託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辦理之案件研議履約延遲違約金納入契約」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

一八九、國防部函送中央政府海空戰力提升計畫採購特別預算決議(八十一)「海空戰力提升計畫採購執行單位監辦人員選任原則」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

一九○、國防部函送中央政府海空戰力提升計畫採購特別預算決議(八十二)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

一九一、國防部函送中央政府海空戰力提升計畫採購特別預算決議(八十三)完善監督機制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

一九二、國防部函送中央政府海空戰力提升計畫採購特別預算決議(九十)「採購利害關係人之檢討及制定防範措施」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

一九三、國防部函送中央政府海空戰力提升計畫採購特別預算決議(九十三)「委託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辦理案件研議納入逾期罰則規範」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

一九四、國防部函送中央政府海空戰力提升計畫採購特別預算決議(九十八)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

一九五、國防部函送中央政府海空戰力提升計畫採購特別預算附帶決議(一)「海空戰力提升計畫採購執行查核作為」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

一九六、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環境保護基金決議第10項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一九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環境保護基金決議第9項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一九八、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提升民眾環境意識之說明，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一九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環境保護基金決議第60項之說明，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協助財政部關務署銷毀去化各海關倉儲之列管化學物質之說明，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二○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盤點濱海公有掩埋場垃圾崩落流失之情事之說明，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二○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有害空氣污染物管制執行效益及未來規劃之說明，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二○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公開設備元件洩漏檢查（測）紀錄資料，接受外界監督」之說明，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二○四、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110年度空氣污染防制基金項下「專業服務費」預算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二○五、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資源回收宣傳與溝通手段無效及統計資料不透明」之說明，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二○六、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110年度空氣污染防制基金項下「空氣品質監測」預算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二○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正視離島地區資源回收問題之說明，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二○八、勞動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如何強化外國人職業安全衛生機制」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二○九、勞動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企業人力資源提升計畫以前年度預算執行率之檢討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二一○、勞動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增加「修理保養及保固費」預算之必要性及妥適性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二一一、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強化偏遠及離島地區醫療保健服務品質及就醫可近性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二一二、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應儘速推動菸害防制法之修正，以保障國人健康」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二一三、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強化偏遠及離島地區醫療保健服務品質及就醫可近性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二一四、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農漁民子女助學金計畫保障農漁民子女權利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一五、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提升養豬產業競爭力並拓展國際市場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一六、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養豬產業振興發展計畫之執行成效與檢討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一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利息差額補貼基準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一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提升農業保險涵蓋範圍與覆蓋率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一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加速推動農產品保險品項設置，提升整體保險覆蓋率」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擴大灌區納管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二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推動臺灣豬證明標章精進與檢討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二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改制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及各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人力配置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二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農田水利非事業用不動產占用處理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二四、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績效鼓勵措施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二五、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旅運費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二六、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推動「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二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二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推動「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二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推動「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推動「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三一、經濟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台糖公司轉投資事業營運績效檢討及改善」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三二、經濟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台糖公司不適耕作地建置太陽能光電發電設施之範圍」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三三、經濟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台糖業公司轉投資事業經營績效檢討及改善」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三四、經濟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台水公司降低漏水率計畫執行成果」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三五、經濟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遷建管線經費執行率改善暨台中供油服務中心土水污染控制場址案」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三六、經濟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加強國際能源掌握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三七、經濟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台糖公司轉投資事業營運績效檢討及改善」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三八、經濟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台糖公司轉投資事業營運績效檢討及改善」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三九、經濟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台灣中油公司遷建管線經費執行率改善」檢討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四○、經濟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台灣中油公司近期研發執行成果」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四一、經濟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台糖公司光電開發案與當地居民進行溝通」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四二、經濟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非洲查德礦區權益轉讓，油氣探勘經營策略檢討」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四三、經濟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提振對東協10國出口金額相關貿易推展措施」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四四、經濟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台灣中油公司遷建管線經費執行率改善」檢討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四五、經濟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台水公司降低漏水率計畫執行成果」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四六、經濟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旱災天然災害停灌補償經費支應檢討」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四七、經濟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再生能源電能收購作業要點增訂公益條例」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四八、經濟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台水公司110年度動力費預算數較歷年決算數較高暨減少支出具體作為」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四九、經濟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老舊高地社區用戶加壓受水設備改善計畫執行情形」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五○、經濟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核一廠一號機燃料棒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五一、經濟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核一廠乾式貯存設施推動協調進度及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倉庫興建規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五二、經濟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業務宣導費之運用」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五三、經濟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核能發電後端營運業務宣導費使用情形」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五四、經濟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水力電廠設備定檢及修護」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五五、經濟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研擬蘭潭水庫浮動式光電重啟設置之可行性」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五六、經濟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台電公司官網加入汽電共生機組餘電併網發電量之可行性」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五七、經濟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台水公司分區研謀改善措施及績效指標，落實責任中心控管制度」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五八、經濟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台水公司各區水資源開發、供水調度及備援機制現況分析」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五九、經濟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台灣中油公司遷建管線經費執行率改善」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六○、經濟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台灣中油公司近期研發執行成果」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六一、經濟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台水公司各區水資源開發、供水調度及備援機制現況分析」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六二、經濟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改善高雄空污作法」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六三、經濟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台水公司減緩債務舉借因應措施」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六四、經濟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專業服務費及水庫清淤辦理情形」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六五、經濟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台水公司減緩債務舉借因應措施」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二六六、財政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0款第1項決議第23項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二六七、財政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0款第1項決議第17項推動所得稅協定情形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二六八、財政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入部分第1款第1項決議第4項公股銀行加強客戶審查程序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二六九、財政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0款第8項決議第8項南區國稅局積極落實清理作業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二七○、財政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0款第2項決議第6項國庫署督導各公股行庫完成赤道原則簽署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二七一、財政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0款第8項決議第4項南區國稅局精簡不動產相關應納稅費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二七二、財政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0款第1項決議第49項稅務用途金融帳戶資訊交換規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二七三、財政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0款第8項決議第7項南區國稅局精進繳款書送達作業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二七四、財政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入部分第1款第1項決議第7項「調降汽機車貨物稅之可能性」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二七五、財政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0款第1項決議第25項公營事業民營化基金釋股預算保留之必要性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二七六、財政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入部分第1款第1項決議第10項統一發票盃路跑活動成本效益精進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二七七、財政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0款第1項決議第12項說明使用牌照稅法第25條及第28條第1項規定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二七八、財政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0款第1項決議第5項文書檔管系統分年改版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二七九、財政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0款第4項決議第5項臺北國稅局精簡電話移機及辦公維護等費用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二八○、財政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0款第11項決議第4項財政資訊中心強化宣導及加速輔導使用雲端發票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二八一、財政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0款第10項決議第23項國有財產署國有非公用文化資產修復及管理維護成效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二八二、財政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0款第1項決議第14項統一發票兌獎APP改善計畫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二八三、財政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0款第1項決議第32項規劃統一發票多重防偽機制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二八四、審計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推動司法聯盟鏈情形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二八五、審計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政府智能審計發展方案作業目標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二八六、審計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第六廳之人力需求與人力進用規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二八七、審計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強化審核及查處政府機關占用國有非公用土地執行改善方案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二八八、審計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評估成立審計聯盟鏈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二八九、審計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精進參與審計與降低公民參與落差之規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二九○、審計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政府推動振興五倍券及協助產業數位轉型政策之審計業務規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二九一、審計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查核各部會運用特種基金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二九二、行政院主計總處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建立一致預算用語、定義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二九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23款第5項決議(十三)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二九四、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23款第1項決議(四十)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二九五、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23款第2項決議(十四)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二九六、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23款第1項決議(九)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二九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23款第4項決議(十二)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二九八、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23款第1項決議(十六)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二九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23款第1項決議(五十八)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23款第1項決議(三十五)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三○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23款第1項決議(四十二)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三○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23款第1項決議(四十三)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三○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23款第1項決議(七十三)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三○四、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23款第3項決議(五)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三○五、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23款第3項決議(九)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三○六、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23款第3項決議(十四)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三○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23款第1項決議(七十四)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三○八、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新北市虎豹潭意外事件衍生之消費及訴訟爭議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三○九、交通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決議(六十四)「智慧運輸系統發展建設計畫（110至113年）」預算執行情形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三一○、交通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公路總局及所屬決議(三十八)公路之養護及管理問題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三一一、交通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公路總局及所屬決議(六)路證核發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三一二、交通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決議(三十九)西濱公路優化工程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三一三、交通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公路總局及所屬決議(四十四)代為養護投89鄉道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三一四、交通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公路總局及所屬決議(十八)檢討省道改善計畫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三一五、交通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公路總局及所屬決議(四十八)檢討省道改善計畫規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三一六、交通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公路總局及所屬決議(三十七)邊坡管理作業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三一七、交通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鐵道局決議(十四)高雄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高雄車站及鳳山車站施作規劃時程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三一八、交通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公路總局及所屬決議(五十七)車燈光型變更相關規定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三一九、交通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決議(五十)電動汽機車充電樁（設施）停車位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三二○、交通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公路總局決議(三十三)所屬屬員經起訴貪污案件檢討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三二一、交通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決議(四十五)研議重啟旅遊泡泡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三二二、交通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決議（一三○）落實碰撞構圖之擴大試辦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三二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決議(十)汰換現有公務小客車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三二四、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決議(五)增設女性專用廁所或性別友善廁所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三二五、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決議(十一)善用「e等公務園+學習平臺」線上培訓課程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三二六、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決議(七)公務人員類科不足額問題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三二七、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決議(十七)輪班公務人員工時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三二八、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決議(二十二)「e等公務園+學習平臺」課程分類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三二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決議(五十三)「取消國旅卡，恢復不休假加班費」之可行性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三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決議(三十)「警察人員執行勤務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致全失能或半失能照護辦法」檢討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三三一、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強化錄取人員訓練與落實多元考核精神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三三二、法務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矯正署決議(十九)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三三三、公平交易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通路商併購狀況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三四、公平交易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針對國內物價呈上漲趨勢書面改善方案，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三五、公平交易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結合案是否促使商業市場有聯合操控價格現象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三六、公平交易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研議新增加社區大樓住宅中之社區廣告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三七、公平交易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編列國外旅費必要性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三八、公平交易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減少編列多餘之出國經費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三九、公平交易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參與國際會議情形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四○、公平交易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暫緩出國行程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四一、公平交易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編列國外旅費必要性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四二、公平交易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會議紀錄去識別化後公開上網之說明，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四三、國家發展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因應AIoT時代資安防禦需求，研議開發新型管理方式、修訂相關法令與配套作法」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四四、國家發展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應研議新增加社區大樓住宅中之社區廣告，俾利提高政府宣傳之效益」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四五、國家發展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相關資安防護政策，加速政府資安防護能力」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四六、國家發展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亞洲．矽谷新創鏈結計畫執行至今之具體進度、詳盡內容與預算編列及應用」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四七、國家發展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加速審查地方創生適用店家並及早公布相關細節」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四八、國家發展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檔案管理局「加強國家檔案資訊網推廣運用」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四九、國家發展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檔案管理局「加強國家檔案資訊網推廣運用」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五○、國家發展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檔案管理局「加強國家檔案資訊網推廣運用」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五一、國家發展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前瞻基礎建設第3期特別預算執行情形及管考機制」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五二、國家發展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前瞻基礎建設第3期特別預算執行情形及管考機制」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五三、國家發展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前瞻基礎建設第3期特別預算執行情形及管考機制」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五四、國家發展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前瞻基礎建設第3期特別預算執行情形及管考機制」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五五、國家發展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前瞻基礎建設第3期特別預算執行情形及督促執行之策進作為」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五六、國家發展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積極整合各機關推動各項政策，俾利提升施政效能」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五七、國家發展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積極整合各機關推動各項政策，俾利提升施政效能」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五八、國家發展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相關子法之修訂作業」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五九、國家發展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相關子法之修訂作業」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六○、國家發展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將女性勞動力參與率納入人口及人力政策考量」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六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老年農民福利津貼發放標準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六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提升我國養豬競爭力並拓展國產豬肉市場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六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研議增加社區大樓住宅中之社區廣告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六四、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提升農業保險涵蓋範圍及覆蓋率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六五、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農業特別收入基金各計畫之妥適性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六六、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改善政府動物管制收容設施計畫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六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穩定農產品產銷秩序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六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穩定農產品產銷秩序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六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生物炭與碳匯計算辦理情形」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加強國產雜糧消費端之行銷推廣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七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推動農業部門氣候變遷調適策略及淨零碳排路徑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七二、經濟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後疫情時代商業服務業之產業轉型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七三、經濟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協助所屬國營事業參與碳揭露計畫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七四、經濟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資訊服務費編列情形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七五、經濟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油電價格啟動同步凍漲機制之評估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七六、經濟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推動電動機車政策執行情形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七七、經濟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111年出國計畫受疫情影響之出國計畫評估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七八、經濟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傳統機車行升級轉型輔導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七九、經濟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減少編列多餘之出國經費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八○、經濟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商業行政資訊系統與工商憑證管理中心資安防護政策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八一、經濟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推動保護智慧財產權─業務電子化推動」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八二、經濟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商標註冊申請案件審查作業改善精進作為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八三、經濟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標準檢驗局覈實編列經（資）門經費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八四、經濟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智慧財產局「一般行政計畫─資訊管理」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八五、經濟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中央地質調查所龍門核能發電廠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八六、經濟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標準局落實消費者安全及維護消費者權益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八七、經濟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不安全商品之回收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八八、經濟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著作權宣導影片精進作為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八九、經濟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研議訂定珪藻土相關商品之國家標準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九○、經濟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法人科專計畫研發成果有效引導至商業化階段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九一、經濟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金屬中心增設國防與航太產業處之可行性評估辦理情形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九二、經濟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南臺中相關供水用水規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九三、經濟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連鎖加盟及餐飲鏈結發展計畫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九四、經濟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主動調查缺工狀況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九五、經濟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延攬海外科技人才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九六、經濟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中油公司110年6月22日外海浮筒漏油暨台電公司110年5月停電事故改善檢討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九七、經濟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工業局提高預計培訓目標人數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九八、經濟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促進投資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三九九、經濟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延攬海外科技人才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四○○、經濟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延攬海外科技人才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四○一、經濟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臺北市地熱資源盤點及開發計畫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四○二、經濟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延攬海外科技人才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四○三、經濟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因應疫情影響輔導商業服務業轉型成長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四○四、經濟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後疫情時代商業服務業發展政策與輔導措施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四○五、經濟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審酌疫情影響商業服務業輔導資源與措施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四○六、經濟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後疫情時代商業服務業輔導措施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四○七、中央研究院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決議(二十三)管控南部院區工程進度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四○八、中央研究院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決議(二十四)無紙化成果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四○九、中央研究院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決議(二十八)「人才培育及延攬計畫」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四一○、中央研究院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決議(三十)南部院區工程施作進度及預算編列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四一一、中央研究院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決議(二十七)國家生技研究園區針對生技相關法制變動之因應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四一二、中央研究院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決議(三十一)對學生獎助執行率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四一三、中央研究院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決議(三十二)「學術研究與人才培育」項下獎補助費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四一四、中央研究院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決議(三十三)「因應流行病研究計畫」具體執行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四一五、中央研究院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決議(三十五)增加中研院為台灣科學研究機構辨識度作法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四一六、中央研究院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決議(三十六)院區再生評估規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四一七、中央研究院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決議(三十七)加速「台灣鄉村總體營造政策建議書」出版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四一八、中央研究院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決議(三十九)獎補助費具體績效指標與商業化評估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四一九、中央研究院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決議(四十一)加強國家生技研究園區研發成果產業化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四二○、中央研究院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決議(三十八)加強宣傳與招攬學術人才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四二一、中央研究院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決議(五十二)確實評估經資門預算需求妥編預算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四二二、中央研究院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決議(五十三)對學生獎助之執行率衰退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四二三、科技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科學園區之設計與使用」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四二四、科技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乾旱及用水需求增加之因應措施」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四二五、科技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台中規劃都市型科學園區的可行性」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四二六、科技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科學園區開發兼顧科技發展、環境保護與民眾生活圈」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四二七、科技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新竹科學園區水表電子化」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四二八、科技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積極發展對友好之民主國家科研交流合作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四二九、科技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行政院資通安全處執行之跨部會署計畫」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四三○、科技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與中東歐國家建立實質穩固夥伴關係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四三一、科技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中科實驗中學競爭優勢」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四三二、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7款第1項決議(十六)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四三三、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7款第1項決議(十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四三四、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7款第4項決議(一)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四三五、國立故宮博物院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決議(五十六)南院應積極提升參觀人次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四三六、國立故宮博物院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決議(十)文物運輸安全及改善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四三七、國立故宮博物院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決議(四十五)「南部院區典藏與庫房管理」預算編列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四三八、國立故宮博物院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決議(十八)提升參觀人次以增加收入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四三九、國立故宮博物院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決議(四十)行銷費用與評估規劃費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四四○、國立故宮博物院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決議(五十七)研謀提升參觀人次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四四一、國立故宮博物院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決議(三十四)內部是否設置法務單位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四四二、國立故宮博物院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決議(五十)防疫改善檢討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四四三、國立故宮博物院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決議(十六)提升權利金收入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四四四、國立故宮博物院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決議(四十二)「博物館開放資料深度運用計畫」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四四五、國立故宮博物院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決議(五)多元教育推廣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四四六、法務部函送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111年度預算凍結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處理。

四四七、教育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國家運動訓練中心運動心理諮詢師人力增補規劃」專案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處理。

四四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漁業署「強迫勞動及人口販運問題改善方案」專案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四四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漁業署「鯊魚鰭不離身措施改善及推動情形」專案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四五○、經濟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建置我國線上遊戲第三方驗證機會型商品機率機制規劃作業」專案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四五一、經濟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逐步減少未加裝負碳設備燃煤發電規劃時程」專案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處理。

四五二、原住民族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會決議(八)預算凍結專案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處理。

主席：報告院會，第四五三案以下請一併宣讀，宣讀後均准予備查。

請宣讀。

四五三、本院內政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原住民族委員會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會第11目『促進原住民族就業』項下預算凍結1,000萬元書面報告」等3案，業經處理完竣，得以動支，請查照案。

四五四、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或處理科技部函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決議(一)第1目「一般行政」預算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案等23案，業已審查完竣，除第(十四)案繼續凍結1億元外，餘均准予動支；並通過附帶決議1項，請查照案。

四五五、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員葉毓蘭等12人於第10屆第5會期第5次會議所提臨時提案之研處情形，請查照案。

四五六、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員葉毓蘭等12人於第10屆第5會期第8次會議所提臨時提案之研處情形，請查照案。

四五七、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員陳椒華等15人於第10屆第5會期第7次會議所提臨時提案之研處情形，請查照案。

質　詢　事　項

甲、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蘇委員治芬就第10屆第5會期施政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二、行政院函送劉委員建國就第10屆第5會期施政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三、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第10屆第5會期施政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四、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明才就疫情期間缺工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五、行政院函送王委員美惠就第10屆第5會期施政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六、行政院函送沈委員發惠就第10屆第5會期施政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七、行政院函送楊委員曜就第10屆第5會期施政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八、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就110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是否比照108年度及109年度延長為2個月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九、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就停課標準應視疫情發展及實施狀況調整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十、行政院函送邱委員泰源就第10屆第5會期施政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十一、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明才就校園周遭交通導護執行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十二、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就有關於兒童接種COVID-19疫苗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十三、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就核准唾液快篩試劑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十四、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明才就比特幣自動販賣機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十五、行政院函送馬委員文君就儘速協調南投縣中寮鄉衛生所加入快篩試劑實名制販售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十六、行政院函送馬委員文君就核准唾液快篩試劑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十七、行政院函送廖委員婉汝就增聘外籍英語教師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十八、行政院函送陳委員玉珍就提案要求檢討相關觀光發展政策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楊委員瓊瓔，鑑於校園本土疫情延燒，全國學校學生確診數已接近8萬人，立法院法制局日前提出研究報告，建議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宜評估直接停課至5月底或學期末（6月底）的可行性；全國中小學校長協會也引述該研究報告內容發布新聞稿，建議教育部考量疫情發展，於國中會考後，也就是5月23日至6月5日暫停實體課程，調整為線上教學模式，未來再視疫情發展做滾動式修正，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二、本院楊委員瓊瓔，鑑於為體恤基層消防員辛勞，內政部消防署去年五月起，對消防員載送疑似或確診病患的同仁，發放每趟3,000元的「防疫工作獎勵金」，但因近期確診人數暴增，經費將發放殆盡，消防署近日發函給各縣市消防局，四月份起，防疫獎勵金申請案件將暫停申報，待統計盤點後，再通知辦理方式，引發基層熱議，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三、本院楊委員瓊瓔，鑑於產險公司針對新冠病毒的防疫險，有約600萬的已核保保單，還有約200萬保單在核保中。在每日確診數連續超過6萬、累積本土確診數超過80萬之下，上述巨量保單確實嚴重損及產險公司的財務健全性，也使核保、理賠的爭議陸續爆發出來，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四、本院楊委員瓊瓔，根據資料統計，台灣目前擁有護理師證照的人數有30.2萬人，但是真正執業的人數僅有18.2萬人，執業率僅59.3%，不到六成，對比美國84.8%，加拿大94%的執業率，台灣護理人員的執意率可說相當低，本席認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工作環境差、護病比過高、薪資水準不高，這些問題，政府應該認真思索與檢討，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五、本院楊委員瓊瓔，針對衛福部無視國內疫情嚴峻，硬是要調漲健保費，防疫加上通膨的雙重壓力壓得民喘不過氣，本席呼籲衛福部暫且不要調漲，延到明年元月1日實施，不要在此刻趁火打劫，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六、本院楊委員瓊瓔，鑑於當前台灣已經正式邁入老年社會，現代人對於長輩或伴侶之照顧無力，心有戚戚焉，此種現象未來將急遽增加，且日趨嚴重，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七、本院溫委員玉霞，為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非常嚴竣，給人民一支快篩有那麼難嗎？疫情指揮中心到底在做什麼？行政院應速督促解決，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

八、本院溫委員玉霞，為台灣糧食安全問題，令人憂心，政府應有長期的糧食準備，以策國家安全，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九、本院溫委員玉霞，為政府以公務預算的標案供給華視，華視的水準是在一個月內出包七次，而且荒腔走板，貽笑國際，政府應讓華視澈底民營化、自由化、中立化，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十、本院溫委員玉霞，為教育部所訂定的108課綱，已證明失敗，應速改正，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十一、本院范委員雲，針對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員工陳情加班無法申報加班費情事，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十二、本院蔡委員適應，今年5月16日，法務部矯正署基隆看守所一位李姓受刑人，因身體不適送醫治療、不幸身亡，事後家屬表示5月14日原本要送藥與施打胰島素被拒，質疑所方延誤病情一事，本席所提質詢如下。首先，易科罰金繳納受理時間不若保證金繳納較無限制，請法務部說明易科罰金受理時間限於平日上班時間之原因。由於看守所性質特殊，受刑人若遇身體問題時，無法比照一般人自由前往醫療機構，此時醫事人員須扮演重要且第一線角色，相關醫療照護應無縫接軌，請法務部說明其管轄之各監獄及看守所所內編制醫事人員狀況、假日有無醫事人員輪值，以及基隆看守所5月14日、5月15日兩日之具體輪值情況。於本件個案中，受刑人領有身心障礙手冊、重大傷病卡，請法務部說明各看守所針對此類受刑人之特別照護規定，以及若該受刑人有藥物需求時之用藥規範。此外家屬表示原欲送藥及施打胰島素被拒一事，該受刑人確有每日用藥之需求，請法務部說明上述狀況（送藥）處理規範為何。本席提出之質詢所列項目，應詳列於檢討報告，並請法務部於報告內容載明受刑人緊急醫療處置程序及該個案完整處理紀錄，並於兩週內正式回覆立法院，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臨時提出

十三、本院吳委員琪銘，鑑於目前新北市地政事務所課長與戶政事務所秘書這兩職等案是全國一致，不分直轄市及一般縣市，107年行政院調整縣市政府一級機關副局長、副處長及科長級以上職等，附帶決議為日後各職等列等調整須由人事總處核報，由於已過了四年多，隨著轄區人口數增加，業務量連帶攀升，實有考量調整提升職等之必要，提升地方基層主管士氣，以留住地政人才並精進整體地政業務，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十四、本院王委員定宇，針對近日我國因COVID-19疫情採取的入境管制措施，導致具有雙重國籍之國人向駐外館處申請或換發我國護照，以便返台之人數大增；加上非我國國籍之外籍人士須申請「特別入境許可」方可入境，各駐外館處職、雇員人力不勝負荷，僑民臨櫃申辦時間拉長而不耐，產生諸多怨言。第一線人員面臨極大壓力，尤以我國駐美洛杉磯代表處最為嚴重。本席建請外交部應增派人力並簡化相關申請流程，以減輕我國駐外館處職、雇員之業務負擔並維護其身心健康。同時也請僑委會持續關心僑民返台事宜，協助溝通及政策說明，以息民怨，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十五、本院賴委員品妤，鑒於2022年5月初以來，北美、歐洲與中東等國陸續出現猴痘病例，為此流行病被人所知數十多年來第一次同時有多個國家出現數起病例，引起各國對猴痘蔓延的擔憂，也引起台灣人對於政府是否應超前部署因應猴痘傳播之重視。建請衛福部除應持續第一時間掌握猴痘疫情相關資訊外，亦應著手採購相當數量之相關疫苗，以提供擬前往已有猴痘疫情國家之民眾及第一線醫護人員等有意願接種疫苗者施打，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十六、本院許委員淑華，有鑑於Omicron本土疫情導致國內中小學及幼兒園大規模停課，而對負責營養午餐的團膳業者來說，停課等於沒工作、沒收入。去年餐飲業者若營業額較之前同期衰退5成就有補助，但今年餐飲業紓困只針對店面，然而今年疫情比去年更嚴峻，中央補助不應限縮在部分餐飲業者。學校午餐屬專營性質，是做政府生意，今年疫情比去年還慘，但這波紓困卻沒有納入團膳業者，建請行政院責成所屬機關全盤考量，研擬相關紓困措施。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
（以上質詢事項，詳見本期質詢事項全文）
主席：羅委員美玲聲明對剛才之表決與民進黨黨團意見一致，列入公報紀錄。

報告院會，在進行討論事項之前，先處理黨團自委員會抽出逕付二讀之提議，並截止收案。

現在處理時代力量黨團提議共1案。請議事人員宣讀提議內容。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針對第10屆第5會期第14次院會，擬請將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國民教育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自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抽出逕付二讀，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陳椒華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異議？（有）有異議，進行表決。

針對本案，現有民進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65人，贊成者2人，反對者55人，棄權者8人，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0屆第5會期第14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11年5月27日 上午11時11分47秒

表決議題：變更議程(抽出動議)
　　　　　時代力量黨團提議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65　　贊成人數：2　　反對人數：55　　棄權人數：8

贊成：

陳椒華　　邱顯智

反對：

林楚茵　　王美惠　　陳歐珀　　柯建銘　　鄭運鵬　　蔡適應　　李昆澤　　黃世杰　　何欣純　　林宜瑾　　管碧玲　　趙天麟　　鍾佳濱　　劉櫂豪　　洪申翰　　莊競程　　余　天　　劉建國　　湯蕙禎　　羅致政　　林岱樺　　陳秀寳　　吳玉琴　　許智傑　　賴品妤　　黃秀芳　　陳　瑩　　江永昌　　蘇震清　　羅美玲　　周春米　　王定宇　　林淑芬　　吳琪銘　　郭國文　　賴惠員　　陳明文　　陳亭妃　　何志偉　　劉世芳　　張廖萬堅　陳素月　　林俊憲　　莊瑞雄　　邱泰源　　張宏陸　　吳思瑤　　邱議瑩　　范　雲　　沈發惠　　吳秉叡　　蘇巧慧　　賴瑞隆　　蘇治芬　　蔡易餘

棄權：

曾銘宗　　萬美玲　　吳怡玎　　鄭麗文　　張育美　　鄭正鈐　　洪孟楷　　溫玉霞

主席：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一案。

討　論　事　項

一、行政院函請本院同意延長「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及其特別預算施行期間至112年6月30日，請查照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5會期第9次會議報告決定：逕付二讀，並由民進黨黨團負責召集協商。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本案經第5會期第9次會議決定：逕付二讀，並由民進黨黨團負責召集協商。

行政院提案：

行政院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5日

發文字號：院臺衛字第1110010473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

主旨：請惠予同意延長「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及其特別預算施行期間至112年6月30日，請查照。

說明：

一、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19條第2項規定辦理。

二、本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原施行期間將於111年6月30日屆滿，同條第2項亦規定得經貴院同意予以延長。鑑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於國際間仍屬嚴峻，相關防疫作為及防疫設備、物資應有繼續採行與整備之必要，且為保障配合防疫措施者之權益，並提供受疫情影響致營運或生計困難之產業、民眾相關紓困及振興措施，以維持國內經濟、民生之安定，爰請貴院惠予同意本條例施行期間延長至112年6月30日。

三、另依本條例第11條規定編列之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含4次追加預算），歲出規模8,393.39億元，執行期程與本條例施行期間相同，為配合本條例展延後持續推動各項防疫、紓困及振興等措施所需，特別預算須繼續支用，爰請貴院同意實施期程一併延長。

正本：立法院

副本：衛生福利部、國家發展委員會、行政院主計總處

主席：報告院會，本案現在已經完成協商，請宣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

時　　間：中華民國111年5月18日（星期三）12時至12時30分

地　　點：群賢樓802會議室

主席：賴委員惠員

協商主題：研商行政院函請本院同意延長「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及其特別預算施行期間至112年6月30日

協商結論：同意延長「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及其特別預算施行期間至112年6月30日。

主 持 人：賴惠員

協商代表：柯建銘　　鄭運鵬　　陳歐珀（代）　　曾銘宗　　  萬美玲（代）　　    李德維（代）　　張育美　　  蔡壁如　　          邱臣遠（代）　　賴香伶（代）張其祿（代）　　　　陳椒華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作如下決議：本院同意延長「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及其特別預算施行期間至112年6月30日。

本案完成處理程序後，有委員登記發言。每位委員發言時間2分鐘，並截止登記。

首先請陳委員椒華發言。

陳委員椒華：（11時14分）院長、各位同仁，大家好。包含時代力量黨團的全力支持，經過各黨團的協商，「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及其特別預算施行期間將延長到112年6月30日。現在全國疫情爆發，持續嚴峻，疫情指揮中心也表示目前疫情可能已進入高原期，最新推估這波疫情染疫人口上限為15%至20%，並且表示到9月能恢復正常生活已經是最樂觀的估計，因為日韓兩國也是緩升、緩降超過4個月了，但疫情仍然持續，因此協助國人克服民生經濟上所遇到的困境，以及在健康生活上的防疫與恢復，確實還有一段路要走。

現在各黨共識來延長特別條例與特別預算的施行，時代力量黨團要再次呼籲政府及所有相關單位，要能夠立刻解決已經發生的民生與抗議的問題，並也可察視其他國家已發生的問題，就未來我們也可能遇到的情況沙盤推演、提前準備，而不是等到問題發生後才手忙腳亂、不知所措，因為國人的生命健康以及穩定的經濟生活，是不容許再有任何的差錯以及延宕，也希望特別條例與特別預算的延長，讓全體國人能在未來仍然漫長的抗疫恢復路途上，能夠真正安穩的往前踏出每一步，謝謝。

主席：請洪委員孟楷發言。

洪委員孟楷：（11時16分）主席、在場的先進、同仁。剛剛我們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再延長一年，其實看到的是現在疫情確實嚴峻的狀況，尤其是昨天，不管是死亡人數創新高，不管是中、重症創新高，甚至確診數每天都8萬、9萬人的情況，我們不分藍綠、不分朝野，大家共同防疫優先，在疫情這場戰爭裡面，臺灣絕對不能輸。但是在臺灣絕對不能輸的同時，我們也要利用這個機會再一次敬告現在擁有權力跟資源的執政黨，你們一定要做好兩件事情。

第一，大部分的預算還有一千三百多億元，而大部分是用在防疫使用，但是目前我們講，不管是兒童的疫苗、口服藥品的使用以及醫療人員照顧的津貼補助，到底有沒有真正落實下去，我想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兒童疫苗──我們看到最近幾天，不管是從南到北各縣市，所有的家長全部都冒雨帶著小朋友在排隊排兒童疫苗的時候，執政黨的朋友，你可以告訴全國人民疫苗現在真的足夠嗎？再者，口服藥的使用，我們真的希望口服藥能夠充足，讓所有染疫的人都可以得到最即時快速的照顧。還有醫護人員真的非常地辛苦。

第二個部分，在振興以及紓困上面，拜託執政黨絕對不要劃錯重點，如果現在沒有辦法最即時的補助發下去，讓觀光旅遊、住宿、餐飲等相關業者趕快獲得最即時的救命錢的話，等到8、9月疫情真的過去了，我想很多的業者可能也都撐不下去了。所以不管是防疫，不管是紓困，不管是振興，請執政黨好好做事，不要再推託了，謝謝。

主席：謝謝洪委員。陳委員以信聲明對剛才之表決與國民黨黨團意見一致，列入公報紀錄。

請范委員雲發言。

范委員雲：（11時19分）很高興朝野有共識，讓之前立法院通過但尚未執行完畢的紓困預算，可以支用到明年6月底。近期疫情變化快速，我想特別為廣大的學生家長們發聲，臺灣育有幼兒及兒少的家庭，以雙薪家庭為大宗，平日將小孩送到學校上學，自己上班，面對目前班上有確診學生就全班停課3天的政策，必須請假回家照顧小孩，但是請假不一定會被准假，准假也很可能沒有薪資，就算居家辦公不用請假，也面臨在家要照顧又要工作的雙重壓力，這些廣大的幼童學生家長們面臨沉重的照顧和經濟的壓力。去年紓困預算由教育部跟衛福部共同編列兒童家庭防疫津貼，協助家長們緩解經濟壓力。我和多位委員在此呼籲教育部跟衛福部再次研商，能夠再發放一次津貼。另外去年我有提出傳染病防治法的修正草案，可以把家長們最需要的防疫照顧假跟津貼法制化，能夠平衡防疫跟經濟生活穩定，這對未來面對不確定的疫情是長期解方，我會在立法院繼續爭取，希望大家一起支持！很高興今天紓困條例無異議延長三讀通過，我們大家一起繼續攜手共度疫情，謝謝！

主席：許委員淑華聲明對剛才表決與國民黨黨團意見一致，列入公報紀錄。

請邱委員臣遠發言。

邱委員臣遠：（11時21分）主席、各位委員。新冠疫情的蔓延跟嚴重性越演越烈，目前COVID-19已經來到第三年，百工百業民不聊生，民生經濟受到非常嚴重的影響，很欣慰這次行政院尊重民眾黨團及其他在野黨的主張，將嚴重特殊傳染病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及特別預算延長一年，用最謹慎的修法程序送到本院三讀通過，我們知道新冠肺炎的疫情目前仍在高原期，相關防疫作為以及防疫物資整備都有繼續的必要，同時為了保障配合防疫措施跟民眾的權益，並提供受疫情影響營運困難產業、民眾相關紓困及振興的措施，以維持國內經濟民生安定，特別條例確實有延長的必要，但是我們也看到過去兩年在相關特別預算跟相關紓困振興的方案，可以說很多政策都沒有到位，我們也看到行政院昨天已經通過因應新一波的振興措施，包含這次防疫紓困特別預算跟公務預算等等，對於餐飲業、服務業、運輸業、觀光業減班休息勞工等提供新臺幣345.6億的振興補助，對於這個部分，本席給予肯定，但是我們要提醒這些措施還是要讓業者看得到、吃得到，才能對業者真正有幫助，例如觀光業者採取出團才能拿到補助，以目前疫情高峰的狀況下，民眾根本不敢出團旅遊，出團真的非常困難，請行政院務必要滾動調整，才能達到相關振興跟紓困的目標。另外針對有一些受到疫情影響的行業，包含幼教托育、補教以及運動等相關行業，這次也受到嚴重的影響，相關振興的政策卻沒有納入，我在這邊嚴正呼籲教育部要積極規劃，並納入爭取，謝謝。

主席：請邱委員顯智發言。

邱委員顯智：（11時23分）主席、各位同仁。包含時代力量黨團在內的各黨團全力支持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及特別預算施行期間延長至112年6月30日。現在全國疫情爆發，持續嚴峻，指揮中心也表示目前疫情可能進入高原期，最近推估這波疫情感染人口上限達15%到20%，就這個部分，事實上這個疫情是非常、非常的嚴峻，我們支持防疫條例應該要延長的目的是希望指揮中心能夠真的認真做好防疫的各項準備，到底有沒有把應該準備的快篩劑準備好？就在去年這個時候，我質詢陳時中部長時，還跟他討論居家快篩劑，他還勃然大怒，我真的不知道看一下國外的例子有這麼困難嗎？應該說國外所發生過的，其他各國面對這個疫情時都在做什麼樣的準備？快篩劑、口服藥、疫苗早就應該做好相應的準備了！這個特別條例不是今天才設的，而是今天又要再將其延長。在防疫、振興和紓困中防疫是最重要的，防疫如果能做好的話，政府就不用花這麼多錢去紓困，老百姓也不是那麼希望政府來紓困，畢竟不管怎麼紓都是不夠的。所以我覺得指揮中心應該要聽見臺灣公衛學界及醫界的聲音，真的要能認真地把防疫工作做好。

主席：報告院會，登記發言的委員現在都已經發言完畢。

進行討論事項第二案。

二、本院交通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委員范雲等18人、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委員林宜瑾等18人分別擬具「鐵路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劉櫂豪等16人擬具「鐵路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洪孟楷等17人擬具「鐵路法第四條及第三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22人擬具「鐵路法第四條、第四十一條及第五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民眾黨黨團擬具「鐵路法第四條、第五十七條及第七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溫玉霞等16人擬具「鐵路法第七條及第五十六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民眾黨黨團擬具「鐵路法增訂第二十一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陳歐珀等16人擬具「鐵路法增訂部分條文草案」、委員洪孟楷等17人擬具「鐵路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及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洪孟楷等17人擬具「鐵路法第四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謝衣鳯等16人、民眾黨黨團、委員洪孟楷等17人分別擬具「鐵路法第四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歐珀等17人、民眾黨黨團分別擬具「鐵路法增訂第四十七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孔文吉等22人擬具「鐵路法第五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昆澤等30人擬具「鐵路法增訂第五十六條之六條文草案」及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擬具「鐵路法第六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5會期第8次會議討論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
主席：本案經第5會期第8次會議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報告院會，本案現已完成協商，請宣讀協商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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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逐條討論時，逕依協商結論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鐵路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第一條維持現行條文。

宣讀第四條。

第　四　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交通部。

國營鐵路，由主管機關管理。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由主管機關監督。

本法有關鐵路之監督管理等相關業務，由交通部鐵道局辦理；鐵道局之工程，由主管機關辦理行政監理。

主席：第四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七條維持現行條文。

宣讀第二十條。

第二十條　　主管機關為經營國營鐵路，得設國營鐵路機構；其設置另以法律定之。

主席：第二十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增訂第二十一條之一。

第二十一條之一　　國營鐵路機構為經營鐵路業務或辦理前條之附屬事業所需使用毗鄰公有不動產，應辦理有償撥用或租用，並須考量其公益性。

國營鐵路機構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得辦理其經管之國有不動產開發、處分或收益，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規定之限制，前開處分屬出售或設定一定年期地上權者，應先報經行政院核定。

前項開發方式、規劃、程序、審議、經營、監督管理、處分、收益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項不動產屬國營鐵路機構之資產者，其收入得由該機構循環運用。

第二項不動產開發涉及都市計畫變更者，主管機關得協調都市計畫主管機關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規定辦理迅行變更；涉及非都市土地使用變更者，依區域計畫法或國土計畫法相關規定辦理。

前項都市計畫變更，應劃設合理之土地使用分區類別、訂定合適之土地開發強度及容許使用項目；另適度減輕國營鐵路機構之開發義務負擔，其規定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增訂第二十一條之一照協商條文通過。

委員陳歐珀等提案第二十一條之二、第二十一條之三、第二十一條之四均不予增訂。

第二十三條刪除。

宣讀第三十二條。

第三十二條　　國營、地方營及民營鐵路機構，應依下列規定，向交通部鐵道局報備：

一、籌備或施工期間之工程進行狀況及經濟情形，每月報備一次。

二、營運時期之營運狀況，每三個月報備一次。

三、每年應將全路狀況、營業盈虧、運輸情形及改進計畫於年度終結後，六個月內報備一次。

專用鐵路於工程時期之進行狀況及經濟情形，應每月報備一次。

主席：第三十二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四條之一。

第三十四條之一　　鐵路列車駕駛人員未經交通部鐵道局檢定合格並發給執照後，不得駕駛列車。鐵路機構亦不得派任之。

前項列車駕駛人員檢定、執照核發及管理等事項之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檢定業務，得委託其他機關（構）、團體辦理之；受委託者之資格、條件、責任及監督等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三十四條之一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六條。

第三十六條　　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運輸上必要之設備，交通部鐵道局認為不適當時，得命其限期改善。

主席：第三十六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條。

第四十條　　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機構遇有重大行車事故或嚴重遲延，應立即通報交通部鐵道局並隨時將經過情形報請查核；其一般行車事故及異常事件，亦應按月彙報。

前項重大行車事故、一般行車事故、嚴重遲延及異常事件之定義、通報內容、通報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交通部鐵道局得就鐵路機構按第一項規定所提報告內容，要求鐵路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主管說明。

鐵路機構應就行車事故及異常事件訂定應變計畫，其內容應包括現場處置、通報作業、旅客訊息公告、旅客疏散或接駁、人員救護、運轉調度、搶修救援之人力調度、危險物品之排除、鐵道淨空安全與器材備置。

鐵路機構應按應變計畫定期實施演練，並作檢討及改善。

交通部鐵道局得就鐵路機構所訂應變計畫之內容及定期與不定期演練情形予以查核，如認為辦理不善，應命其限期改善。

鐵路機構辦理第一項通報時，並應依運輸事故調查法同時向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辦理通報。

主席：第四十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一條。

第四十一條　　交通部鐵道局應定期及不定期，派員檢查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之工程、材料、營業、運輸、財務、會計、財產實況及附屬事業之經營等情形；必要時，得命其提出有關文件、帳冊，如認為辦理不善或缺失，應命其限期改善，必要時應停止其部分或全部運作。

前項檢查，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機構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一項之檢查事務，得委託其他機關（構）、團體辦理；其受委託者之資格、條件、責任及監督等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四十一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增訂第四十七條之一。

第四十七條之一　　鐵路機構經營之一部或全部路線可串聯沿線觀光地區並具觀光服務性質者，得依提供之觀光服務內涵收取費用；其費用、路線範圍併同觀光服務計畫應報主管機關核定，經核定後由鐵路機構公告實施。變更時，亦同。

前項觀光服務計畫至少應包括下列內容：

一、所具之觀光服務特性。

二、規劃之路線、服務範圍及期程。

三、服務內涵、費用、對當地旅客之影響及配套措施等。

主席：增訂第四十七條之一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五十五條之一保留。

第五十六條之三維持現行條文。

宣讀第五十六條之五。

第五十六條之五　　鐵路機構對於鐵路運轉中發生之事故及異常事件，應蒐集資料及調查研究發生原因，採取適當之預防及改進措施，備供交通部鐵道局查驗。

鐵路機構應根據前一年度之事故及異常事件檢討結果，於每年第一季結束前，向交通部鐵道局提出當年度安全管理報告；其報告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鐵路機構營運之安全理念及目標。

二、安全管理之組織架構及實施方式。

三、為確保及提升營運安全所採取或擬採取之措施。

四、事故與異常事件之檢討及預防措施。

五、其他與營運安全有關之重要事項。

鐵路機構就其營運列車之行車運轉、列車監控及維修保養之紀錄，應有效保存；其保存之項目、期限及管理事項由主管機關定之。

鐵路機構及相關人員另應依運輸事故調查法配合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辦理調查。

主席：第五十六條之五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增訂第五十六條之六。

第五十六條之六　　交通部鐵道局應就鐵路運轉中發生之事故及異常事件進行檢討。

非屬運輸事故調查法所認定重大運輸事故之行車事故及異常事件，交通部鐵道局認有必要者，得就其事實及原因進行調查。

交通部鐵道局對前二項檢討或調查結果，如認有應改進事項者，應命鐵路機構限期改善，並列管追蹤；其違失事項涉及違反本法規定者，依法裁處；其違反鐵路機構內部規定者，得命鐵路機構對其內部相關人員究責、懲處或其他必要處置。

鐵路機構及其從業人員應配合交通部鐵道局檢討或調查需要，提出說明、相關紀錄、設施、設備、資料或物品，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交通部鐵道局應建置鐵路安全報告系統提供鐵路從業人員提報，其建置不以處分或追究責任為目的，且對報告者身分及資料來源保密，以避免重大事故發生。

主席：增訂第五十六條之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五十七條。

第五十七條　　旅客乘車、託運人託運貨物、受貨人領取貨物，應遵守鐵路有關安全法令及站、車人員之指導。

行人、車輛不得侵入鐵路路線、橋梁、隧道內及站區內非供公眾通行之處所。

行人必須跨越鐵路路線時，應暫停、看、聽，注意兩方確無來車，始得通過。但鐵路電化區間，除天橋、地下道及平交道外，不得跨越。

鐵路路線邊坡內及距軌道中心五公尺以內，嚴禁放牧牲畜。
主席：第五十七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六十六條之一。

第六十六條之一　　鐵路機構或專用鐵路經核准經營客貨運輸，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依第五十六條之一第三項或第六十四條準用第五十六條之一第三項所定規則中有關辦理路基、軌道、橋梁、電力設備或運轉保安設備之檢查養護工作並作成紀錄之規定。

二、違反依第五十六條之二第二項或第六十四條準用第五十六條之二第二項所定規則中有關辦理機車車輛檢修並作成紀錄之規定。

三、違反依第五十六條之三第二項或第六十四條準用第五十六條之三第二項所定規則中有關辦理路線、線路、設備之每日巡視、檢查維護、運轉、閉塞及其他行車應遵行事項或應對行車人員執勤前檢測之規定。

四、違反第五十六條之四第二項或第六十四條準用第五十六條之四第二項有關應對行車人員進行檢查或派任檢查合格人員執行行車工作之規定。

五、鐵路機構或其從業人員規避、妨礙或拒絕配合第五十六條之六第四項或第六十四條準用第五十六條之六第四項所定交通部鐵道局之檢討或調查，或拒不提出或隱匿、毀損相關紀錄、設施、設備、資料或物品。

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者，並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加重其罰鍰至前項罰鍰最高額二分之一；情節重大者，停止其營運之一部或全部。

主席：第六十六條之一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六十七條。

第六十七條　　鐵路機構或專用鐵路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未依核定期限開工、竣工。

二、違反第三十二條、第四十條第一項、第四十四條準用第三十二條第一項或第四十四條之一準用第四十條第一項規定，應報告而未報告。

三、違反第三十四條或第四十四條準用第三十四條規定，未經核准聘僱外籍員工。

四、依第三十六條、第四十條第六項、第四十一條第一項、或第四十四條之一準用第三十六條、第四十條第六項、第四十一條第一項、或依第五十六條之六第三項或第六十四條準用第五十六條之六第三項規定，經命其限期改善而屆期未改善。

五、違反第四十條第四項或第五項、第四十一條第二項、第四十四條之一準用第四十條第四項或第五項或第四十一條第二項規定。

六、違反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二項規定，未經核准經營所營事業以外之客貨運輸及其他附屬事業。

七、違反第三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未經核准變更組織、增減資本、租借營業、抵押財產、移轉管理、宣告停業或終止營業。

八、違反第四十六條第四項規定，未將遲延賠償基準報交通部備查後公告實施。

九、違反第四十七條規定，未經公告或未依公告實施運價或雜費。

十、違反第四十七條之一規定，未經核定、未經公告或未依核定、未依公告收取費用。

十一、違反第五十六條之五第一項至第三項或第六十四條準用第五十六條之五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未蒐集資料、調查研究發生原因、採取適當之預防或改進措施備供交通部鐵道局查驗、未提出安全管理報告或未有效保存營運列車之行車運轉、列車監控及維修保養之紀錄。

十二、違反第六十三條規定，未依主管機關指定之金額投保責任保險。

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者，並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加重其罰鍰至前項罰鍰最高額二分之一；情節重大者，並得停止其營運之一部或全部或廢止其立案。

地方營、民營或專用鐵路機構受停止營運或廢止立案處分時，交通部鐵道局應採取適當措施，繼續維持客貨運輸業務。

主席：第六十七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六十七條之二。

第六十七條之二　　民營或國營鐵路列車駕駛人員違反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或第四十四條之一準用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未經檢定合格並領有執照而駕駛列車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鐵路列車駕駛人員因故意或過失致發生重大行車事故，交通部鐵道局得依法命其停止駕駛，並得廢止其執照。

主席：第六十七條之二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六十八條維持現行條文。

宣讀第七十條。

第七十條　　行人、汽車駕駛人或牲畜占有人違反第五十七條第二項至第四項或第六十四條準用第五十七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之一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前項情形，如影響鐵路行車安全，情節重大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致重傷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之罰鍰；致人死亡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之罰鍰。

主席：第七十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報告院會，非保留部分都已經處理完畢。繼續處理保留部分的第五十五條之一。

請宣讀院會所收修正動議條文，其餘提案條文均列入公報紀錄。

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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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表決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75人，贊成者15人，反對者55人，棄權者5人，贊成者少數，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不通過。本條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0屆第5會期第14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11年5月27日 上午11時44分56秒

表決議題：鐵路法第五十五條之一

　　　　　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75　　贊成人數：15　　反對人數：55　　棄權人數：5

贊成：

曾銘宗　　萬美玲　　吳怡玎　　鄭麗文　　傅崐萁　　林思銘　　張育美　　吳斯懷　　鄭正鈐　　洪孟楷　　許淑華　　溫玉霞　　謝衣鳯　　翁重鈞　　陳以信
反對：

林楚茵　　王美惠　　陳歐珀　　柯建銘　　鄭運鵬　　蔡適應　　李昆澤　　黃世杰　　何欣純　　林宜瑾　　管碧玲　　趙天麟　　鍾佳濱　　劉櫂豪　　洪申翰　　莊競程　　余　天　　劉建國　　湯蕙禎　　羅致政　　林岱樺　　陳秀寳　　吳玉琴　　許智傑　　賴品妤　　黃秀芳　　陳　瑩　　江永昌　　蘇震清　　羅美玲　　周春米　　王定宇　　林淑芬　　吳琪銘　　郭國文　　賴惠員　　陳明文　　陳亭妃　　何志偉　　劉世芳　　張廖萬堅　陳素月　　林俊憲　　莊瑞雄　　邱泰源　　張宏陸　　吳思瑤　　邱議瑩　　范　雲　　沈發惠　　吳秉叡　　蘇巧慧　　賴瑞隆　　蘇治芬　　蔡易餘

棄權：

陳椒華　　邱顯智　　蔡壁如　　邱臣遠　　張其祿

主席：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鐵路法增訂第二十一條之一、第四十七條之一及第五十六條之六條文；刪除第二十三條條文；並修正第四條、第二十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三十六條、第四十條、第四十一條、第五十六條之五、第五十七條、第六十六條之一、第六十七條、第六十七條之二及第七十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經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決議：鐵路法增訂第二十一條之一、第四十七條之一及第五十六條之六條文；刪除第二十三條條文；並將第四條、第二十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三十六條、第四十條、第四十一條、第五十六條之五、第五十七條、第六十六條之一、第六十七條、第六十七條之二及第七十條條文修正通過。

高委員虹安聲明對上午表決與台灣民眾黨黨團意見一致，列入公報紀錄。

報告院會，現在接近中午，本院備有便當，因疫情關係，不能在會場內飲食，委員若有需要，請到會場外櫃檯領取。
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後有委員登記發言，每位委員發言時間2分鐘並截止登記。

首先請洪委員孟楷發言。

洪委員孟楷：（12時1分）主席、各位在場先進。感謝行政部門與本院交通委員會通力合作，在3月份時排審的鐵路法，合併本席以及我們國民黨黨團相關的修正提案，加上院會版，今天能夠三讀通過。我想重點只有一個，就是在過去無論是國人所遺憾看到不管是普悠瑪號事件或是太魯閣號事件，我們都希望加強大眾運輸鐵路的安全。行車安全是國人所關心的，能夠更加強行車的安全，也是國人對於國家運輸的信心跟肯定，也因此我們希望在今天通過鐵路法的三讀修正，能夠在監理安全的提升有更明確的規範，而且在訂立計畫以及定期、不定期的檢查項目上面，我們也要求交通部鐵道局一定要落實去做相關的督導。另外在第五十六條之六特別增訂一個所謂「吹哨者條款」，我們也希望呼籲在鐵道工作的相關人士，如果真的有看到安全有疑慮的方面，能夠適時的給予監督以及適時給予舉報，並且對於報告者的身分來做保密，我想這樣才能夠協助並讓整個鐵道運作更加安全及順暢。

另外在第二十一條之一有放寬相關公有土地使用設定地上權的方式，但是我們要求一定要報行政院核定，由主管機關訂定相關的使用方向，並且考量其公益性，還是強調鐵道相關的土地都是公有土地，一定要用在公益上面，並且要與相關鐵道的運作為優先，這才是當初設定的初衷。以上，謝謝。

主席：謝謝洪委員。繼續請邱委員臣遠發言。

邱委員臣遠：（12時4分）謝謝主席和大院各位同仁。非常高興鐵路法今天完成三讀，這次鐵路法的修法，不僅是臺鐵公司化的法源依據，也是回應107年普悠瑪事故及去年4月2日臺鐵太魯閣重大事故造成死傷人數的最大修法。這次的修法主要是強化鐵路安全監理、提升行車安全及促進國營鐵路永續經營。修法內容包括將交通部鐵道局的法定監理權責明確化，增訂安全監理之檢查員機制，明定鐵道局對鐵路事故具行政調查及處分權。此外也鬆綁國營鐵路機構不動產資產開發及經營的機制，增訂觀光服務路線得以收取觀光服務費用，以利其營運管理及財務改善。此外，為了避免憾事一再發生，本次修法除了針對鐵路事務相關權責釐清之外，更強調必須禁止貪圖方便者之侵入行為，並按侵入情節以及所造成之損害科以相對應處罰。感謝本黨團這次在幾個方面的修法主張都能夠獲得朝野共識，並且納入，希望透過這次的鐵路法修正，能夠確實提升鐵道運輸的安全性，還給大家一條安全回家的道路，讓大家重建對臺鐵的信心，謝謝大家。

主席：請范委員雲發言。

范委員雲：（12時5分）2021年4月2日是臺灣人永生難忘的一天，太魯閣號撞上從邊坡滑落到鐵軌上的工程車出軌，奪走了49條寶貴人命。我在事發的那一週質詢交通部長時，就建議交通部應該朝專業分工的方向改革臺鐵，把工程採購、發包、監管集中交給具專業的專門單位。這次鐵路法的修法就是要使鐵道局的法定監理權責明確化，明定各鐵路機構需要定期及不定期向鐵道局報備，而鐵道局也需要定期及不定期派員檢查各鐵路機構的營運狀況。這次的修法，我們也增訂了安全監理檢查員機制，以及強化鐵路行車事故及異常事件的處理機制，期望這次鐵路法的修法可以作為臺鐵安全改革的重要一步。我相信我們所有的立委都會監督跟要求交通部跟臺鐵，提升工程品質、安全管理還有風險意識，我們一定會讓國人、特別是我們東部的國人，有一條安全回家的鐵路，謝謝。

主席：請張委員其祿發言。

張委員其祿：（12時7分）院長、各位大院委員。透過鐵路法的修正，除了強化相關鐵道監理外，更重要的也是鬆綁臺鐵局對於資產處分及觀光收益的限制，讓臺鐵局可以透過法規的鬆綁達到改善部分財務不良體制的問題。本席在這次鐵路法的修正中也提出第二十一條之一及第四十七條之一的增訂，要求臺鐵局在規劃相關觀光鐵路時，應同時考量觀光鐵路與地方文化的融合，才能有效強化觀光列車搭乘之誘因及效益。另外，在資產開發上，臺鐵局辦理土地撥用時，我們也堅持在考量臺鐵財務自償的情況下，應辦理有償撥用，在朝野各黨團都有高度共識下，我們也更進一步通過資產處分須考量公益性及處分上屬出售或設定一定年期地上權者，應先報經行政院核定，確保相關國有資產的處分是經過嚴謹規劃的程序後，才能進行。

最後，我們近年來發生兩起臺鐵重大交通事故，包括普悠瑪事件18死215輕重傷，2021年4月2日太魯閣事件49死216輕重傷，讓國內也真正開始正視臺鐵長年的結構性問題，但這樣的高昂代價我們不應再付出。未來我們更應牢記過去的過錯，不可以再發生，這次鐵路法修正之後，行政院及交通部不能就此停步，在臺鐵行車安全及財務結構改善上，本席仍然會繼續監督相關改革期程的落實，來確保民眾在搭乘安全及鐵路營運上的穩定性。以上，謝謝。

主席：請邱委員顯智發言。

邱委員顯智：（12時9分）院長、各位同仁。鐵路法的修法有關監理的部分，本來在交通部裡面就是由鐵道局在負責監理臺鐵，這次的修法希望把權責明確化，換而言之，還是由鐵道局來監理臺鐵，根本性的問題就是「請鬼拿藥單」，鐵道局下面有6個組，其中監理組才多少人──30幾個人；臺鐵有多少人？臺鐵有1萬5,000人，有運、工、機、電，四個體系等於是四大王國，彼此的聯繫還會出現問題，我們給30幾個人一項重責大任，叫他們監理臺鐵1萬5,000人，你說這個會不會出事情？所以根本的問題是你們要不要持續這樣的監理制度？是不是應該要引進一個外部的監理單位來監理臺鐵？這才是臺鐵改革最核心的問題。沒有錯，在這部法中有關以後檢查的事務可以委外處理，天啊！現在大家最關切的議題，在兩次的大事故、中間還有大大小小的事故，這是解決臺鐵的態度嗎？你委外之後，你們30幾個人都沒辦法監理了，要如何委外監理？

所以我們一再地呼籲，應該要有一個外部的監理單位，痛定思痛，而且應該要讓家屬來擔任及加入，因為淋過雨的人會有很強烈的意願要來幫大家撐傘，這才是大家最核心的一個問題。

主席：報告院會，登記發言的委員都已經發言完畢。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三案。

三、(一)本院交通、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5會期第3次會議報告決定：交交通、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二)本院委員林奕華等18人擬具「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草案」，請審議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5會期第11次會議報告決定：逕付二讀，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請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交通、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25日

發文字號：台立交字第1112401343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草案」業經審查完竣，須交由黨團協商，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11年3月22日台立議字第1110700445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交通委員會、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審查事項

行政院函請審議「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草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5會期第3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交通、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審查。」

貳、審查過程

一、交通委員會於111年4月7日舉行第10屆第5會期交通、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1次聯席會議審查本案，由林召集委員俊憲擔任主席，交通部部長王國材及臺灣鐵路管理局局長杜微提出報告，與會委員經聽取說明後完成詢答。

二、本會復於111年4月21日舉行第10屆第5會期交通、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2次聯席會議繼續審查本案，由林召集委員俊憲擔任主席，將委員林俊憲等3人、委員陳椒華等4人、委員洪孟楷等4人、委員魯明哲與林奕華等4人及委員劉世芳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共5案併本案進行逐條審查，經協商討論後，將全案審查完竣。其中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三條、第十八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條文（含委員所提修正動議相對應條文），以及委員陳椒華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第六條及第二十四條條文，未能達成共識，均保留送院會協商。審查過程中，除交通部外，法務部、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銓敘部、財政部及內政部等亦均派員列席說明。

參、交通部報告（111年4月7日書面）

今日應邀貴聯席會審查「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草案）提出報告，並親聆各位委員之教益，深感榮幸。以下謹就臺鐵公司之設置目的、條例草案內容、公司化推動作業進程及效益進行報告。

一、臺鐵公司設置目的

為使臺鐵提升運輸安全，提高經營效能與競爭力，並促進鐵路事業健全發展並永續經營，本部依據行政院長提出之「安全」、「安定」及「轉型」等三大目標，在確保臺鐵員工權益前提下，以轉型公司化方式，使「臺灣鐵路管理局」轉型為「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透過「公司」組織體制及現代化企業經營，將有助於落實行車安全管理、提升服務效能與準點率，持續提供國人安全、可靠、舒適及便利之優質大眾鐵路運輸服務，同時創造企業經營利潤。

二、臺鐵公司設置條例草案內容

(一)業務範圍

1.臺鐵公司由政府獨資經營。（草案第九條）

2.臺鐵公司經營鐵路客貨運輸，辦理鐵路法相關附屬事業及鐵路相關之業務。（草案第三條）

3.臺鐵公司得視業務需要設分公司或其他分支機構。（草案第四條）

4.公司可依據業務需要提經董事會審查，適時彈性調整組織架構。（草案第六條）

(二)資產取得

由政府以作價投資、贈與、補助、出租、設定地上權及無償等方式提供公司營業所需資產，使公司取得高效潛力資產，有利增裕公司營收。（草案第九條）

(三)債務處理

由交通部設立基金承接債務，使公司成立時短期債務歸零、改善財務體質。（草案第十條）

(四)員工權益

1.保障：現職人員轉調公司原則及慰助金加發、舊制退撫金、退撫新制任職年資經費處理。（草案第十三條、第十七條）

2.身分：轉任人員任用權益、安置轉調規定及公司轉調人員既有權益保障。（草案第十四條至第十六條）

3.福利：提撥職工福利金。（草案第十八條）

(五)政府協助

1.由交通部編列預算支應鐵路基礎設施之建設、重置，及營業與維修車輛之購置以及維修所需費用，使公司因外部環境導致營運風險變化時，安全維護支出可不受影響。（草案第十九條）

2.為使臺鐵公司能穩健發展，由政府提供優惠減免地價稅及房屋稅。（草案第二十條）

3.由政府補貼公司因配合政府政策任務所造成之營運虧損，使公司得以企業經營同時能善盡社會服務責任。（草案第二十一條）

(六)法令鬆綁

1.鬆綁土地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及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第六十條之相關限制。（草案第九條）

2.公司得報請交通部協調都市計畫主管機關辦理迅行變更，另適度減輕臺鐵公司之開發義務負擔。（草案第二十二條）
三、臺鐵公司化推動作業進程

(一)員工及工會溝通說明

1.本部王部長與工會於110年5、8及9月面談溝通，111年1月起至臺鐵局各單位（各工會分會）及與員工進行交流座談，討論臺鐵改革與未來方向，合計12場次。

2.另臺鐵局110年已召開68場員工說明會及2次與工會溝通，由本部進行指導，亦邀請工會參與2場「臺鐵轉型改革諮詢會議」討論。

(二)妥善規劃，落實完成公司化目標

行政院已於111年3月3日第3792次行政院院會通過「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草案），並於3月4日報請大院審議。目前規劃公司設置條例於大院審議同時，於111年底前同步完成各項子法訂定，112年接續辦理公司相關行政法規訂定、公司設立籌備及基金設置等事宜，以達113年1月完成公司揭牌設立之目標。

四、臺鐵公司化推動效益

0402第408次列車事故發生後，政府為協助臺鐵加速改革確保提供民眾安全的鐵路運輸服務，立即督導及要求臺鐵局積極推動辦理各項安全改善措施，包括強化工地監督管理、風險路段改善、強化軌道巡查機制及修訂相關標準作業程序、強化司機員考核、增加限速備援系統、成立橫向聯繫小組暨地區協調中心、每日由局長主持高階技術會報、推動安全管理體制並訂定激勵機制等，目前行車事故已逐步下降。

此外，更引進在臺灣高鐵，歐美、日本等先進國家與航空界普及的安全管理系統（SMS），以及第三方獨立單位進行安全評鑑，以使臺鐵建立安全第一的組織文化與作業習慣，持續改善追求更安全的運輸環境。

惟臺鐵組織體制尚沿襲行政機關，組織運作相對僵化，相關安全管理及改革工作事項未能澈底落實執行，必須透過公司化組織的改革，才能有效發生改變。未來臺鐵公司化對於安全提升、服務改善、財務健全，將有明確改革成效。

(一)設置專責部門，進用專業人才，提升運輸安全`

1.未來臺鐵公司可彈性調整組織架構，提高安全相關專責部門層級，由總經理直轄督導。

2.充分發揮公司治理之企業化經營彈性，聘請安全、資訊及技術專業人才。

(二)組織彈性調整，設備優化升級，提升服務品質

1.未來臺鐵公司將透過組織改造、設備更新、人力調適及市場需求，強化整體旅運服務效能，以旅客服務為導向，將營運資源做有效分配。

2.由公司自辦新進人員甄試，選才與能，進用適性人才。並且可視市場變化，更有彈性調整組織架構及功能，以因應外部環境變遷，並符合旅客需求。

(三)法令鬆綁，加速資產活化，健全財務結構

未來將配合鐵路法修法及公司設置條例對發展觀光及土地開發的鬆綁，排除國產法第二十八、第六十條、土地法第十四條之限制。同時，引進業界專業人才，透過位於經濟活動成熟都會區之車站空間及閒置資產妥善活化使用，借助大量人流交會節點之優勢，結合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OD）理念，提高土地開發強度及公共設施配置效益，促成附近地區發展、活絡民生經濟活動並提升整體地方生活機能，在經濟活動支持臺鐵公司營運收益外，以期大幅提升附業營收讓公司財務轉虧為盈，達成與地方發展共生共榮。

五、結語

打造符合社會期待安全第一的鐵道公司

臺鐵歷經107年1021及110年0402兩次重大行車事故，社會大眾迫切期待臺鐵能夠澈底改變提升安全，而為解決運輸安全的結構性問題、突破現有僵化的體制困境，臺鐵公司化是臺鐵轉型改革唯一的一條路，也是一件「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的事。未來，改革後之臺鐵公司仍將扮演著帶動臺灣區域城市空間發展的重要運輸骨幹角色，讓所有臺鐵人與社會大眾共同努力，透過公司化提供民眾更為安全、安心、舒適的運輸服務，使臺鐵公司成為一個提供優質服務的鐵道公司。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指教並予支持。

肆、審查結果：

一、法案名稱、第一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十四條、第十六條、第十七條及第二十一條條文，均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二、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三條、第十八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條文（含委員林俊憲等3人、委員陳椒華等4人、委員洪孟楷等4人、委員魯明哲與林奕華等4人及委員劉世芳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相對應條文、委員劉世芳等4人所提附帶決議），以及委員陳椒華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第六條及第二十四條條文，均保留，送院會協商。

三、第二條條文修正為：

「第二條　　臺鐵公司本企業化經營原則，以發展健全之國營鐵路事業，充實國家資本，促進經濟發展，便利人民生活為目的。

臺鐵公司對於營運安全具關聯之核心業務應確實依相關法令規定執行。」

四、第三條條文依委員劉世芳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第三條通過：

「第三條　　臺鐵公司業務範圍如下：

一、經營鐵路客貨運輸。

二、辦理鐵路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相關附屬事業。

三、投資、轉投資或經營鐵路相關之業務。

四、其他經交通部核准或委託之業務。

臺灣鐵路管理局及所屬機構（以下簡稱原機構）原辦理之各項業務，於臺鐵公司完成公司登記後，改由臺鐵公司概括承受辦理。」

五、第四條條文依委員陳椒華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修正為：
「第四條　　臺鐵公司得視業務需要於國內、外設分公司或其他分支機構。

臺鐵公司分支機構之類型與定位，另由交通部定之。」

六、第五條條文依委員陳椒華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修正為：
「第五條　　臺鐵公司設董事會，置董事十五人至十九人；另置監察人三人至五人。

前項董事中應有三分之一為鐵道、運輸、產業管理、法律或財經等專業之專家或學者；監察人由行政院主計總處、交通部及法務部之專家代表至少各一人擔任之。

第一項董事至少應有五分之一席次，由工會推派之代表擔任。

第一項之董事及監察人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各該總人數三分之一。」

七、第六條條文修正為：

「第六條　　臺鐵公司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公司章程及董事會組織章則之審議。

二、公司組織章則之核定。

三、資本額調整之審議。

四、年度營業方針、計畫、預算、決算及營運安全計畫之審議。

五、土地及房屋處分之審議。

六、投資或轉投資事項及重大契約之審議。

七、以財產為擔保或借款之審議。

八、分公司或分支機構設立、變更或撤銷之核定。

九、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任免。

十、人事規章之審議或核定。

十一、營業規章之核定。

十二、內部控制制度之核定。

十三、依規定應報交通部核定事項之審議。

十四、其他依法令及公司章程規定事項之審議或核定。」
八、第七條條文修正為：

「第七條　　臺鐵公司監察人執行事項如下：

一、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之調查。

二、公司帳冊及文件之查核。

三、其他依法令及公司章程規定之事項。」

九、第八條條文除第一款修正為：

「一、年度營業計畫及營運安全計畫。」外，其餘均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十、第十五條條文依委員劉世芳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第十六條通過，並調整相關引用條次：

「第十五條　　臺鐵公司成立之日，隨同業務轉調臺鐵公司，依原適用之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或公務人員任用法律繼續任用，仍具公務人員身分者（以下簡稱繼續任用人員），其考試、任用、薪（俸）給、陞遷、保障、考成（績）、服務、獎懲、訓練進修、保險、退休、資遣、撫卹、福利、結社、勞動條件及其他權益等事項，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仍依其各該相關法令辦理，並適用原機構之組織法規，於首長以外之職務範圍內，依規定辦理陞遷及銓敘審定。但不能依原適用之公務員有關法令辦理之事項，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另定辦法行之。

前項依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繼續任用人員，適用之公司交通事業人員資位職務薪給表，由董事會依交通事業人員資位職務薪給表（臺灣鐵路管理局專用）各類級資位欄內之相當職稱及改制後組織調整相關職稱另定之；其修正時，亦同。

前項繼續任用高員級以上資位人員之任用審查及考成審定，由臺鐵公司依相關規定辦理。

原機構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之人員，於臺鐵公司成立之日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法辦理離職，並改依第十二條第一項人事規章之規定辦理。

原機構現有未具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所定資位或公務人員任用法所定之官、職等之委派人員、雇員、營運人員、基層服務員、技工、工友、什工、契約人員、汽車司機等現職人員，仍依原適用之有關法令或契約規定，繼續任原職至離職或退休為止。

第一項繼續任用人員及前項無資位人員在臺鐵公司成立之日起五年內，得選擇改依第十二條第一項公司人事規章之規定，並不得再變更。

繼續任用人員之退休及撫卹事項，除第十七條規定外，仍應依公務員相關法令規定提撥及給與，臺鐵公司並應依公務員相關法令規定編列預算予以撥繳及支應。

繼續任用人員於原機構已參加勞工保險者，仍繼續參加勞工保險至離職或退休為止。」

十一、第十九條條文除第三項末「得」改為「應」外，其餘均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伍、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前，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交通委員會林召集委員俊憲補充說明。

陸、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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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召集委員林委員俊憲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須交由黨團協商。另外，委員林奕華等提案經第5會期第11次會議決定：逕付二讀，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

委員林奕華等提案：

本院委員林奕華等18人，有鑑於交通部欲將臺灣鐵路管理局（以下簡稱臺鐵局）改制為公司，以應對市場變化並有利企業競爭。但為免交通部透過民營化之方式，違法出售國有資產、規避照顧現有員工之責，爰擬具「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草案」，使臺鐵局轉型為國營企業後，除能提高經營績效及營運競爭力，以提供安全、優質之大眾鐵路運輸服務外，亦透過立法定明公司化後仍受國有財產法之限制，以避免臺鐵局公司化後，違法將國有資產違法出售。除此之外，為確保企業經營永續，定明配合政策之虧損，需政府足額補貼，以及保障員工退休金、撫卹金、撫慰金（遺屬金）之發放應由政府編列預算支應，以保障既有員工福利。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林奕華　　

連署人：傅崐萁　　賴士葆　　羅明才　　李貴敏　　陳玉珍　　吳怡玎　　廖婉汝　　萬美玲　　溫玉霞　　林德福　　葉毓蘭　　李德維　　陳雪生　　吳斯懷　　洪孟楷　　許淑華　　鄭正鈐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草案

有鑑於交通部欲將臺灣鐵路管理局（以下簡稱臺鐵局）改制為公司，以應對市場變化並有利企業競爭，但為免交通部透過民營化之方式，違法出售國有資產、規避照顧現有員工之責，爰參考同為交通部所屬之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及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之相關設置條例，同時考量臺鐵公司經營特性，擬具「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草案，使臺鐵局轉型為國營企業後，除能提高經營績效及營運競爭力，以提供安全、優質之大眾鐵路運輸服務外，亦透過立法定明公司化後仍受國有財產法之限制，以避免臺鐵局公司化後，違法將國有資產違法出售。除此之外，為確保企業經營永續，定明配合政策之虧損，需政府足額補貼，以及保障員工退休金、撫卹金、撫慰金（遺屬金）之發放應由政府編列預算支應，以保障既有員工福利。

其立法要旨如下：

一、第一條至第二條，明定本條例制定目的，並於第一條特別載明本條例除另有規定外，準用國有財產法之相關規定，以避免國有財產因公司化而遭受違法變賣。

二、第三條至第四條，明定臺鐵公司之業務範圍及開設分公司、分支機構等相關規定。

三、第五條、第六條及第七條明定臺鐵公司董事會、監察人之組成及職權。

四、第八條明定臺鐵公司應報請交通部核定之事項。

五、第九條及第十條明定臺鐵公司由政府獨資經營，並規範其資產取得及既存短期債務處理方式。

六、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明定臺鐵公司正副經理及從業人員進用依據。

七、第十三條至第十六條明定原臺鐵局及所屬機構人員轉調臺鐵公司之原則、慰助金之發給及既有權益保障等相關規定。

八、第十七條明定本條例施行前之臺鐵局已辦理退休、撫卹人員之適用規定，退休金、撫卹金、撫慰金（遺屬金）及員工舊制退撫金之處理方式，並定明交通部應負最終支付義務。

九、第十八條明定臺鐵公司應提撥職工福利金。

十、第十九條明定臺鐵公司營業所需鐵路基礎設施之建設及重置、車輛購置、維護等所需費用之處理方式。

十一、第二十條明定臺鐵公司所需土地及房屋之稅捐稅率及免納稅捐規定。

十二、第二十一條明定臺鐵公司因配合政府政策任務所造成之營運虧損，由政府足額補貼。

十三、第二十二條明定臺鐵公司辦理鐵路客貨運輸及運輸相關事業，涉及都市計畫與否之相關規範。

十四、第二十三條明定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訂之。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交通部為經營鐵路，設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臺鐵公司），其設置依本條例之規定。

本條例除另有規定外，準用國有財產法之相關規定。
	一、本條例制定目的。

二、參考國營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以下簡稱港務公司條例）第一條第一項內容定之。

三、本條例未規定之事項，除仍應適用國營事業管理法相關規定外，因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為國家獨資經營，故雖為公司化但相關資產管理仍須依照國有財產法之相關規定，以避免交通部透過公司化，將原臺灣鐵路局土地資產予以逕自出售，併予敘明。

	第二條　臺鐵公司本企業化經營原則，以發展健全之國營鐵路事業，充實國家資本，促進經濟建設，便利人民生活為目的。


	一、臺鐵公司之經營原則及目的。

二、臺鐵公司應本企業化經營，促進鐵路事業健全發展，提供安全、舒適及便利之優質大眾鐵路運輸服務。

三、參考國營國際機場園區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以下簡稱機場公司條例）第二條第一項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以下簡稱郵政公司條例）第二條內容定之。

	第三條　臺鐵公司業務範圍如下：

一、經營鐵路客貨運輸。

二、辦理鐵路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相關附屬事業。

三、投資、轉投資或經營鐵路相關之業務。

四、其他經交通部核准或委託之大眾運輸相關業務。
	一、臺鐵公司之業務範圍，並將交通部核准或委託業務限定於與大眾運輸相關。

二、參考港務公司條例第二條及機場公司條例第三條內容定之。

	第四條　臺鐵公司得視業務需要於國內、外設分公司或其他分支機構。
	一、臺鐵公司得於國內及國外設置分公司或分支機構，其依公司法第三條第二項規定，所設分公司為受臺鐵公司管轄之分支機構。另除分公司外，亦得視業務需要設立非屬分公司性質之其他分支機構。

二、參考港務公司條例第三條內容定之。

	第五條　臺鐵公司設董事會，置董事十一人至十五人；另置監察人三人至五人。

前項董事應至少有五分之一席次，由工會推派之代表擔任。

第一項之董事及監察人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各該總人數三分之一。
	一、第一項明定董事及監察人之人數及組成。另臺鐵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人數，其中董事應有具鐵道、運輸、產業管理、法律或財經等相關專業背景之一定比例之專家；至其餘董事，由交通部等相關機關代表擔任。

二、依國營事業管理法第三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第二項明定有關勞工董事之規定。

三、依循促進性別平等政策，第三項明定董監事任一性別比例分別不得低於各該董事、監事總人數之三分之一。

四、參考郵政公司條例第五條及港務公司條例第四條內容定之。

	第六條　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臺鐵公司章程及董事會組織章則之審議。

二、臺鐵公司組織章則之核定。

三、資本額調整之審議。

四、年度營業方針、計畫、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五、土地及房屋處分之審議。

六、投資或轉投資事項之審議。

七、以財產為擔保或借款之審議。

八、分公司或分支機構設立、變更或撤銷之核定。

九、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任免。

十、人事規章之審議或核定。

十一、營業規章之核定。

十二、內部控制制度之核定。

十三、依規定應報交通部核定事項之審議。

十四、其他依法令及臺鐵公司章程規定事項之審議或核定。
	一、董事會之職權。

二、第十四款所定其他依法令規定之事項，包括公司法等法令規定董事會應審議或核定之事項。

三、參考機場公司條例第五條及港務公司條例第五條內容定之。

	第七條　監察人執行事項如下：

一、臺鐵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之調查。

二、臺鐵公司帳冊及文件之查核。

三、其他依法令及臺鐵公司章程規定之事項。
	一、監察人之執行事項。

二、參考港務公司條例第六條、機場公司條例第六條及郵政公司條例第七條內容定之。

	第八條　下列事項，臺鐵公司應報請交通部核定：

一、年度營業計畫。

二、臺鐵公司章程及董事會組織章則。

三、資本額調整。

四、年度預算及決算。

五、土地及房屋之處分事項。

六、投資或轉投資事項。

七、以財產為擔保或借款。

八、其他依規定應報交通部核定之事項。
	一、臺鐵公司應報請交通部核定之事項。

二、參考港務公司條例第七條、機場公司條例第七條及郵政公司條例第八條內容定之。

	第九條　臺鐵公司由政府獨資經營。

臺鐵公司營業所需資產，由政府以下列方式提供，不受土地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限制：

一、經營客貨運輸所需之車輛應作價投資。

二、屬公共設施或配合政府政策需要者，無償提供使用。

三、其餘以作價投資、補助、出租或設定地上權方式辦理。

前項資產提供使用之方式、條件、期限、收回、權利義務、租金與地上權相關費用計收基準、優惠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交通部定之。
	一、參考港務公司條例第一條第二項及機場公司條例第二條第二項，於第一項明定臺鐵公司為政府獨資經營之事業。

二、參考港務公司條例第八條，於第二項明定政府提供臺鐵公司營業所需資產之方式，包含作價投資、補助、出租或設定地上權等方式提供使用，其屬公共設施或配合政府政策需要者，無償提供使用。

三、臺鐵公司營業所需資產仍有部分屬古蹟、海岸一定限度內之土地等，涉及土地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不得私有規定之限制，爰於第二項明定不受土地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限制。但為免交通部將國有財產以贈與方式再轉出售，迴避國產法之限制，爰不比照港務公司設置條例，交通部不得將國有財產贈與台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四、第三項明定第二項資產提供使用之方式、條件、期限、收回、權利義務、租金與地上權相關費用計收基準、優惠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交通部定之。

	第十條　政府應移撥臺灣鐵路管理局及所屬機構（以下簡稱原機構）經管之適足資產，由交通部設立基金，處理原機構既存之短期債務。

前項所定基金，應由交通部編製附屬單位預算。
	一、為協助臺鐵公司之財務健全、營運順利、競爭能力、員工權益及永續發展，成立時將原機構既有金融機構舉借短期債務歸零，第一項明定設立具自償性之基金承接債務，並移入價值相當之資產，以清償債務。所稱短期債務，包含原機構發行商業本票及向金融機構舉借之債務。

二、第二項明定設立之基金由交通部編列附屬單位預算。

三、鑑於原機構既存之短期債務已由基金承接，政府承諾每年應支付原機構因舉債所衍生之債務利息，爰改由交通部編列預算補助基金。另基金之收支保管辦法依預算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辦理，併予敘明。

	第十一條　臺鐵公司置總經理一人，其人選應具交通運輸或經營管理實務經驗之專業背景。
	一、為確保臺鐵公司企業化、專業化經營，明定總經理之人選，必須具有交通運輸或經營管理實務經驗之專業背景。

二、參考郵政公司條例第九條內容定之。

	第十二條　臺鐵公司副總經理以下之從業人員，除第十三條及第十五條規定外，其進用及管理悉依臺鐵公司人事規章及契約辦理，不適用公務員有關法令之規定。

前項臺鐵公司人事規章有關薪給、退休、撫卹、資遣等事項，由董事會通過後報交通部核轉行政院核定。
	一、第一項明定副總經理以下從業人員進用及管理之法規依據。

二、第二項明定臺鐵公司人事規章涉及薪給、退休、撫卹、資遣等事項之報核程序。

三、參考港務公司條例第十一條及機場公司條例第十條內容定之。

	第十三條　本條例施行前原機構現職人員，除具交通事業人員或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得由交通部依其個人意願協助安置轉調其他機關（構）外，其餘人員均轉調臺鐵公司，不得因公司成立而予以裁員。

臺鐵公司成立之日起六個月內自願退休、資遣或離職者，最高加發七個月薪給總額之慰助金（包括適用勞動基準法及選擇依勞動基準法規定標準給付之一個月預告工資）。

前項慰助金之發給，已達屆齡退休（職）之生效至遲日在辦理優惠退離期間內者，其加發之慰助金，依提前退休（職）之月數發給；其提前月數之計算，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十九條第六項所定之至遲退休生效日往前逆算，每提前一個月退休者，加發一個月薪給總額之慰助金。另聘用契約將屆滿人員，依其提前離職之月數發給之。

第二項人員於退休、資遣或離職生效日起六個月內，再任有給公職者，應由再任機關（構）按比例收繳原加發之慰助金（不含一個月預告工資），並繳回臺鐵公司。

第二項所稱慰助金（不含預告工資）之計支標準，於具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指退休、資遣或離職當月所支本薪、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合計數；純勞工身分者，指退休、資遣或離職當月所支本薪（工資）加職務薪（專業加給）合計數或月支報酬；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者，指月支報酬。慰助金均不含其他加給、津貼、費用、獎金及加班費。

曾配合機關（構）、學校業務調整而精簡、整併、改隸、改制或裁撤，依據相關法令規定辦理退休、資遣或離職，支領加發給與者，不適用第二項有關加發慰助金之規定。

第二項至第四項優惠措施之實施期間、適用對象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交通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第一項轉調臺鐵公司人員，除自願離職者外，其服務年資、薪資、退休、資遣、撫卹及勞動條件等，應予維持。
	一、第一項規定隨同業務移撥之現職人員轉調臺鐵公司之原則，俾交通部所設國營事業機構間符合一致性原則。現職人員如有意願轉調其他機關（構）者，由臺鐵局造冊送交通部轉送相關機關（構），由相關機關視用人需要遴用。

二、第二項至第六項係參照行政院訂定之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精簡人員優惠退離辦法及事業機構專案精簡（裁減）要點處理原則等規定，明定於公司成立之日起六個月內自願退離人員加發慰助金之規定。

三、第七項規定優惠措施之實施相關事項由交通部另訂定辦法，報請行政院核定。

四、為保障隨同業務轉調臺鐵公司之現職人員，其工作權及服務年資不因公司成立而受影響，於第八項規定該等人員應予維持之事項。

五、參考港務公司條例第十二條內容定之。

	第十四條　原機構屬各項公務人員考試及格之現職公務人員，經協助安置轉調至原分發任用之主管機關及其所屬機關、學校、原請辦考試機關及其所屬機關、學校以外之機關、學校服務時，得不受公務人員考試法、公務人員任用法及各項公務人員考試規則有關轉調規定之限制。

前項人員日後之轉調，於限制轉調期間內，仍應以原考試及格人員得分發之機關、學校、原請辦考試機關或原經協助安置轉調機關、學校之主管機關及其所屬機關、學校有關職務為限。

第一項人員屬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轉任且尚於限制轉調期間內者，得不受該條例有關轉調機關規定之限制。但須於原轉任機關、原經協助安置轉調機關及所屬機關合計任職滿三年後，始得調任其他機關任職。
	一、為兼顧依各項公務人員考試及格及原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轉任人員之任用權益，爰於第一項至第三項明定其安置轉調之規定。

二、參考港務公司條例第十三條內容定之。

	第十五條　臺鐵公司成立之日，隨同業務轉調臺鐵公司，依原適用之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或公務人員任用法律繼續任用，仍具公務人員身分者（以下簡稱繼續任用人員），其考試、任用、薪（俸）給、陞遷、保障、考成（績）、服務、獎懲、訓練進修、保險、退休、資遣、撫卹、福利、結社、勞動條件及其他權益等事項，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仍依其各該相關法令辦理，並適用原機構之組織法規，於首長以外之職務範圍內，依規定辦理陞遷及銓敘審定。但不能依原適用之公務員有關法令辦理之事項，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另定辦法行之。

前項依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繼續任用人員，適用之公司交通事業人員資位職務薪給表，由董事會依交通事業人員資位職務薪給表（臺灣鐵路管理局專用）各類級資位欄內之相當職稱及改制後組織調整相關職稱另定之；其修正時，亦同。

前項繼續任用高員級以上資位人員之任用審查及考成審定，由臺鐵公司依相關規定辦理。

原機構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之人員，於臺鐵公司成立之日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法辦理離職，並改依第十二條第一項人事規章之規定辦理。

原機構現有未具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所定資位或公務人員任用法所定之官、職等之委派人員、雇員、營運人員、基層服務員、技工、工友、什工、契約人員、汽車司機等現職人員，仍依原適用之有關法令或契約規定，繼續任原職至離職或退休為止。

第一項繼續任用人員及前項無資位人員在臺鐵公司成立之日起五年內，得選擇改依第十二條第一項公司人事規章之規定，並不得再變更。

繼續任用人員之退休及撫卹事項，除第十七條規定外，仍應依公務員相關法令規定提撥及給與，臺鐵公司並應依公務員相關法令規定編列預算予以撥繳及支應。
	一、為順利臺鐵局改制為公司制國營事業，於第一項規定現職員工轉調臺鐵公司，其既有權益適用原法令之規定。所稱「原適用之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或公務人員任用法律繼續任用」，係指第十三條第一項原機構除隨同業務移撥至交通部及所屬機關（構）或其他行政機關並經各該機關（構）接受轉任者外，其餘現職人員均應於臺鐵公司成立之日轉調臺鐵公司繼續任用。另有關「考試」事項，係指交通事業人員升資考試或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另因考量公司組織非行政機關，渠等人員轉調臺鐵公司後，部分事項如陞遷作業、考成作業等恐不能依據現行人事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爰授權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訂定辦法行之。

二、臺鐵公司成立後，為賦予公司較大之經營自主權，爰於第二項授權由臺鐵公司董事會訂定、修正資位職務薪給表。另對於繼續任用之高員級以上資位人員，其任用審查及考成審定，於第三項規定由臺鐵公司依相關規定辦理。

三、基於保障原機構現職聘用人員轉調臺鐵公司之權益，爰於第四項規定聘用人員於臺鐵公司成立之日辦理離職，改依第十二條第一項人事規章之規定辦理。

四、基於保障原機構現職之無資位人員轉調臺鐵公司之權益，爰於第五項採列舉方式明列未具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所定資位或公務人員任用法所定之官、職等現職人員之工稱，於轉調臺鐵公司後，繼續任用之既有權益及適用原有法令規定。

五、為使臺鐵公司改制前依原適用法令規定之員工逐步減少，爰於第六項規定，第一項繼續任用人員及前項無資位人員，除聘用人員外，在臺鐵公司成立之日起五年內，得選擇改依第十二條第一項臺鐵公司人事規章之規定，並不得再變更。

六、參考港務公司條例第十四條及郵政公司條例第十二條內容定之。

	第十六條　原機構現職人員於臺鐵公司成立之日隨同業務轉調該公司，其因休職、停職（含免職未確定）及留職停薪者，由原機構列冊交由臺鐵公司繼續執行。留職停薪人員依法令提前申請復職者，應准其復職。依法復職或回職復薪人員，不願隨同轉調臺鐵公司者，得由交通部協助安置轉調其他機關（構）或依規定辦理退休、資遣或離職。
	一、原機構休職、停職及留職停薪人員隨同移撥臺鐵公司後，其申請復職、安置轉調其他機關（構）及辦理退離等相關規定。

二、參考港務公司條例第十八條內容定之。

	第十七條　原機構已辦理退休、撫卹人員，仍適用臺灣鐵路事業人員退休規則、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之規定。

前項人員退休金、撫卹金、撫慰金（遺屬金）之發放及退休照護等事項，應由臺鐵公司承接；原機構已辦理退休、撫卹人員及繼續任用人員具有參加退撫新制施行前任職年資者，其尚未支付之員工舊制退撫金，由交通部逐年編列預算支應，並負最終支付義務。
	一、第一項明定已辦理退休或撫卹人員，仍適用臺灣鐵路事業人員退休規則、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之規定。

二、第二項明定退休金、撫卹金、撫慰金（遺屬金）之發放及退休照護等事項，應由臺鐵公司承接；原機構已辦理退休、撫卹人員及繼續任用人員，於八十八年一月一日加入公務人員退撫新制施行前之退休金、撫卹金，為確定給付退休金負債，所需退撫相關經費，由臺鐵公司每年精算退休金成本，交通部編列預算支應，並負最終支付義務，不受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所定支給機關之限制。

三、參考港務公司條例第十九條內容定之。

	第十八條　臺鐵公司應依職工福利金條例及其有關規定，提撥職工福利金。
	一、依職工福利金條例規定應提撥職工福利金，辦理職工福利事業。

二、參考港務公司條例第二十條內容定之。

	第十九條　臺鐵公司營業所需鐵路基礎設施之建設、重置，及營業與維修車輛之購置，由交通部編列預算支應。

前項具有自償性經費，且可歸屬臺鐵公司部分，由臺鐵公司負擔之。

臺鐵公司為維護鐵路基礎設施及車輛以確保鐵路行車安全，其能延長資產耐用年限、提升服務能量及效率之維修所需費用，得由交通部編列預算支應。

第一項及前項執行作業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交通部定之。

第一項及第三項所稱鐵路基礎設施，指路線、場站、電力、行車保安、電訊、資訊及檢修等有關鐵路經營之必要設施。
	一、第一項明定有關臺鐵公司營業所需鐵路基礎設施之建設、重置，及營業與維修車輛之購置，由交通部編列預算支應。

二、第二項明定前項具有自償性經費，其中可歸屬臺鐵公司部分由臺鐵公司負擔。

三、第三項明定臺鐵公司為維護鐵路基礎設施及車輛以確保鐵路行車安全，能延長資產耐用年限、提升服務能量及效率之維修所需費用，得由交通部編列預算支應。

四、第四項明定有關鐵路基礎設施及車輛之建置、維護費用之執行作業相關事項辦法，授權由交通部定之。

五、參考鐵路修建養護規則及執行現況，第五項明定第一項及第三項鐵路基礎設施之定義。

	第二十條　臺鐵公司土地及房屋供鐵路運輸及宿舍使用者，免納地價稅及房屋稅；其餘土地、房屋與公司投資經營之附屬事業之土地及房屋，地價稅率為千分之十，房屋稅率為百分之三。

政府依第九條第二項規定提供臺鐵公司作鐵路運輸及宿舍使用之公有土地及房屋，準用前項有關免納地價稅及房屋稅之規定。

依第九條第二項規定移轉資產予臺鐵公司及其投資經營之附屬事業時，免納一切稅捐。
	一、考量鐵道運輸為國家重要基礎設施，目前臺鐵局供鐵路運輸使用及宿舍之房屋並未課徵地價稅及房屋稅，為使肩負公共運輸社會責任之臺鐵公司業務經營能穩健發展，於第一項明定臺鐵公司經營所需土地及建築物供鐵路運輸及宿舍使用，免納地價稅及房屋稅；其餘土地之地價稅率為千分之十，建築物之房屋稅率為百分之三。

二、第二項規定政府依第九條第二項規定提供臺鐵公司經營鐵路運輸使用之公有土地及建築物，免納地價稅及房屋稅。

三、鐵道運輸為國家重要基礎設施，為免政府相關資產移轉臺鐵公司時，尚需課徵相關稅捐，增加臺鐵公司財務負擔，於第三項明定免納所有稅捐。

四、參照土地稅減免規則第七條第一項、土地稅法、房屋稅條例第十四條第七款、商港法第八條與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二項及第三項內容定之。

	第二十一條　臺鐵公司因配合政府政策任務所造成之營運虧損，由政府負責足額補貼之。

前項補貼事項之辦法，由交通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一、政府為照顧基本民行之權利，爰於第一項明定臺鐵公司因配合政府政策任務所造成之營運虧損，由政府負責足額補貼，俾使公司得永續經營發展。前揭政府政策任務包含小站及服務性路線、國營鐵路運價未能依規定合理調整反映營運成本之虧損。

二、第二項明定前項補貼辦法之報核程序。

	第二十二條　臺鐵公司為辦理鐵路客貨運輸及運輸相關事業，涉及都市計畫變更者，得報請交通部協調都市計畫主管機關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規定辦理迅行變更；涉及非都市土地使用變更者，依區域計畫法或國土計畫法相關規定辦理。

前項都市計畫變更，應劃設合理之土地使用分區類別、訂定合適之土地開發強度及容許使用項目；另適度減輕臺鐵公司之開發義務負擔。
	一、為臺鐵公司辦理鐵路客貨運輸及運輸相關事業，涉及都市計畫變更者，為利其得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規定辦理迅行變更，以加速土地、不動產開發作業，爰於第一項明定臺鐵公司得報請交通部協調都市計畫主管機關與區域計畫主管機關協助辦理變更相關事宜。

二、考量都市計畫變更作業所涉開發強度、開發義務負擔（例如回饋捐地比例）等問題，影響臺鐵公司土地、不動產開發時程及財務效益，爰於第二項明定臺鐵公司所有土地、不動產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作業之指導原則，以為務實執行依據。後續交通部得視實際需求，協請內政部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訂定國營鐵路機構經管土地檢討變更之審議規範或處理原則。

	第二十三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本條例所定部分事項，須有相當時日以資因應準備，爰明定本條例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之。


主席：報告院會，本案經與各黨團溝通，同意依協商時的共識來進行處理。

現在作以下宣告：一、照行政院提案通過：第九條、第十八條、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三條。二、照協商內容通過：第五條（含新增立法說明），如附件。三、保留條文：第一條、第十條、第十三條、第二十二條、增訂第六條之一與第二十三條之一條文。四、其餘均照審查會審查結果通過。五、廣泛討論，由各黨團推派代表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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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我們就依協商共識處理。

現在進行廣泛討論，由各黨團推派之代表發言。

請陳委員椒華發言。

陳委員椒華：（12時14分）院長、各位同仁大家好。這次臺鐵的國營公司化，大家都知道，這是從行政院、交通部由上而下的改革，要走公司化的這條路，國人、臺鐵乘客、臺鐵員工，甚至在野黨都沒有什麼可以置喙的餘地，臺鐵國營公司化的列車啟動後就不準備要停下來，但是我們還是要提醒、還是要強調，臺鐵改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強化安全，安全是臺鐵無論在公司化前或公司化後，最、最重要的任務，但是公司化是不是就能帶來安全？我們目前就只能等未來檢視。既然執政黨和政府選擇以公司化作為臺鐵安全改革的解方，強力地推動公司化，並且趕著在今年上半年會期的最後通過，我們只能祈禱，這真的是一個對臺鐵安全改革有效且正確的改革方向嗎？然而，我們還是希望臺鐵在公司化後，針對安全改革的部分，應該納入更多的外部監督，開放更多安全改革的方法、進度與落實。

因為過去從普悠瑪到太魯閣的兩次嚴重事故，實在是讓國人和用路人對臺鐵的信心down到谷底；同時，臺鐵在事故後，對社會大眾的回應、對事故的檢討、對行車與工程安全的改善，很多時候，坦白說，真的沒辦法贏回國人對臺鐵安全的信心。我們認為外部監督以及臺鐵自己要更誠實、誠懇地檢討問題，並公開安全改革的相關訊息，不是要搞臺鐵，也不是要製造恐慌，而是讓臺鐵安全改革重新得到國人與用路人信任的第一步，希望公司化後的臺鐵真的能夠更安全、更開放也更透明，謝謝。

主席：李委員貴敏聲明對上午表決與國民黨黨團一致，列入公報紀錄。

請邱委員臣遠發言。

邱委員臣遠：（12時17分）謝謝主席跟大院的各位同仁。我想臺鐵公司化已經談了二十幾年，現在可以說是有高度社會期待與共識，也是最後一個還沒有公司化的公營事業機關，但是我們仍然期待這次的改革還是要以一種由政府帶頭示範勞資對等協商達成具體共識的方式，要給國人一個明確的交代。在保障現有員工的權利還有以安全改革為最重要的前提之下去做實際的改革，而不是執政黨跟行政單位依賴國會多數強勢通過所展現的片面意志，只有勞資齊心達到最大社會共識，這樣的公司化改革才可以替臺鐵帶來重生跟永續經營。交通部必須要做到三件事，我們要提醒，公司化條例通過之後還有幾個很重要的事情，是不是要調整票價、車路分離、思考臺鐵的角色定位、解決接連出包的意外等等。政府鬆綁讓臺鐵調整票價是改善財政的第一步，其實可以參照日本、韓國、德國的相關經驗，包含一些車路分離的方式，以及基礎建設還有維護由國家負擔，營運服務則朝向公司化的經營，將原有的運、工、機、電組織重新整合，避免組織僵化。尤其關於臺鐵在新時代的角色定位，本席也認為臺鐵有城際運輸、區域運輸以及都會捷運化等三種服務型態，應該要定位得更加明確，而不是模糊不清。我想城際運輸在西部的路線更因為有高鐵的競爭而流失大量乘客，這都是臺鐵必須要重新思考的歷史定位。

在定位不清、缺乏競爭力的情況之下，尤其今天要通過的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草案第二十二條，又要求公司盈餘分派前要先補填相關的虧損，也有人質疑要如何說服員工相信公司化之後能夠獲得更好的待遇。

我們知道臺鐵這個百年企業一路以來承接非常多政府政策上的虧損跟相關的政策負擔，未來要朝向公司化不是一步到位，除了修法的完整性之外，落實監督改革才是最重要的，落實政策的執行才是最核心的一個問題。還有，執政黨對於保障勞工權利跟移轉資產的部分，我也期待交通部持續跟工會溝通，落實未來16項子法，也要祝賀臺鐵正式邁向公司化，確保運輸安全，給人民一條安全回家的路，謝謝大家。

主席：請洪委員孟楷發言。

洪委員孟楷：（12時20分）主席、各位與會先進。等一下我們要針對「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來做討論，並且很有可能在今天就會三讀通過。開宗明義先講，沒有人反對安全改革，公司化當然也可以討論，在二十年前，我們現任的主席當時擔任行政院長的時候，也有推行公司化，代表什麼？代表全國民眾是可以凝聚共識，有共同往前的一條路。但是我們很遺憾的是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看到執政黨就是想要在疫情最嚴峻的時候來處理，我們要問，真的有那麼急迫嗎？5月1日勞動節的時候，臺灣首次發出所謂的類火車，讓政府失信於民、讓臺鐵員工害怕失去保障，以及到最後社會大眾沒辦法獲得一條安全運輸回家的路，這樣的三輸局面，我們真的有看到。因此我們要說今天的公司化條例，如果安全改革大家都認為勢在必行，現在行政部門一而再、再而三強調公司化等於安全，真的是如此嗎？

所以我們要說，第一，公司化通過之後，安全、安全，還是安全，最重要的就是讓全國民眾有一個安全回家的道路，尤其是準點的列車，以及不要再有一而再、再而三的故障事故，我想這些都是臺鐵公司應該要做到的最基本保障，未來沒有藉口，剛剛我們有同仁講到，淋過雨的人才更可以為大家撐傘，我很認同這句話，而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不要再有任何國人同胞淋到雨了，No more tears！不要再有悲傷的眼淚，臺鐵公司絕對務必做到，不要再有任何的交通意外事故了。第二，如果真的臺鐵公司化之後，能不能脫離現在的小媳婦身分？我們知道臺鐵過去承擔很多行政的相關壓力，未來真正公司化之後，能不能與高鐵公司兩者良性競爭，帶給全臺灣2,350萬人真正良好的服務？以及第三，最重要的是今天在第二十二條裡面，我們看到很多臺鐵的土地在未來可以做相關的附屬事業運用，我們也有提出相關的版本，我們最主要認為附屬事業運用是空白授權，範圍太廣、範圍太大，未來會不會讓臺鐵公司脫離原本的本業？這一點我們真的要請委員們充分討論、思考之後，投下神聖的一票。我們希望三個部分──安全、良性競爭以及不要脫離本業，才是真正讓臺鐵公司化的契機。以上，謝謝。

主席：報告院會，各黨團推派委員都已經發言完畢。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草案（二讀）
主席：宣讀名稱。

名稱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

主席：本案名稱照審查會名稱通過。

第一條保留。

宣讀第二條。

第　二　條　　臺鐵公司本企業化經營原則，以發展健全之國營鐵路事業，充實國家資本，促進經濟發展，便利人民生活為目的。

臺鐵公司對於營運安全具關聯之核心業務應確實依相關法令規定執行。

主席：第二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條。

第　三　條　　臺鐵公司業務範圍如下：

一、經營鐵路客貨運輸。

二、辦理鐵路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相關附屬事業。

三、投資、轉投資或經營鐵路相關之業務。

四、其他經交通部核准或委託之業務。

臺灣鐵路管理局及所屬機構（以下簡稱原機構）原辦理之各項業務，於臺鐵公司完成公司登記後，改由臺鐵公司概括承受辦理。
主席：第三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條。

第　四　條　　臺鐵公司得視業務需要於國內、外設分公司或其他分支機構。

臺鐵公司分支機構之類型與定位，另由交通部定之。

主席：第四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五條。

第　五　條　　臺鐵公司設董事會，置董事十一人至十五人；另置監察人三人至五人。

前項董事中應有三分之一為鐵道、運輸、產業管理、法律或財經等專業之專家或學者；監察人由行政院主計總處、交通部及法務部之專家代表至少各一人擔任之。

第一項董事至少應有五分之一席次，由工會推派之代表擔任。

第一項之董事及監察人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各該總人數三分之一。

董事會下設置安全管理委員會，其組成由董事會另定之。
主席：第五條照協商共識條文通過。

宣讀第六條。

第　六　條　　臺鐵公司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公司章程及董事會組織章則之審議。

二、公司組織章則之核定。

三、資本額調整之審議。

四、年度營業方針、計畫、預算、決算及營運安全計畫之審議。
五、土地及房屋處分之審議。

六、投資或轉投資事項及重大契約之審議。

七、以財產為擔保或借款之審議。

八、分公司或分支機構設立、變更或撤銷之核定。

九、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任免。

十、人事規章之審議或核定。

十一、營業規章之核定。

十二、內部控制制度之核定。

十三、依規定應報交通部核定事項之審議。

十四、其他依法令及公司章程規定事項之審議或核定。

主席：第六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增訂第六條之一保留。

宣讀第七條。

第　七　條　　臺鐵公司監察人執行事項如下：

一、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之調查。

二、公司帳冊及文件之查核。

三、其他依法令及公司章程規定之事項。

主席：第七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八條。

第　八　條　　下列事項，臺鐵公司應報請交通部核定：

一、年度營業計畫及營運安全計畫。

二、臺鐵公司章程及董事會組織章則。

三、資本額調整。

四、年度預算及決算。

五、土地及房屋之處分事項。

六、投資或轉投資事項。

七、以財產為擔保或借款。

八、其他依規定應報交通部核定之事項。

主席：第八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九條。

第　九　條　　臺鐵公司由政府獨資經營。

臺鐵公司營業所需資產，由政府以下列方式提供，不受土地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及第六十條之限制：

一、經營客貨運輸所需之車輛應作價投資。

二、屬公共設施或配合政府政策需要者，無償提供使用。

三、其餘以作價投資、贈與、補助、出租或設定地上權方式辦理。

前項資產提供使用之方式、條件、期限、收回、權利義務、租金與地上權相關費用計收基準、優惠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交通部定之。

主席：第九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第十條保留。

請宣讀第十一條。

第十一條　　臺鐵公司置總經理一人，其人選應具交通運輸或經營管理實務經驗之專業背景。

主席：第十一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二條。

第十二條　　臺鐵公司副總經理以下之從業人員，除第十三條及第十五條規定外，其進用及管理悉依臺鐵公司人事規章及契約辦理，不適用公務員有關法令之規定。

前項臺鐵公司人事規章有關薪給、退休、撫卹、資遣等事項，由董事會通過後報交通部核轉行政院核定。

主席：第十二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十三條保留。

宣讀第十四條。

第十四條　　原機構屬各項公務人員考試及格之現職公務人員，經協助安置轉調至原分發任用之主管機關及其所屬機關、學校、原請辦考試機關及其所屬機關、學校以外之機關、學校服務時，得不受公務人員考試法、公務人員任用法及各項公務人員考試規則有關轉調規定之限制。

前項人員日後之轉調，於限制轉調期間內，仍應以原考試及格人員得分發之機關、學校、原請辦考試機關或原經協助安置轉調機關、學校之主管機關及其所屬機關、學校有關職務為限。

第一項人員屬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轉任且尚於限制轉調期間內者，得不受該條例有關轉調機關規定之限制。但須於原轉任機關、原經協助安置轉調機關及所屬機關合計任職滿三年後，始得調任其他機關任職。

主席：第十四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五條。

第十五條　　臺鐵公司成立之日，隨同業務轉調臺鐵公司，依原適用之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或公務人員任用法律繼續任用，仍具公務人員身分者（以下簡稱繼續任用人員），其考試、任用、薪（俸）給、陞遷、保障、考成（績）、服務、獎懲、訓練進修、保險、退休、資遣、撫卹、福利、結社、勞動條件及其他權益等事項，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仍依其各該相關法令辦理，並適用原機構之組織法規，於首長以外之職務範圍內，依規定辦理陞遷及銓敘審定。但不能依原適用之公務員有關法令辦理之事項，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另定辦法行之。

前項依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繼續任用人員，適用之公司交通事業人員資位職務薪給表，由董事會依交通事業人員資位職務薪給表（臺灣鐵路管理局專用）各類級資位欄內之相當職稱及改制後組織調整相關職稱另定之；其修正時，亦同。

前項繼續任用高員級以上資位人員之任用審查及考成審定，由臺鐵公司依相關規定辦理。

原機構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之人員，於臺鐵公司成立之日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法辦理離職，並改依第十二條第一項人事規章之規定辦理。

原機構現有未具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所定資位或公務人員任用法所定之官、職等之委派人員、雇員、營運人員、基層服務員、技工、工友、什工、契約人員、汽車司機等現職人員，仍依原適用之有關法令或契約規定，繼續任原職至離職或退休為止。

第一項繼續任用人員及前項無資位人員在臺鐵公司成立之日起五年內，得選擇改依第十二條第一項公司人事規章之規定，並不得再變更。

繼續任用人員之退休及撫卹事項，除第十七條規定外，仍應依公務員相關法令規定提撥及給與，臺鐵公司並應依公務員相關法令規定編列預算予以撥繳及支應。

繼續任用人員於原機構已參加勞工保險者，仍繼續參加勞工保險至離職或退休為止。

主席：第十五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六條。

第十六條　　原機構現職人員於臺鐵公司成立之日隨同業務轉調該公司，其因休職、停職（含免職未確定）及留職停薪者，由原機構列冊交由臺鐵公司繼續執行。留職停薪人員依法令提前申請復職者，應准其復職。依法復職或回職復薪人員，不願隨同轉調臺鐵公司者，得由交通部協助安置轉調其他機關（構）或依規定辦理退休、資遣或離職。

主席：第十六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七條。

第十七條　　原機構已辦理退休、撫卹人員，仍適用臺灣鐵路事業人員退休規則、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之規定。

前項人員退休金、撫卹金、撫慰金（遺屬金）之發放及退休照護等事項，應由臺鐵公司承接；原機構已辦理退休、撫卹人員及繼續任用人員具有參加退撫新制施行前任職年資者，其尚未支付之員工舊制退撫金，由交通部逐年編列預算支應。

主席：第十七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八條。

第十八條　　臺鐵公司應依職工福利金條例及其有關規定，提撥職工福利金。

主席：第十八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九條。

第十九條　　臺鐵公司營業所需鐵路基礎設施之建設、重置，及營業與維修車輛之購置，由交通部編列預算支應。

前項具有自償性經費，且可歸屬臺鐵公司部分，由臺鐵公司負擔之。

臺鐵公司為維護鐵路基礎設施及車輛以確保鐵路行車安全，其能延長資產耐用年限、提升服務能量及效率之維修所需費用，應由交通部編列預算支應。

第一項及前項執行作業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交通部定之。

第一項及第三項所稱鐵路基礎設施，指路線、場站、電力、行車保安、電訊、資訊及檢修等有關鐵路經營之必要設施。

主席：第十九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條。

第二十條　　臺鐵公司土地及房屋供鐵路運輸及宿舍使用者，免納地價稅及房屋稅；其餘土地、房屋與公司投資經營之附屬事業之土地及房屋，地價稅率為千分之十，房屋稅率為百分之三。

政府依第九條第二項規定提供臺鐵公司作鐵路運輸及宿舍使用之公有土地及房屋，準用前項有關免納地價稅及房屋稅之規定。

依第九條第二項規定移轉資產予臺鐵公司及其投資經營之附屬事業時，免納一切稅

主席：第二十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一條　　臺鐵公司因配合政府政策任務所造成之營運虧損，由政府負責補貼之。

前項補貼事項之辦法，由交通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主席：第二十一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二十二條保留。

委員陳椒華等提案增訂第二十三條之一保留。

宣讀第二十三條。

第二十三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主席：第二十三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報告院會，非保留部分均已處理完畢，現在繼續處理保留部分。

本案請宣讀院會所收之修正動議，其餘提案條文均列入公報紀錄。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
[image: image39.jpg]e AREBEETTEAHHEIOEEL €818 14k
FHRAWFRF__ K (DARRE - ER
EHMEBEEeRLEEZETHE R GRS RS
%%ﬁ%&ﬁﬁmaimﬁﬁwﬁnjf (=
>$&§E% 2% 18 A THEZEEEBERS

AR NS RBEMGEFEE ) » FERE B
’\ﬁ%i@‘iﬁbwﬁ XEHRE WHHE

RELD

BEA BRIESEIER M E R E

0N





[image: image40.jpg]BE2MERBRMmE RAAXESEHERZEIHRBRE

% — AR SUE E 83k

1% ha &) .

NN

BA

L‘P‘L\‘

5% RIBIAEBRY 0 RS

R PR A TR 8 (AT
25 ) 0 H3k BARAES
ZIRE

~ KRR B Ay o
s RKIEB R EZFIR A REBA

HEeFETEEIEMAE  H#F
FEA o

 AE RS BERTA RN RE

bl (AT B8 A~ 25D
FRE-HANEEZ






[image: image41.jpg]o

A EANFZ —EXE EH

1% iE & R|F & & @ B #% X
(R F#4) T EXNFEz - (RZERRES 4
ANFF3RAE E B3
(4%8)






[image: image42.jpg]B+ st XEEEE

1% IE. 7/ B F 2 &R B K R %A
4% BREEB#EEZ | FHHE ((RE) —~ BB EEBNEZ
AR T IR B RATR MR~ 28R

#AE (AT AR
) BEZBREE B
RIBIRE LA L > RIE
BTG HME
F o |
AR ERE
B RBILEMWEEM
RE -BRFEEEALR
REIEEAHUS
BERBREZFZEX
M %éica‘ > /\R‘é&:m
BE R RN -

|~ REFRES ~ B
T B RKER
J& o pR ILEFHE R AR
BB A & Rk AR
B 48 BA 1R B 6
Ko FHAARK
B AN
S ARBEN
NBHEBEZE
B AFEBEH -
FRitgsa iz s &
SR MEETH
EARAEZR G AL
MR ER -
B IR R
AL dRABIB
5B EMTRE -
Z-FEFEELHBRR

|y

W BRBREAES
ANERESEA A
Rt RHES
E4E -

W~ RAEARSEZ S8R

B AR
B BRAEES
BRI BR#HER
BEAITAEZIHE
BHE  ZHddaX
BHKINREHR
GRS BREE
EeRROEE
ERERS - B
BERBREZIE
#‘E%i:@ ~ A
REZEBHESHAR
EpdA s ERE
— A% B3I
B X e

Mo






[image: image43.jpg]F+ = thk B EEHK

& i %) &1

% £ & & 8® % X

BY

£+ =15 KEBIEAT
ARMABRIBAE B
ERXBEFEEAER &L
HBABIEREKRE 17
BRBERKEBAE
BE W Bh & B 383 H 46
g (K 9 HEAA
B #2408 0 R
1% B 2 8] pg 3L M F A
#HEB -

4R/ R ILZ B
A 1EA N A FRRAK
BB RIS 0 K&
BB A FHLBmEZ Y
e (aiFEAEHE
BIERBREFZRSHARE
ER AR B2 — 18
ARETE) -

A B & A
TR iRk (R)
Z 4% EEBDAEWEE
ERBEARI NE > Hio
Bz Rehe 0 RITATR
(B 2 A#ES
HRATABZHE &K
NN BRI E B IR AP
EE T AR E RIBATE
Z B BRKRA KA AEAT
HE BRAT—MEAR
o ik —18 B ¥
WERZ B4 - BEEH
RUBEHANE 0 RE
RATBER 2 A #3542

#£ 1A AN BMNIRK
- BERBERRA K B A
NEANR > BAER LN
BE o RaBERKE (
) bR ok
zHehe (A4 —18A

£+=14% (£9g)

R —IAR R E

%% #Z R EA
B 33 24N F)
Z &R o {82 38 3R
FRk B 2 F £ 4
MBI AFES —BMH
JB R o LBEA B 4o
B EREALML
M () H &
FAR B W E R
@ IR 8 X e R AR
Bl (#) > G480
MHARAEE
A -

B -IB % F IR

2 BITRREITE
Z AT B R BB
LB M EAA
B1E &R MR

RELEHREER

B (R 2
RERBRRIMNERE

AR R

z A&NEAN
A RER B A B Ao
BRBIEZRE -

- HEERAEE RN

Wz EHNMHE
JAd R @I AT
ik IFATH
MEA% € o

- BIREREE XS E

WA NG 2B
BMAE o AT
BER#HFELRHA
LR AR S
B ABENIBARE
SEANBRE T4
HZFIR o

v AR B






[image: image44.jpg]1& i %) e

HELE) > HL4E %
RN F) o

H AT A
(REFEELE) 23
FAZE > PNENTB ]
BEBIT 5 0% HRAK
- BERBERT A X
A~ BEWLRER
B hats At s B
T Hmy# o Bk F
EREBE AR
(F) mBHSH (&
¥htd) S #ERA L
B KEEA ABIEH
BB RAE > 35 A X3k
B o HBh & REHA
dats -~ EBRE~ B
2R E o

& EeA AR (48)
BT
~ BGE S BOAE  EH R
BRI RBABHE LR
E PRI IRAR ~ BB R Bk
B X ARAmE S HLE
RERH —TBA Mt
HMBh & Z IR E -

%A Z FwIAE
EREZEREIAM - A
AHZREMNEMEE
Z ¥k BRI ET
» IRBATHIRAZE -

AP TN
SIANB > B REBERE
sp o HMRFHEFE - HE
NEGT S B A 31
BEEHE 0 BT 4HH

FARGIBATATE N
A RARER » O
A E B R T FREME
MR B 5 BN R AR A

B4 AH
F+ KR EE
_Z (o]

A BRGERERANE

ABFH (8%
BHE -~ ZEE
RRBEARGHE
BHE) SRARZ
HE o ZITREAR
J:ﬁo






[image: image45.jpg]& ha &) E

o+

B R X

oA

WP RXFHFBRERINE
BZAR  FREEN
5] 4 SR 4k - DRI
R R RERER
BEEAEBRAFAR
EREAE > hEEN
EE Y 8 AP
BER > FaREE—
RBEEHAIRABA
ﬁ °






[image: image46.jpg]iE EJ) B

=+ =B E G

B @ Rk X

BH

w8

—t =% E43
BB R B EH
BMBEFE  BRET
IEEREE O AFRER
BAW AL T E X
T AL B ARER T3 E
B+ &R e
RATHE - FRIEAT
T RAEEE 0 KE
B3It EERBA LHE
7548 B IR #IE -

AIAAR T EE R
BB EAE X M
Aa&EEa -~ TE 48
Z X RER R
{ERIARB ; B#ERE
EH NG ZHE R A
¥ o

ot (4%4)

— By 2R 5] PRI

BEEEH AN
BEY > HFRET

TEREE AR
R E T

EE &R
P 3 R AT B

» LA AR oMy~ 7F
BEMRBEE £
WA R &
8 8] 1F3HF R
@30 W A AR O
ZEFTHMAE
BitE X2 A
W Bh ML IE 4 ¥ 48
MER -

EFATHELR

1€ ¥ 77 5 B 8 3R
B~ MEZRH%aH%E
(4] 4o &) £5 37 Mo
b)) £RAR %
BEH N E] M
~ A EyE RS AT
B E 2N
% —TAH E £
e AR B3 R
&) & P 3 H P 3t
TR FHEZE
ERal UAKE
PATIRIE - BB
BAFREERE
Ko W3 BERK
HMITEXRE =






[image: image47.jpg]N3

oA

+ k- %=
BREITERZ
B EBEE L
iRt # X E
B RRER
Al -






[image: image48.jpg]WITH —+ =2 — B EE %
1& iE &) B|E 2 O B O B®B # X
(R ##) (T =tz — )( KBl
4 ANFRREEEER)
4%8)
[©

10 ,O





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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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眾黨黨團修正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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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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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另民進黨黨團禮讓表決順序。

現在進行第一條，請宣讀條文。

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
第　一　條　　交通部為經營鐵路，設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臺鐵公司），其設置依本條例之規定。

本條例除另有規定外，準用國有財產法之相關規定。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
第　一　條　　交通部為經營鐵路，設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臺鐵公司），其設置依本條例之規定。

主席：現在表決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表決結果：出席委員75人，贊成者18人，反對者55人，棄權者2人，贊成者少數，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0屆第5會期第14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11年5月27日 下午12時39分21秒

表決議題：討論事項第三案　第一條

　　　　　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75　　贊成人數：18　　反對人數：55　　棄權人數：2

贊成：

陳椒華　　邱顯智　　曾銘宗　　萬美玲　　李貴敏　　吳怡玎　　鄭麗文　　傅崐萁　　張育美　　吳斯懷　　鄭正鈐　　洪孟楷　　林奕華　　許淑華　　溫玉霞　　謝衣鳯　　翁重鈞　　陳以信

反對：

林楚茵　　王美惠　　陳歐珀　　柯建銘　　鄭運鵬　　蔡適應　　李昆澤　　黃世杰　　何欣純　　林宜瑾　　管碧玲　　趙天麟　　鍾佳濱　　劉櫂豪　　洪申翰　　莊競程　　余　天　　劉建國　　湯蕙禎　　羅致政　　林岱樺　　陳秀寳　　吳玉琴　　許智傑　　賴品妤　　黃秀芳　　陳　瑩　　江永昌　　蘇震清　　羅美玲　　周春米　　王定宇　　林淑芬　　吳琪銘　　郭國文　　賴惠員　　陳明文　　陳亭妃　　何志偉　　劉世芳　　張廖萬堅　陳素月　　林俊憲　　莊瑞雄　　邱泰源　　張宏陸　　吳思瑤　　邱議瑩　　范　雲　　沈發惠　　吳秉叡　　蘇巧慧　　賴瑞隆　　蘇治芬　　蔡易餘

棄權：

邱臣遠　　高虹安

主席：現在表決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75人，贊成者57人，反對者16人，棄權者2人，贊成者多數，作以下宣告：第一條照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0屆第5會期第14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11年5月27日 下午12時40分54秒

表決議題：討論事項第三案　第一條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75　　贊成人數：57　　反對人數：16　　棄權人數：2

贊成：

陳椒華　　邱顯智　　林楚茵　　王美惠　　陳歐珀　　柯建銘　　鄭運鵬　　蔡適應　　李昆澤　　黃世杰　　何欣純　　林宜瑾　　管碧玲　　趙天麟　　鍾佳濱　　劉櫂豪　　洪申翰　　莊競程　　余　天　　劉建國　　湯蕙禎　　羅致政　　林岱樺　　陳秀寳　　吳玉琴　　許智傑　　賴品妤　　黃秀芳　　陳　瑩　　江永昌　　蘇震清　　羅美玲　　周春米　　王定宇　　林淑芬　　吳琪銘　　郭國文　　賴惠員　　陳明文　　陳亭妃　　何志偉　　劉世芳　　張廖萬堅　陳素月　　林俊憲　　莊瑞雄　　邱泰源　　張宏陸　　吳思瑤　　邱議瑩　　范　雲　　沈發惠　　吳秉叡　　蘇巧慧　　賴瑞隆　　蘇治芬　　蔡易餘

反對：

曾銘宗　　萬美玲　　李貴敏　　吳怡玎　　鄭麗文　　傅崐萁　　張育美　　吳斯懷　　鄭正鈐　　洪孟楷　　林奕華　　許淑華　　溫玉霞　　謝衣鳯　　翁重鈞　　陳以信
棄權：

邱臣遠　　高虹安

主席：現在進行增訂第六條之一，請宣讀條文。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
第六條之一　　（不予採納）

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
第六條之一　　臺鐵公司對於行車安全直接關聯之核心業務，應以最高標準及自辦為原則，明訂相關辦法，確實優先遵守與執行。

臺鐵公司應成立安全管理委員會，負責行車及工程等相關安全管理工作之監督。委員會之組成辦法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二項委員會委員之組成應至少超過三分之二為外部專家學者、勞工代表及重大事故事件受害者及其家屬，召集人由外部專家學者推舉擔任，以增加外部專業協助台鐵進行安全監督管理的機制。

針對安全管理委員會提供之監督結果，臺鐵公司應每三個月上網公開改善情形，並經改善報告提交至交通部備查。

主席：現在表決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條文。現有民進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張委員其祿聲明對剛才表決與台灣民眾黨黨團意見一致，列入公報紀錄。

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76人，贊成者2人，反對者55人，棄權者19人，贊成者少數，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條文不通過，本條不予增訂。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0屆第5會期第14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11年5月27日 下午12時43分42秒

表決議題：討論事項第三案　增訂第六條之一

　　　　　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76　　贊成人數：2　　反對人數：55　　棄權人數：19

贊成：

陳椒華　　邱顯智

反對：

林楚茵　　王美惠　　陳歐珀　　柯建銘　　鄭運鵬　　蔡適應　　李昆澤　　黃世杰　　何欣純　　林宜瑾　　管碧玲　　趙天麟　　鍾佳濱　　劉櫂豪　　洪申翰　　莊競程　　余　天　　劉建國　　湯蕙禎　　羅致政　　林岱樺　　陳秀寳　　吳玉琴　　許智傑　　賴品妤　　黃秀芳　　陳　瑩　　江永昌　　蘇震清　　羅美玲　　周春米　　王定宇　　林淑芬　　吳琪銘　　郭國文　　賴惠員　　陳明文　　陳亭妃　　何志偉　　劉世芳　　張廖萬堅　陳素月　　林俊憲　　莊瑞雄　　邱泰源　　張宏陸　　吳思瑤　　邱議瑩　　范　雲　　沈發惠　　吳秉叡　　蘇巧慧　　賴瑞隆　　蘇治芬　　蔡易餘

棄權：

曾銘宗　　萬美玲　　李貴敏　　吳怡玎　　鄭麗文　　邱臣遠　　高虹安　　張其祿　　傅崐萁　　張育美　　吳斯懷　　鄭正鈐　　洪孟楷　　林奕華　　許淑華　　溫玉霞　　謝衣鳯　　翁重鈞　　陳以信
主席：現在進行第十條，請宣讀條文。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
第　十　條　　政府應移撥臺灣鐵路管理局及所屬機構（以下簡稱原機構）經管之適足資產，由交通部設立基金，處理原機構既存之短期債務。

前項所定基金，應由交通部編製附屬單位預算。後續年度基金來源包括資產開發收益、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基金孳息、人民或團體捐助及其他收入。

台灣民眾黨黨團修正動議：
第　十　條　　政府應移撥臺灣鐵路管理局及所屬機構（以下簡稱原機構）經管之適足資產，由交通部設立基金，處理原機構既存所有債務。

前項所定基金，應由交通部編製附屬單位預算。

主席：現在表決台灣民眾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76人，贊成者5人，反對者55人，棄權者16人，贊成者少數，台灣民眾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0屆第5會期第14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11年5月27日 下午12時46分15秒

表決議題：討論事項第三案　第十條

　　　　　台灣民眾黨黨團修正動議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76　　贊成人數：5　　反對人數：55　　棄權人數：16

贊成：

陳椒華　　邱顯智　　邱臣遠　　高虹安　　張其祿

反對：

林楚茵　　王美惠　　陳歐珀　　柯建銘　　鄭運鵬　　蔡適應　　李昆澤　　黃世杰　　何欣純　　林宜瑾　　管碧玲　　趙天麟　　鍾佳濱　　劉櫂豪　　洪申翰　　莊競程　　余　天　　劉建國　　湯蕙禎　　羅致政　　林岱樺　　陳秀寳　　吳玉琴　　許智傑　　賴品妤　　黃秀芳　　陳　瑩　　江永昌　　蘇震清　　羅美玲　　周春米　　王定宇　　林淑芬　　吳琪銘　　郭國文　　賴惠員　　陳明文　　陳亭妃　　何志偉　　劉世芳　　張廖萬堅　陳素月　　林俊憲　　莊瑞雄　　邱泰源　　張宏陸　　吳思瑤　　邱議瑩　　范　雲　　沈發惠　　吳秉叡　　蘇巧慧　　賴瑞隆　　蘇治芬　　蔡易餘

棄權：

曾銘宗　　萬美玲　　李貴敏　　吳怡玎　　鄭麗文　　傅崐萁　　張育美　　吳斯懷　　鄭正鈐　　洪孟楷　　林奕華　　許淑華　　溫玉霞　　謝衣鳯　　翁重鈞　　陳以信
主席：現在表決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76人，贊成者57人，反對者19人，棄權者0人，贊成者多數，作以下宣告：第十條照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0屆第5會期第14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11年5月27日 下午12時47分50秒

表決議題：討論事項第三案　第十條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76　　贊成人數：57　　反對人數：19　　棄權人數：0

贊成：

陳椒華　　邱顯智　　林楚茵　　王美惠　　陳歐珀　　柯建銘　　鄭運鵬　　蔡適應　　李昆澤　　黃世杰　　何欣純　　林宜瑾　　管碧玲　　趙天麟　　鍾佳濱　　劉櫂豪　　洪申翰　　莊競程　　余　天　　劉建國　　湯蕙禎　　羅致政　　林岱樺　　陳秀寳　　吳玉琴　　許智傑　　賴品妤　　黃秀芳　　陳　瑩　　江永昌　　蘇震清　　羅美玲　　周春米　　王定宇　　林淑芬　　吳琪銘　　郭國文　　賴惠員　　陳明文　　陳亭妃　　何志偉　　劉世芳　　張廖萬堅　陳素月　　林俊憲　　莊瑞雄　　邱泰源　　張宏陸　　吳思瑤　　邱議瑩　　范　雲　　沈發惠　　吳秉叡　　蘇巧慧　　賴瑞隆　　蘇治芬　　蔡易餘

反對：

曾銘宗　　萬美玲　　李貴敏　　吳怡玎　　鄭麗文　　邱臣遠　　高虹安　　張其祿　　傅崐萁　　張育美　　吳斯懷　　鄭正鈐　　洪孟楷　　林奕華　　許淑華　　溫玉霞　　謝衣鳯　　翁重鈞　　陳以信
棄權：

主席：現在進行第十三條，請宣讀條文。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
第十三條　　本條例施行前原機構現職人員，除具交通事業人員或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得由交通部依其個人意願協助安置轉調其他機關（構）外，其餘人員均轉調臺鐵公司，不得因公司成立而予以裁員。

臺鐵公司成立之日起六個月內自願退休、資遣或離職者，最高加發七個月薪給總額之慰助金（包括適用勞動基準法及選擇依勞動基準法規定標準給付之一個月預告工資）。

前項慰助金之發給，已達屆齡退休（職）之生效至遲日在辦理優惠退離期間內者，其加發之慰助金，依提前退休（職）之月數發給；其提前月數之計算，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十九條第六項所定之至遲退休生效日往前逆算，每提前一個月退休者，加發一個月薪給總額之慰助金。另聘用契約將屆滿人員，依其提前離職之月數發給之。

第二項人員於退休、資遣或離職生效日起六個月內，再任有給公職者，應由再任機關（構）按比例收繳原加發之慰助金（不含一個月預告工資），並繳回臺鐵公司。

第二項所稱慰助金（不含預告工資）之計支標準，於具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指退休、資遣或離職當月所支本薪、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合計數；純勞工身分者，指退休、資遣或離職當月所支本薪（工資）加職務薪（專業加給）合計數或月支報酬；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者，指月支報酬。慰助金均不含其他加給、津貼、費用、獎金及加班費。

曾配合機關（構）、學校業務調整而精簡、整併、改隸、改制或裁撤，依據相關法令規定辦理退休、資遣或離職，支領加發給與者，不適用第二項有關加發慰助金之規定。

第二項至第四項優惠措施之實施期間、適用對象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交通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第一項轉調臺鐵公司人員，除自願離職者外，其服務年資、薪資、退休、資遣、撫卹及勞動條件等，應予維持。

本條例施行前經公務人員考試錄取，已由分發機關或申請舉辦考試機關分配於原機構訓練中或申請保留受訓資格之人員，得於臺鐵公司繼續訓練。訓練期滿成績及格，依法取得交通事業人員或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由臺鐵公司自考試及格之日起分發任用，身分視同第一項轉調臺鐵公司現職人員。

台灣民眾黨黨團修正動議：
第十三條　　本條例施行前原機構現職人員，除具交通事業人員或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得由交通部依其個人意願協助安置轉調其他機關（構）外，其餘人員均轉調臺鐵公司，不得因公司成立而予以裁員。

臺鐵公司成立之日起六個月內自願退休、資遣或離職者，最高加發七個月薪給總額之慰助金（包括適用勞動基準法及選擇依勞動基準法規定標準給付之一個月預告工資），並由交通部編列預算支應，其辦法由交通部擬定，報請行政院核定。

前項慰助金之發給，已達屆齡退休（職）之生效至遲日在辦理優惠退離期間內者，其加發之慰助金，依提前退休（職）之月數發給；其提前月數之計算，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十九條第六項所定之至遲退休生效日往前逆算，每提前一個月退休者，加發一個月薪給總額之慰助金。另聘用契約將屆滿人員，依其提前離職之月數發給之。

第二項人員於退休、資遣或離職生效日起六個月內，再任有給公職者，應由再任機關（構）按比例收繳原加發之慰助金（不含一個月預告工資），並繳回臺鐵公司。

第二項所稱慰助金（不含預告工資）之計支標準，於具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指退休、資遣或離職當月所支本薪、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合計數；純勞工身分者，指退休、資遣或離職當月所支本薪（工資）加職務薪（專業加給）合計數或月支報酬；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者，指月支報酬。慰助金均不含其他加給、津貼、費用、獎金及加班費。

曾配合機關（構）、學校業務調整而精簡、整併、改隸、改制或裁撤，依據相關法令規定辦理退休、資遣或離職，支領加發給與者，不適用第二項有關加發慰助金之規定。

第二項至第四項優惠措施之實施期間、適用對象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交通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第一項轉調臺鐵公司人員，除自願離職者外，其服務年資、薪資、退休、資遣、撫卹及勞動條件等，應予維持，其薪俸調整與「交通事業郵政轉調人員資位待遇表」相等。

主席：現在表決台灣民眾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76人，贊成者3人，反對者55人，棄權者18人，贊成者少數，台灣民眾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0屆第5會期第14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11年5月27日 下午12時55分25秒

表決議題：討論事項第三案　第十三條

　　　　　台灣民眾黨黨團修正動議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76　　贊成人數：3　　反對人數：55　　棄權人數：18

贊成：

邱臣遠　　高虹安　　張其祿

反對：

林楚茵　　王美惠　　陳歐珀　　柯建銘　　鄭運鵬　　蔡適應　　李昆澤　　黃世杰　　何欣純　　林宜瑾　　管碧玲　　趙天麟　　鍾佳濱　　劉櫂豪　　洪申翰　　莊競程　　余　天　　劉建國　　湯蕙禎　　羅致政　　林岱樺　　陳秀寳　　吳玉琴　　許智傑　　賴品妤　　黃秀芳　　陳　瑩　　江永昌　　蘇震清　　羅美玲　　周春米　　王定宇　　林淑芬　　吳琪銘　　郭國文　　賴惠員　　陳明文　　陳亭妃　　何志偉　　劉世芳　　張廖萬堅　陳素月　　林俊憲　　莊瑞雄　　邱泰源　　張宏陸　　吳思瑤　　邱議瑩　　范　雲　　沈發惠　　吳秉叡　　蘇巧慧　　賴瑞隆　　蘇治芬　　蔡易餘

棄權：

陳椒華　　邱顯智　　曾銘宗　　萬美玲　　李貴敏　　吳怡玎　　鄭麗文　　傅崐萁　　張育美　　吳斯懷　　鄭正鈐　　洪孟楷　　林奕華　　許淑華　　溫玉霞　　謝衣鳯　　翁重鈞　　陳以信

主席：現在表決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76人，贊成者57人，反對者16人，棄權者3人，贊成者多數，作以下宣告：第十三條照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0屆第5會期第14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11年5月27日 下午12時56分59秒

表決議題：討論事項第三案　第十三條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76　　贊成人數：57　　反對人數：16　　棄權人數：3

贊成：

陳椒華　　邱顯智　　林楚茵　　王美惠　　陳歐珀　　柯建銘　　鄭運鵬　　蔡適應　　李昆澤　　黃世杰　　何欣純　　林宜瑾　　管碧玲　　趙天麟　　鍾佳濱　　劉櫂豪　　洪申翰　　莊競程　　余　天　　劉建國　　湯蕙禎　　羅致政　　林岱樺　　陳秀寳　　吳玉琴　　許智傑　　賴品妤　　黃秀芳　　陳　瑩　　江永昌　　蘇震清　　羅美玲　　周春米　　王定宇　　林淑芬　　吳琪銘　　郭國文　　賴惠員　　陳明文　　陳亭妃　　何志偉　　劉世芳　　張廖萬堅　陳素月　　林俊憲　　莊瑞雄　　邱泰源　　張宏陸　　吳思瑤　　邱議瑩　　范　雲　　沈發惠　　吳秉叡　　蘇巧慧　　賴瑞隆　　蘇治芬　　蔡易餘

反對：

曾銘宗　　萬美玲　　李貴敏　　吳怡玎　　鄭麗文　　傅崐萁　　張育美　　吳斯懷　　鄭正鈐　　洪孟楷　　林奕華　　許淑華　　溫玉霞　　謝衣鳯　　翁重鈞　　陳以信
棄權：

邱臣遠　　高虹安　　張其祿

主席：現在進行第二十二條，請宣讀條文。

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
第二十二條　　臺鐵公司為辦理鐵路客貨運輸及運輸相關事業，涉及都市計畫變更者，得報請交通部協調都市計畫主管機關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規定辦理迅行變更；涉及非都市土地使用變更者，依區域計畫法或國土計畫法相關規定辦理。

前項都市計畫變更，應劃設合理之土地使用分區類別、訂定合適之土地開發強度及容許使用項目；另適度減輕臺鐵公司之開發義務負擔。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 

第二十二條　　臺鐵公司為辦理鐵路客貨運輸及附屬事業，涉及都市計畫變更者，得報請交通部協調都市計畫主管機關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規定辦理迅行變更；涉及非都市土地使用變更者，依區域計畫法或國土計畫法相關規定辦理。

前項都市計畫變更，應劃設合理之土地使用分區類別、訂定合適之土地開發強度及容許使用項目；另適度減輕臺鐵公司之開發義務負擔。

主席：現在表決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76人，贊成者16人，反對者55人，棄權者5人，贊成者少數，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0屆第5會期第14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11年5月27日 下午12時59分56秒

表決議題：討論事項第三案　第二十二條

　　　　　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76　　贊成人數：16　　反對人數：55　　棄權人數：5

贊成：

曾銘宗　　萬美玲　　李貴敏　　吳怡玎　　鄭麗文　　傅崐萁　　張育美　　吳斯懷　　鄭正鈐　　洪孟楷　　林奕華　　許淑華　　溫玉霞　　謝衣鳯　　翁重鈞　　陳以信
反對：

林楚茵　　王美惠　　陳歐珀　　柯建銘　　鄭運鵬　　蔡適應　　李昆澤　　黃世杰　　何欣純　　林宜瑾　　管碧玲　　趙天麟　　鍾佳濱　　劉櫂豪　　洪申翰　　莊競程　　余　天　　劉建國　　湯蕙禎　　羅致政　　林岱樺　　陳秀寳　　吳玉琴　　許智傑　　賴品妤　　黃秀芳　　陳　瑩　　江永昌　　蘇震清　　羅美玲　　周春米　　王定宇　　林淑芬　　吳琪銘　　郭國文　　賴惠員　　陳明文　　陳亭妃　　何志偉　　劉世芳　　張廖萬堅　陳素月　　林俊憲　　莊瑞雄　　邱泰源　　張宏陸　　吳思瑤　　邱議瑩　　范　雲　　沈發惠　　吳秉叡　　蘇巧慧　　賴瑞隆　　蘇治芬　　蔡易餘

棄權：

陳椒華　　邱顯智　　邱臣遠　　高虹安　　張其祿

主席：現在表決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76人，贊成者55人，反對者16人，棄權者5人，贊成者多數，作以下宣告：第二十二條照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0屆第5會期第14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11年5月27日 下午1時01分33秒

表決議題：討論事項第三案　第二十二條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76　　贊成人數：55　　反對人數：16　　棄權人數：5

贊成：

林楚茵　　王美惠　　陳歐珀　　柯建銘　　鄭運鵬　　蔡適應　　李昆澤　　黃世杰　　何欣純　　林宜瑾　　管碧玲　　趙天麟　　鍾佳濱　　劉櫂豪　　洪申翰　　莊競程　　余　天　　劉建國　　湯蕙禎　　羅致政　　林岱樺　　陳秀寳　　吳玉琴　　許智傑　　賴品妤　　黃秀芳　　陳　瑩　　江永昌　　蘇震清　　羅美玲　　周春米　　王定宇　　林淑芬　　吳琪銘　　郭國文　　賴惠員　　陳明文　　陳亭妃　　何志偉　　劉世芳　　張廖萬堅　陳素月　　林俊憲　　莊瑞雄　　邱泰源　　張宏陸　　吳思瑤　　邱議瑩　　范　雲　　沈發惠　　吳秉叡　　蘇巧慧　　賴瑞隆　　蘇治芬　　蔡易餘

反對：

曾銘宗　　萬美玲　　李貴敏　　吳怡玎　　鄭麗文　　傅崐萁　　張育美　　吳斯懷　　鄭正鈐　　洪孟楷　　林奕華　　許淑華　　溫玉霞　　謝衣鳯　　翁重鈞　　陳以信
棄權：

陳椒華　　邱顯智　　邱臣遠　　高虹安　　張其祿

主席：現在進行委員陳椒華等提案增訂第二十三條之一，請宣讀條文。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
第二十三條之一　　（不予採納）
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
第二十三條之一　　臺鐵公司為開發土地若需周邊民地配合作為公共設施或交通用地時，應以購買、土地交換或其他民法契約方式取得。不得藉公權力介入，以土地徵收或強制重劃方式取得私人土地。

主席：現在表決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條文。現有民進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60人，贊成者2人，反對者55人，棄權者3人，贊成者少數，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條文不通過，本條不予增訂。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0屆第5會期第14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11年5月27日 下午1時03分56秒

表決議題：委員陳椒華等提案增訂第23條之1

　　　　　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60　　贊成人數：2　　反對人數：55　　棄權人數：3

贊成：

陳椒華　　邱顯智

反對：

林楚茵　　王美惠　　陳歐珀　　柯建銘　　鄭運鵬　　蔡適應　　李昆澤　　黃世杰　　何欣純　　林宜瑾　　管碧玲　　趙天麟　　鍾佳濱　　劉櫂豪　　洪申翰　　莊競程　　余　天　　劉建國　　湯蕙禎　　羅致政　　林岱樺　　陳秀寳　　吳玉琴　　許智傑　　賴品妤　　黃秀芳　　陳　瑩　　江永昌　　蘇震清　　羅美玲　　周春米　　王定宇　　林淑芬　　吳琪銘　　郭國文　　賴惠員　　陳明文　　陳亭妃　　何志偉　　劉世芳　　張廖萬堅　陳素月　　林俊憲　　莊瑞雄　　邱泰源　　張宏陸　　吳思瑤　　邱議瑩　　范　雲　　沈發惠　　吳秉叡　　蘇巧慧　　賴瑞隆　　蘇治芬　　蔡易餘

棄權：

邱臣遠　　高虹安　　張其祿

主席：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制定通過。

繼續處理審查會保留附帶決議共1項。提案委員來函撤回，本項附帶決議不予處理。

現在處理院會新收之附帶決議。先處理國民黨黨團所提附帶決議共3項，請議事人員宣讀第1項附帶決議之內容。
1、運輸安全

為達成台鐵局依公司設置條例轉型為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後，積極供國人安全第一之優質大眾鐵路運輸服務。本條例於第二條第二項明定「臺鐵公司對於營運安全具關聯之核心業務應確實依相關法令規定執行。」

爰此，要求交通部及台鐵局應針對台鐵營運安全擬定安全計劃具體配套措施，並於條例施行日期後三個月完成，函送立法院備查。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曾銘宗　　萬美玲　　洪孟楷

主席：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決定：照案通過。

請議事人員宣讀第2項附帶決議之內容。

2、勞工權益

有鑑於台鐵員工針對目前行政院版「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關於勞工權益保障部分，仍有諸多疑慮，如未來員工升資考試，外部機關是否承認？銓敘如何辦理及保障？對未來公司的人事制度及員工權益保障目前仍是闕如。

爰此，要求交通部除參據參考港務公司條例及郵政公司條例相關人事條例，落實「現職人員轉調公司原則及慰助金加發、舊制退撫金、退撫新制任職年資經費處理、轉任人員任用權益、安置轉調規定及公司轉調人員既有權益保障、提撥職工福利金」外，並應督導台鐵公司在「對轉調入臺鐵公司內之人員，不解雇、不減薪、不裁員」的原則下落實現代化企業經營、行車安全管理、提升準點率，創造企業經營利潤，以確保台鐵員工權益。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曾銘宗　　萬美玲　　洪孟楷

主席：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決定：照案通過。

請議事人員宣讀第3項附帶決議之內容。

3、資產維護

有鑑於鐵路法修法及公司設置條例通過後，對台鐵資產管理已排除國產法第二十八、第六十條、土地法第十四條之限制，爰要求「臺灣鐵路管理局及所屬機構經管之資產」可開發資產除依公司設置條例第十條移轉基金外，不得轉移至其他機關，應留於台鐵公司作為改善財務之用。

台鐵公司資產開發運用應達成促進財務健全、保障員工權益、落實行車安全之目的。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曾銘宗　　萬美玲　　洪孟楷

主席：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決定：照案通過。

繼續處理民進黨黨團所提附帶決議共1項。請議事人員宣讀附帶決議之內容。

民進黨黨團提案：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當年度因承接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之資產及權益，僅涉及收支轉帳，國庫並無實質收支，如以收支併列透列總預算，將虛增歲入歲出預算，無法忠實表達政府預算情形，爰建議循港局改制前例，無須透列當年度總預算，逕循附屬單位預算程序辦理。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主席：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決定：照案通過。

繼續處理時代力量黨團所提附帶決議共3項。請議事人員宣讀第1項附帶決議之內容。

1、《國營臺灣鐵路（股）公司設置條例》第十八條　附帶決議

經查，中華郵政公司於2003年改制為國營公司後，曾出現相同工作性質、職務之員工，卻出現加給不同酬之情形，引發相關爭議。例如：同為營業窗口之員工，原機構轉調人員有4,800元職務加給，但2003年改制後之新進人員卻無加給。

因此，為吸引並留任人才，確保台鐵於國營公司化後，仍能維持安全運作之充足人力，並確保相關技術經驗之傳承；同時，亦為避免台鐵國營公司化後，發生如中華郵政公司因薪資結構設計，導致新舊人員薪資落差而產生相關爭議。

爰提案要求臺鐵公司應以保障原有員工權益，並以能夠激勵新進員工為原則，制定足以吸引及留任人才之薪資結構待遇、福利及升遷制度。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陳椒華

主席：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作成決定：照案通過。

請議事人員宣讀第2項附帶決議之內容。

2、《國營臺灣鐵路（股）公司設置條例》第十八條　附帶決議

為確實提升員工專業職能，爰提案要求臺鐵公司除現有「員工教育訓練中心」外，並應設立「技術研發中心」，建立新進及原機構員工得以實際參加教育訓練之流程，並由公司或委託單位建立教育訓練統─標準化之訓練及檢核機制。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陳椒華

主席：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作成決定：照案通過。

請議事人員宣讀第3項附帶決議之內容。

3、國營臺灣鐵路（股）公司設置條例》第二十二條　附帶決議

有關台鐵土地資產開發，如涉及都市計畫（區域計畫、國土計劃）變更，其建置之審查程序，仍應考量其公益性與必要性。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陳椒華　　

主席：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作成決定：照案通過。
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後有委員登記發言，每位委員發言時間為2分鐘，並截止登記。

首先請曾委員銘宗發言

曾委員銘宗：（13時26分）謝謝主席。今天立法院完成臺鐵局公司化的法制化，本席有兩點說明：第一點，臺鐵局成立在民國34年，已經有77年的歷史，長期是國內主要的運輸工具，其對國家經濟發展及大眾運輸的貢獻，國民黨黨團要表達肯定及感謝的意思。

第二點，隨著運輸工具多元化，臺鐵局也面臨很多挑戰和困境。臺鐵局要公司化，國民黨黨團充分支持，但是有三個前提：第一，保障勞工的工作權，並另外取得勞工的認同；第二，行車安全要有完整的配套，並落實執行；第三，鐵路局龐大的土地須留在公司化的公司裡面，並依法公開透明地開發應用，才能夠改善公司的財務，達成保障勞工工作權及行車安全的政策目的。

對於這三個前提，剛剛國民黨黨團已經提出附帶決議，而且也已經經過大家的認同而通過，謝謝大家的支持。我在這裡要特別拜託，也要求交通部一定要就這三項附帶決議，督導公司化的臺鐵公司必須落實執行，謝謝大家的支持。

主席：請陳委員椒華發言。

陳委員椒華：（13時28分）院長、各位國人同胞、各位立院同仁大家好。臺鐵公司化條例就這樣通過了，臺鐵要改成國營公司這件事，在執政黨府院高層及國會過半的積極推動下，沒有什麼意外地通過了。但臺鐵需要處理的問題仍然沒有改變，臺鐵安全無論是在臺鐵局或是國營的臺鐵公司，都是臺鐵最重要的任務。

這次時力黨團提案納入官方外部監督機制，雖然被否決，但時力黨團還是要強調，無論是否國營公司化，我們認為在臺鐵的安全改革中納入外部的監督機制，對臺鐵安全改革的進度和品質是助益而非阻力。我們認為外部監督和公開透明是在幫助臺鐵處理內部長期沉痾的重要方法，畢竟從普悠瑪到太魯閣的案例，臺鐵的表現與距離都讓國人或用路人沒有信心，實在仍然有非常大的努力空間！在臺鐵安全改革的過程中，外部監督機制和對社會更公開透明，這才是臺鐵有機會能夠重新贏回國人及用路人信心的唯一方法。

我們未來也會在立法院持續監督臺鐵，也希望臺鐵真的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並且以更開放的心態來面對無論是組織內部或社會外部對臺鐵的批評、建議，讓安全改革在臺鐵內外的共同努力下真的開始運轉。謝謝！

主席：請邱委員顯智發言。

邱委員顯智：（13時30分）主席、各位同仁。臺鐵改革的重點除了安全，還是安全，只有確保行車安全和工程安全，才是臺鐵改革是否成功的唯一檢驗標準。

我們知道，出了這兩次事故之後，不管是普悠瑪或是太魯閣，在這麼多的傷痛之後，事實上，臺鐵到目前為止大大小小的事故還是不斷。臺鐵每天在路上跑的車輛有1,000車次，還有60萬的旅客在臺鐵的車上，所以這是一個現在進行式，是一個刻不容緩、需要去解決的問題。
執政黨認定公司化是臺鐵安全改革的解藥，但是我必須要說，這不是一個充分的條件，即便我們把臺鐵從行政機關改變成公司，臺鐵安全的問題還是要能夠持續地處理。在修法的過程當中，我們一再地表示應該在臺鐵的安全管理委員會中納入受害者及家屬代表，結果交通部長說，因為家屬不是專業人士，所以不應該來參加。我們必須要說，即便他不是專業人士，但是最重要的是在這個安全管理委員會裡面恐怕沒有任何人比這些亡者的家屬更在意臺鐵的安全。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值得關切的議題！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值得重視的議題！我們希望臺鐵不要輕巧的一句「家屬不是專業人士」，就把家屬摒除在安全管理委員會之外。

主席：請邱委員臣遠發言。

邱委員臣遠：（13時33分）謝謝院長還有各位大院的同仁。我想臺鐵改革是全國國人眾所期待的重大工程，今天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草案完成三讀只是改革的第一步，未來不管是財務改革還是車路分離，以及臺鐵新時代的定位等等，都需要全民一起努力。此外，對於本次交通部及工會中間長期馬拉松式的溝通協調，達成端午節正常營運的共識，本席同時要給予工會及交通部最大的肯定。

我想臺鐵的改革最重要的還是安全改革！安全改革！安全改革！行車的安全才是回家唯一的道路。臺鐵公司化已經談了二十幾年，可以說是社會的高度期待與共識，因為幾次的重大事故，造成大家推動改革的決心能夠如此具有凝聚力，但是我們仍然期待這次的改革是由政府帶頭示範，勞資對等協商，達成具體共識，兼顧改革及勞工權益的保障，而不是政府依賴國會多數強勢通過片面意志的展現。唯有勞資齊心，這樣的公司化改革才能帶來臺鐵的重生及永續經營。

今天三讀的條文已經通過在董事會下面設立臺鐵公司安全管理委員會，這一點也是台灣民眾黨一直堅持的態度，我們認為安全管理委員會的成員必須要有外部的學者、勞工代表以及公正人士等等。維護行車安全是民眾黨認為不能忽視的最重要因素，相關的工程安全都是改革的核心，謝謝交通部跟各朝野黨團的支持，最後同意納入這項主要的訴求。

接下來對於保障勞工權益以及資產移轉的部分，我也期待交通部持續與工會協商，並落實未來16項子法修法的完整性，也祝福臺鐵正式邁向公司化，確保運輸安全，謝謝。

主席：請劉委員世芳發言。

劉委員世芳：（13時35分）院長、各位同仁。今天臺鐵公司化的改革三讀通過，非常謝謝朝野黨團願意坐下來協商有關鐵路法及臺鐵公司化的設置條例，可以說這是最後一個國營事業，我們大家都要一起來努力。

臺鐵公司公司化改革的過程當中有三項重點，分別是保障員工、健全財務跟運輸安全。第一是臺鐵員工的保障，包括第十三條及第十五條都明定臺鐵公司轉換的過程要維持現狀，希望未來的臺鐵員工可以安心地經營臺鐵公司。此外，我也多次發言，也跟工會溝通，為了加強留才、攬才，臺鐵公司化之後要一併考慮調薪，特別是基層的服務員跟營運員，以提振未來公司化的士氣。

第二是健全財務的部分，有關財務部分最重要的爭議點在於臺鐵所屬的公有不動產辦理有償撥用或租用，在各朝野黨團協商之下也有了共識，在鐵路法增訂第二十一條之一務必具有公益性，而且需要先報行政院核定。

第三是最重要也是大家認為最在意的，就是安全、安全、安全，臺鐵公司化最高的指導原則也是要啟動臺鐵公司化改革契機的就是安全。部長曾經提到，在年底前要推動多項改革追蹤臺鐵安全，包括引進第三方評鑑、建置自主通報系統等等，這些安全改革當然是臺鐵改革的核心，也是這次公司化的重點。

今天通過的設置條例兼顧了員工的權益保障、臺鐵資產的處置以及安全改革，期待公司化也可以讓臺鐵未來永續經營，創造員工、臺鐵公司、臺鐵局以及工會還有社會大眾的信心，創造三贏，我們大家一起努力，讓臺鐵真正可以永續經營，謝謝。

主席：請林委員奕華發言。

林委員奕華：（13時38分）主席、各位同仁。臺鐵公司化是放寬管理用人彈性，不是放寬資產處分、國有財產處分，長久以來因為現行政府組織管理制度的僵化，讓負責我國鐵路運輸的臺鐵局背負過多的政策義務與面臨無法處理人事問題，導致專業人才青黃不接，人力明顯不足。在經過接連發生普悠瑪及太魯閣事件後，行政院終於願意痛定思痛，讓僵化的臺鐵局走向更為彈性的公司化組織。

但本席要說，公司化的重點應該是如何確保運輸安全和員工權益，透過放寬管理、彈性用人，讓臺鐵能重拾人民心中的信任。本席與國民黨的版本都願意透過公司化讓臺鐵更有管理上的彈性，但很遺憾地，臺鐵公司設置條例卻成為政府掏空國有財產的巧門。本席要強調，公司化後臺鐵債務歸零，過去歷史債務由政府完全承擔、負擔；其次，公司化後必要的場站、軌道、鐵路等都由政府無償提供，車輛必要設備則由公司作價投資，配合政策要求所造成的損失也由政府補貼。

因此，本席與國民黨堅持捍衛國有財產，要求交通部承諾房舍、土地等資產處分應比照國有財產法，不得出售，只能用設定地上權方式開發。很遺憾，這樣的主張卻不能被執政黨與行政院接受，不願意將房舍、土地資產處分比照國產法，將禁止標售之規定入法。

本席要請民進黨說明，臺鐵公司化後仍然是百分百國營企業，其公司資本來源也是百分百由國家出資成立，為何在原有機關時，相關的資產處分就受國產法約束，反倒是公司化後就全面放寬，民進黨不要欺騙國人，用公司化等於私有財產化為由，逃避國有財產法監督。事實上就不該如此，百分百由政府出資成立的國營事業，即使公司化後，亦仍然受國有財產法規範，才符合全民利益，因為我們都知道，其實國有財產是不分藍綠的，國有財產屬於全民資產。最後，希望主持的院長能夠承諾，臺鐵不得出售處分土地、房舍，不讓公司化成為掏空國產的巧門。

主席：報告院會，登記發言委員均已發言完畢。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四案。

四、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蔡易餘等17人擬具「著作權法第四十六條及第四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吳思瑤等19人擬具「著作權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4會期第8、6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請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5月23日

發文字號：台立經字第1114201266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本院委員蔡易餘等17人擬具「著作權法第四十六條及第四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吳思瑤等19人擬具「著作權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2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並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復請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貴處110年11月3日台立議字第1100703090號及110年11月17日台立議字第1100703435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併案審查本院委員蔡易餘等17人擬具「著作權法第四十六條及第四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吳思瑤等19人擬具「著作權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2案審查報告

一、本院委員蔡易餘等17人擬具「著作權法第四十六條及第四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4會期第6次會議（110年10月22日）報告後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委員吳思瑤等19人擬具「著作權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4會期第8次會議（110年11月5日）報告後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二、經濟委員會於111年5月19日（星期四）舉行第10屆第5會期第22次全體委員會議進行審查，由召集委員邱志偉擔任主席。會中邀請經濟部部長王美花就委員提案提出說明並答復委員質詢，另邀請教育部、法務部等相關機關派員列席備詢，相關說明情形如次：

(一)經濟部部長王美花就「著作權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法說明如下：

1.關於吳委員思瑤及蔡委員易餘所提著作權法第46條及第46條之1條文修正草案，說明如下：

(1)現行著作權法第46條只有對學校老師在現場面對面授課時給予合理使用空間，舉例來說，教科書收錄余光中的詩，老師為了幫助學生理解這首詩的意境，而將余光中的散文在「合理範圍」內印發給學生，是不會侵害著作權的。但是這條規定沒有給遠距教學的老師類似的合理使用空間，而讓這些老師面臨可能侵害著作權的風險，因而委員提案在第46條增訂遠距教學的合理使用規定，讓老師在網路授課時能夠比照現場教學，可以適度地將參考文章藉由網路提供給上網路課程的同學參考，符合國際潮流及科技發展趨勢。同時，委員提案為兼顧著作權人的權利，在第46條設有相當的限制條件：不但僅限於老師向學校正式註冊具有學籍的學生授課的情形（因此老師或學校必須採取合理的技術措施，例如帳號密碼，來防止非修課的學生接收課程），並為讓老師可以利用他人著作的範圍更為明確，把「合理範圍」調整為「學校授課目的必要之範圍」。在這樣的限制條件下，遠距教學實際上就是現場課堂的延伸，因此學校或老師就可以主張合理使用，不用付費取得授權。

(2)針對實務上另一種教學對象擴及於社會大眾的遠距教學型態（例如非營利性磨課師課程教學平臺，如eDX），由於現行規定只給予依法設立的學校或教育機構透過電視遠距教學時利用他人著作的合理使用，常見的情形是空中大學的電視教學，而沒有給予網路遠距教學的合理使用，不夠全面多元，因而委員提案增訂第46條之1規定，讓學校跟教育機構把電視教學改為網路教學時，也能有主張合理使用的空間。但因這種遠距教學的授課對象已經擴及一般社會大眾，不同於第46條僅針對學生授課的情形，對權利人的影響會更大，因此規定學校跟教育機構進行這種對社會大眾遠距教學如使用到他人著作時，需要支付使用報酬，衡平雙方權益。至於遠距教學如果是營利性質的，例如補習班等教育機構，因不具公益性，則明白規定仍需取得著作權人的授權，這也是為了維護著作權人的權益，所採取的區別。

(3)近期全球受新冠肺炎的影響，遠距教學成為相當重要的教學管道。因此，委員為因應科技發展趨勢擴大教學效果，提案增訂依法設立的學校、擔任教學之人或教育機構可進行遠距教學，對知識傳播具有重大意義，敬表支持。

(4)至於委員提案條文中有納入「再公開傳達」的利用型態，由於此項利用型態是目前著作權法所沒有的權利，如果僅在此條文增訂，恐因缺乏「再公開傳達」權利的定義和配套規範而使整部著作權法缺乏完整性。由於完整的「再公開傳達」權利條文在行政院版草案有規定，故建議委員提案之「再公開傳達」部分於日後審查行政院版草案時，再一併處理，較為妥適。

2.關於吳委員思瑤所提著作權法第47條條文修正草案，說明如下：

(1)現行著作權法第47條規定，教科書編製者為編製依法規應經審定（例如南一編製教科書後必須由教育部審定）或編定（例如教育部自行編定閩客等本土語言教材）的教科用書，（包含國小、國中及高中的教科用書），需要收錄他人著作時（例如：國文課本收錄詩人余光中的一篇散文），編製者只要向著作財產權人支付使用報酬（使用報酬則依智慧局所定的使用報酬率計算）即可利用，不用向著作財產權人取得同意或授權，以利教科書的編製作業。

(2)現行規定只同意讓教科書的編製者在編製完成後提供紙本教科書，無法因應以電子書包取代傳統書包的教育需求，因而委員提案修正第47條，是因應數位科技發展及減輕學生背書包的負擔，讓教科書編製者可以將電子檔案透過網路傳輸給師生（公開傳輸），符合當前數位教育發展趨勢，利於學生的學習，敬表支持。

(3)至於委員提案同時讓教科書業者得「公開播送」教科用書部分，因可能導致取代空中大學老師電視教學的角色，已與本條係為編製教科用書利用著作而給予合理使用的立法目的不同，故不宜於本條增訂電視教學「公開播送」的態樣。

(4)另外，委員提案第2項讓教科書業者得將教學輔助用品以「公開傳輸」及「公開播送」方式向老師提供，且可提供學生使用的部分，因為教學輔助用品是附隨於教科書，專供老師教學參考的資料，例如：教科書編製者依現行法可以將雲門舞集的演出片段，以DVD方式專供高職舞蹈課老師作為講授現代舞之參考；如果教科書編製業者還可以透過網路傳輸或電視播送等方式傳送舞集演出畫面的話，由於不論是網路傳播還是電視播放，著作傳播效果都要比實體DVD來得迅速且範圍廣泛，同時很難防止接收的老師將這些演出提供教課以外的人、甚至自己的親友觀賞，合理使用範圍顯然過大。至於如果還要提供學生使用，不但已經逸脫本項教學輔助用品係專供協助老師教學之公益教育目的，還進一步擴大損害著作財產權人權益，此外，教學輔助用品係供老師教學之參考，相關內容並未經過審定或編定，是否適合提供學生？亦不無疑慮。

(5)委員提案除上述第三，第四點恐有合理使用範圍過大疑慮部分外，本部敬表支持。

3.關於吳委員思瑤所提著作權法第48條條文修正草案，說明如下：

(1)現行著作權法第48條雖然給予圖書館等文教機構重製其館藏著作的合理使用空間，但要件相當嚴格，只有在館藏著作遺失、毀損（或客觀上已經有毀損、遺失的可能性）、或是因儲存格式過時無法讀取這些情形下，而且必須符合是絕版或市場上難以購得的著作，這種館藏著作才可以重製。

(2)為確保文化資產之保存以及未來的傳承利用，一般民間典藏機構較無法完整保存當代著作，故本次委員提案於本條增訂第2項，特別賦予全國唯一的「國家圖書館」數位化重製其館藏著作的合理使用，也就是說，國家圖書館不受前項種種條件的限制，在購入著作成為館藏時，即可為避免館藏經過多次翻閱不堪使用，影響後代文史工作者的研究，而將其館藏數位化重製，以替代原館藏的方式向讀者提供閱覽，當可促進國家文化的保存與發展；另委員提案增訂第3項圖書館或國家圖書館等機構可於館內提供讀者線上閱覽，以代替館藏紙本出借等修正內容，有助於圖書的多元利用及紙本的保存。以上修正本部敬表同意。

(二)教育部之書面報告詳立法院公報紀錄。

(三)委員蔡易餘等17人擬具「著作權法第四十六條及第四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說明提案要旨：

1.鑒於現行科技發展，運用科技進行之遠距教學以擴大教學效果，為各國教育政策之趨勢，且及因應數位時代教育政策之需求。

2.將第四十六條「合理範圍」修正為「為學校授課目的必要之範圍」，使適用範圍明確，亦可避免過度擴張而損害權利人之權益。而合理使用本質上即係合法使用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參考日本著作權法規定，爰將現行「他人」之文字刪除。又因各級學校因有學期及上課時間限制，利用他人著作時間教短暫，且其傳輸範圍較易控制，公益性較高且對著作權人權益影響較小，爰增訂第二項規定，納入依法設立各級學校及其擔任教學之人課堂教學之同步及非同步遠距教學之情形，但應採取技術措施防止正式註冊該課程以外之人接收該課程，避免損害著作財產權人之權益。至於非上述情形之遠距教學，除符合修正條文第四十六條之一情形外，仍應取得授權，始得為之。

3.增訂第四十六條之一，因應傳統利用廣播提供進修教育之空中大學及各級進修學校，得以利用網路進行遠距教學，擴大受教學習之管道，此為各國教育政策之趨勢，為因應數位時代教育政策之需求，爰參考韓國著作權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增訂遠距教學之規範，其行為態樣由廣播擴及於廣播之同步傳輸及網路上之互動式傳輸、再公開傳達等。惟適用主體雖包括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或教育機構及其擔任教學之人，但應限於非營利性之遠距教學。至營利性之公司行號及任何以遠距教學進行營利之行為者，均不適用，爰增訂但書排除之。

(四)委員吳思瑤等19人擬具「著作權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說明提案要旨：

1.隨科技發展，且於COVID-19疫情期間，遠距教學之需求大增，運用科技進行擴大教學效果，乃各國教育政策之趨勢。又針對依法設立各級學校正式註冊課程學生之網路教學，因有學期及上課時間等限制，利用他人著作時間較短暫，且其傳輸範圍較易控制（上課對象有限），與現場課堂教學性質相似，公益性高且對著作權人權益影響較小，爰修正本法第四十六條，並將第四十七條第三項移列至第四十六條之一。

2.教科書除傳統紙本版本，為因應未來數位教學趨勢，數位版本教科書需求日益漸增，然數位版本教科書使用涉及公開播送及公開傳輸，現行法規已不合時宜；也因應未來多元教學結合數位學習，教師授課除教科用書外，教科書編製者供學生及教師使用之實體及數位輔助用品皆具重大教學效果，尤以數位輔助用品，可提供不同於實體輔助用品更多教學方式可能性，爰修正本法第四十七條。

3.為完整保存國家圖書文獻，確保文化資產之保存以及可於將來繼續傳承及利用，參考日本著作權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第四十三條及韓國著作權法第三十一條等規定，賦予國家圖書館得基於促進國家文化發展之目的，就館藏著作或行政法人於網路上提供資料予以數位重製之依據。亦為避免數位化成果受不當使用致損害著作權人權益，限定數位重製之館藏僅供館內線上閱覽使用，不得另做其他用途，爰修正本法第四十八條。

三、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及詢答後，咸認本案有修正之必要，對法案進行逐條審查及縝密討論，並將全案併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本案時，由經濟委員會召集委員邱志偉補充說明。

四、通過附帶決議1項：

(一)因應新冠病毒（COVID-19）流行疫情導致之各級學校停課措施，運用科技設施、設備進行遠距教學成為各國採行之配套方式，教學者為授課需要而使用公開發表著作之態樣範圍亦應酌情予以放寬調整，然為避免著作財產權人權益受不當侵害，教學者執行遠距教學而公開播送或傳輸著作，仍須採取合理技術措施以防止他人蒐集、處理、及利用。爰此，要求中央主管機關應針對「合理技術措施」提供指引。

提案人：高虹安　　

連署人：邱顯智　　孔文吉　　

五、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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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召集委員邱委員志偉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著作權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宣讀第四十六條。

第四十六條　　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及其擔任教學之人，為學校授課目的之必要範圍內，得重製、公開演出或公開上映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前項情形，經採取合理技術措施防止未有學校學籍或未經選課之人接收者，得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第四十四條但書規定，於前二項情形準用之。

主席：第四十六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增訂第四十六條之一。

第四十六條之一　　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或教育機構及其擔任教學之人，為教育目的之必要範圍內，得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已公開發表之著作。但有營利行為者，不適用之。 

前項情形，除符合前條第二項規定外，利用人應將利用情形通知著作財產權人並支付適當之使用報酬。

主席：增訂第四十六條之一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七條。

第四十七條　　為編製依法規應經審定或編定之教科用書，編製者得重製、改作或編輯已公開發表之著作，並得公開傳輸該教科用書。

前項規定，除公開傳輸外，於該教科用書編製者編製附隨於該教科用書且專供教學之人教學用之輔助用品，準用之。
前二項情形，利用人應將利用情形通知著作財產權人並支付使用報酬；其使用報酬率，由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四十七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八條。

第四十八條　　供公眾使用之圖書館、博物館、歷史館、科學館、藝術館、檔案館或其他典藏機構，於下列情形之一，得就其收藏之著作重製之：

一、應閱覽人供個人研究之要求，重製已公開發表著作之一部分，或期刊或已公開發表之研討會論文集之單篇著作，每人以一份為限。但不得以數位重製物提供之。

二、基於避免遺失、毀損或其儲存形式無通用技術可資讀取，且無法於市場以合理管道取得而有保存資料之必要者。
三、就絕版或難以購得之著作，應同性質機構之要求者。

四、數位館藏合法授權期間還原著作之需要者。

國家圖書館為促進國家文化發展之目的，得以數位方式重製下列著作：

一、為避免原館藏滅失、損傷或污損，替代原館藏提供館內閱覽之館藏著作。但市場已有數位形式提供者，不適用之。

二、中央或地方機關或行政法人於網路上向公眾提供之資料。 

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及前項第一款規定重製之著作，符合下列各款規定，或依前項第二款規定重製之著作，符合第二款規定者，得於館內公開傳輸提供閱覽：

一、同一著作同一時間提供館內使用者閱覽之數量，未超過該機構現有該著作之館藏數量。

二、提供館內閱覽之電腦或其他顯示設備，未提供使用者進行重製、傳輸。

國家圖書館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重製之著作，除前項規定情形外，不得作其他目的之利用。

主席：第四十八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著作權法增訂第四十六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四十六條、第四十七條及第四十八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經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著作權法增訂第四十六條之一條文；並將第四十六條、第四十七條及第四十八條條文修正通過。

繼續處理審查會所作之附帶決議，請議事人員宣讀附帶決議之內容。

附帶決議：

(一)因應新冠病毒（COVID-19）流行疫情導致之各級學校停課措施，運用科技設施、設備進行遠距教學成為各國採行之配套方式，教學者為授課需要而使用公開發表著作之態樣範圍亦應酌情予以放寬調整，然為避免著作財產權人權益受不當侵害，教學者執行遠距教學而公開播送或傳輸著作，仍須採取合理技術措施以防止他人蒐集、處理、及利用。爰此，要求中央主管機關應針對「合理技術措施」提供指引。

主席：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作成決定：照案通過。

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後有委員登記發言，每位委員發言時間2分鐘，並截止登記。

現在請吳委員思瑤發言。

吳委員思瑤：（13時50分）謝謝主席。大家都辛苦了！數位時代到來，學習的數位化是教育的新興課題，加上疫情來襲，遠距教學的需求大增，在在都考驗著臺灣線上學習的軟硬體建置是否到位。硬體的部分，前瞻建設已經超前部署，國家啟動了數位建設，投入龐大資源，但是數位教育在軟體裡面的內容產製則需要迎頭趕上。

疫情衝擊下，以遠距教學來取代實體教學已經成為不得不的常態，但是教育現場卻發現，利用網路進行授課長期遭遇著著作利用並無合理使用的空間，讓教科書的數位化、多元取材受限，教師傷腦筋，學生的學習成效也被迫打折。因此，法規制度必須與時俱進，著作權法的修正就是及時雨，可以提供政策解方。

謝謝經濟委員會同仁的審查，以及院會不分黨派立委的支持，本席提出的著作權法第四十六條至第四十七條的修正草案終於順利通過，在不侵犯著作者權益的最大前提下，我們鬆綁了法規，給予教育現場合理使用數位內容的彈性，基於教育的公共性，使用者可以不付費來取得教學的著作內容。但是，所謂的合理使用範圍並非無限的擴張，因此法案也規範了必須進行合理技術措施來防止非修課學生享有著作內容的近用，以保障著作權人的權益。而未來電子書包可望來取代傳統書包，這一次的修法，也讓老師更能輕鬆教，學生也能學更多；Win-Win-Win，邁向數位進步的國家。從今天開始，臺灣將能完備法制，創造國家、著作權人以及使用者三贏的成效。再次感謝大家，辛苦了。

主席：登記發言的委員均已發言完畢。

報告院會，今天會議進行到此為止，5月30日（星期一）上午9時繼續開會，進行後續討論事項。

另外，原定今天下午2時30分之協商改為下午3時，請各黨團幹部於今天下午3時至紅樓302會議室進行法案協商。現在休息。

休息（13時53分）



